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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8871-2002

                Basic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onizing 代替GB 4792-1984

              radiation and for the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                          GB 8703  1988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以下简称“防护与安全”）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践中源的安全。

    本标准不适用于非电离辐射（如微波、紫外线、可见光及红外辐射等）对人员可能造成的危害的

防护。

2 定义

    本标准所采用的术语和定义见附录J(标准的附录）。

3 一般要求

3.1 适用

3.1.1 实践

    适用本标准的实践包括：

    a)源的生产和辐射或放射性物质在医学、工业、农业或教学与科研中的应用，包括与涉及或可能涉

及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照射的应用有关的各种活动；

    b)核能的产生，包括核燃料循环中涉及或可能涉及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照射的各种活动；

    。）审管部门规定需加以控制的涉及天然源照射的实践；

    d）审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实践。

3.1．2 源

3.1.2.1 适用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的源包括：

    a）放射性物质和载有放射性物质或产生辐射的器件，包括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密封源、非密封

源和辐射发生器；

    b)拥有放射性物质的装置、设施及产生辐射的设备，包括辐照装置、放射性矿石的开采或选冶设

施、放射性物质加工设施、核设施和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审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源。

3.1.2.2 应将本标准的要求应用于装置或设施中的每一个辐射源；必要时，应按审管部门的规定，将

本标准的要求应用于被视为单一源的整个装置或设施。

I，．3 照射

3.1.3.1 适用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的照射，是由有关实践或实践中源引起的职业照射、医疗照射或公

众照射，包括正常照射和潜在照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一10-08批准 2003-04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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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通常情况下应将天然源照射视为一种持续照射，若需要应遵循本标准对干预的要求。但下列

各种情况，如果未被排除或有关实践或源未被豁免，则应遵循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

    a>涉及天然源的实践所产生的流出物的排放或放射性废物的处置所引起的公众照射；

    b)下列情况下天然源照射所引起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

        1)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或因与其工作直接有关而受到的氨的照射，不管这种照射是高于或

            低于工作场所中氛持续照射情况补救行动的行动水平（见附录H(提示的附录））；

        2)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受到氛的照射虽不是经常的，但所受照射的大小高于工作场所中氛持

          续照射情况补救行动的行动水平（见附录H（提示的附录）），

        3)喷气飞机飞行过程中机组人员所受的天然源照射；

    c）审管部门规定的需遵循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的其他天然源照射。

3.1.4 干预

3.1.4.1 适用本标准的干预情况是：

    a)要求采取防护行动的应急照射情况，包括：

        1)已执行应急计划或应急程序的事故情况与紧急情况；

        2)审管部门或干预组织确认有正当理由进行干预的其他任何应急照射情况；

    b>要求采取补救行动的持续照射情况，包括：

        1)天然源照射，如建筑物和工作场所内氛的照射，

        2)以往事件所造成的放射性残存物的照射，以及未受通知与批准制度（见4.2.1及4.2.2)控

            制的以往的实践和源的利用所造成的放射性残存物的照射；

        3)审管部门或干预组织确认有正当理由进行干预的其他任何持续照射情况。

3.2 排除

    任何本质上不能通过实施本标准的要求对照射的大小或可能性进行控制的照射情况，如人体内的

40K、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所引起的照射，均不适用本标准，即应被排除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之外。

3.3 实施的贵任方与贵任

3.3.1 责任方

3.3.1.1 对本标准的实施承担主要责任的责任方（以下简称“主要责任方”）应是：

    a)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

    b)用人单位。

3.3.1.2 其他有关各方应对本标准的实施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其他有关各方可以包括：

    a）供方；

    b)工作人员；

    c）辐射防护负责人；

    d)执业医师；

    e）医技人员；

    f)合格专家；

    9）由主要责任方委以特定责任的任何其他方。
3.3.2 责任

3.3.2门 各责任方应承担本标准有关章、条所规定的一般责任和特定责任。

3.3-2.2 主要责任方应承担的一般责任是：

    a）确立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的防护与安全目标。

    b）制定并实施成文的防护与安全大纲，该大纲应与其所负责实践和干预的危险的性质和程度相

适应，并足以保证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在该大纲中，应：

        1)确定实现防护与安全目标所需要的措施和资源，并保证正确地实施这些措施和提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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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2)保持对这些措施和资源的经常性审查，并定期核实防护与安全目标是否得以实现；

        3)鉴别防护与安全措施和资源的任何失效或缺陷，并采取步骤加以纠正和防止其再次发生；

        4）根据防护与安全需要，做出便于在有关各方间进行咨询和合作的各种安排；

        5)保存履行责任的有关记录。

3.4 实施的监督管理

3.4.1 本标准的贯彻和本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由审管部门负责；对于干预情况，干预组织应对本标准

有关要求的贯彻负主要责任。

3.4.2 主要责任方应接受审管部门正式授权的人员对其获准实践的防护与安全的监督，包括对其防

护与安全记录的检查。

3.4.3 发生违反本标准有关要求的情况时，主要责任方应：

    a）调查此违反行为及其原因与后果；

    b)采取相应的行动加以纠正并防止类似的违反事件再次发生；

    。）向审管部门报告违反标准的原因和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的纠正行动或防护行动；

    d)按照本标准的要求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3.4.4 主要责任方应及时报告违反本标准的事件。如果因违反标准已经演变成或即将演变成应急照射

情况，应立即报告．

3.4.5 发生违反标准的事件后，如果主要责任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国家有关法规采取纠正或改

进行动，则审管部门应修改、中止或撤销原先己颁发的注册证、许可证或其他批准文件。

4 对实践的主要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任何实践的引人、实施、中断或停止，以及实践中任何源的开采、选冶、处理、设计、制造、建造、

装配、采购、进口、出口、销售、出卖、出借、租赁、接受、设置、定位、调试、持有、使用、操作、维护、修理、转

移、退役、解体、运输、贮存或处置，均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进行，除非有关实践或源产生的照射是

被排除的或有关实践或源是被本标准的要求所豁免的。

4.1.2 对于适用本标准的任何实践、实践中的任何源或4.1.1所规定的任何活动，本标准各项有关要
求的实施应与该实践或源的特性及其所致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并应符合审管部门规定的有关

要求。

4.1.3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应遵循国家有关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法规与标准的要求。

4.2 管理要求

4.2.1 通知

4.2.1.1 拟进行某项实践或本标准4.1.1中所规定的任何活动的任何法人，均应向审管部门提交通知

书，说明其 目的与计划；对于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只要求说明有关制造、装配、进口和销售等方面的计

划。

4.2.1.2 如果实践或活动满足下列各项条件，并经审管部门确认，则可只履行通知程序，否则，还应按

4.2.2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

    a)所引起的正常照射不大可能超过审管部门规定的有关限值的某一很小份额；

    b）所伴随的潜在照射的可能性与大小可以忽略；

    。）所伴随的任何其他可能的危害后果也可以忽略。

4.2.2 批准：注册或许可

4.2.2.1对任何密封源、非密封源或辐射发生器负责．的任何法人均应向审管部门提出申请，以获得批
准，除非其所负责的源是被豁免的。这类批准是采用注册的方式还是许可的方式，应由审管部门根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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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该源的实践的性质及所致照射的大小与可能性决定。适于以注册方式批准的实践应具有如下

特征：

    a)通过设施与设备的设计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安全。

    b）运行程序简单易行；

    c）对安全培训的要求极低；

    d)运行历史上几乎没有安全问题。

4.2.2.2 对下列任何源负责的法人均应向审管部门提交申请以获得批准，对这类源的批准应采用许可

的方式：

    a)辐照装置；

    b）放射性矿石的开采或选冶设施；

    。）放射性物质加工设施；

    d）核设施；

    e）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f)非豁免的、审管部门尚未指明适于以注册方式批准的其他任何源。

4.2-2.3 任何申请者均应：

    a）向审管部门提交支持其申请所需要的有关资料；

    b）在所提交的申请资料中，说明对其所负责的源所致照射的性质、大小和可能性所作的分析，并

说明为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及环境所采取的或计划采取的各种措施。

    。）如果照射可能大于审管部门规定的某种水平，则进行相应的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并作为

其申请书的一部分提交给审管部门；

    d)在审管部门颁发注册证或许可证之前，不进行本标准4.1.1中所规定的任何活动。

4.2.2.4 医疗照射实践及其用源的申请者在申请书中还应：

    a）说明执业医师在辐射防护方面的资格，或

    b)承诺只有具备有关法规规定的或许可证中写明的辐射防护专业资格的执业医师，才允许开具使

用其源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

4.2.3 获准的法人：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

4.2.3.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对制定和实施各项必需的技术与组织措施负责，确保其获准的源的

防护与安全；它们可以委托其他方完成某些有关的活动或任务，但它们自己仍应对这些活动和任务承

担主要责任。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需要选聘合格人员，负责确保符合本标准。

4.2.3.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如果拟对其获准的实践或源进行修改，并且拟议中的修改对防护或安

全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则应将其修改计划通知审管部门；在获得审管部门认可前，不应进行这类修改。

4.2.4 豁免

4.2.4.1 如果源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经审管部门确认和同意，则该源或利用该源的实践可以被本标

准的要求所豁免：

    a）符合本标准附录A（标准的附录）中所规定的豁免要求；

    b）符合审管部门根据本标准附录A（标准的附录）规定的豁免准则所确定的豁免水平。

4.2.4.2 对于尚未被证明为正当的实践不应予以豁免。

4.2.5 解控

4.2.5.1 己通知或已获准实践中的源（包括物质、材料和物品），如果符合审管部门规定的清洁解控水

平，则经审管部门认可，可以不再遵循本标准的要求，即可以将其解控。

4.2-5.2 除非审管部门另有规定，否则清洁解控水平的确定应考虑本标准附录A（标准的附录）所规定

的豁免准则，并且所定出的清洁解控水平不应高于本标准附录A（标准的附录）中规定的或审管部门

根据该附录规定的准则所建立的豁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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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辐射防护要求

4.3.1 实践的正当性

4.3.1.1 对于一项实践，只有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和其他有关因素之后，其对受照个人或社会所带来的

利益足以弥补其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时，该实践才是正当的。对于不具有正当性的实践及该实践中的

源，不应予以批准。

4.3.1.2 涉及医疗照射的实践的正当性判断应遵循第7章所规定的详细要求。

4.3.1.3 除了被判定为正当的涉及医疗照射的实践外，在下列实践中，通过添加放射性物质或通过

活化从而使有关日用商品或产品中的放射性活度增加都是不正当的：

    a)涉及食品、饮料、化妆品或其他任何供人食人、吸人、经皮肤摄人或皮肤敷贴的商品或产品的

实践；

    b>涉及辐射或放射性物质在日用商品或产品（例如玩具等）中无意义的应用的实践。

4.3.2 剂量限制和潜在照射危险限制

4.3.2.1 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除本标准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由来自各项

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B（标准的附

录）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值应用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4.3-2.2 应对个人所受到的潜在照射危险加以限制，使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所有潜在照射所致的个人

危险与正常照射剂量限值所相应的健康危险处于同一数量级水平。

4.3.3 防护与安全的最优化

4.3.3.1 对于来自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源的照射，应使防护与安全最优化，使得在考虑了经济和社

会因素之后，个人受照剂量的大小、受照射的人数以及受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

平；这种最优化应以该源所致个人剂量和潜在照射危险分别低于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为前提

条件（治疗性医疗照射除外）。

4.3.3.2 防护与安全最优化的过程，可以从直观的定性分析一直到使用辅助决策技术的定量分析，但

均应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将一切有关因素加以考虑，以实现下列目标：

    a)相对于主导情况确定出最优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确定这些措施时应考虑可供利用的防护与安

全选择以及照射的性质、大小和可能性；

    b）根据最优化的结果制定相应的准则，据以采取预防事故和减轻事故后果的措施，从而限制照射

的大小及受照的可能性。

4.3.4 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

4.3.4.1 除了医疗照射之外，对于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的源，其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应不

大于审管部门对这类源规定或认可的值，并不大于可能导致超过剂量限值和潜在照射危险限值的值；

4.3-4.2 对任何可能向环境释放放射性物质的源，剂量约束还应确保对该源历年释放的累积效应加

以限制，使得在考虑了所有其他有关实践和源可能造成的释放累积和照射之后，任何公众成员 （包括

其后代）在任何一年里所受到的有效剂量均不超过相应的剂量限值。

4.3.5 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应制定供执业医师使用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这类指导水平应：

    a）根据第7章的详细要求并参照附录G（提示的附录）制定；

    b)对于中等身材的受检者，是一种合理的剂量指征；

    。）为当前良好医术（而不是最佳医术）可以实现的医疗实践提供指导；

    d）在可靠的临床判断表明需要时，可以灵活应用，即允许实施更高的照射；

    e）随着工艺与技术的改进而加以修订。

4.4 营运管理要求

4.4.1 安全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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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培植和保持良好的安全文化素养，鼓励对防护与安全事宜采取深思、探究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并

反对固步自封，保证：

    a)制定把防护与安全视为高于一切的方针和程序；

    b)及时查清和纠正影响防护与安全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应与问题的重要性相适应，

    c）明确规定每个有关人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对防护与安全的责任，并且每个有关人员都经过适

当培训并具有相应的资格；

    d）明确规定进行防护与安全决策的权责关系；

    e)做出组织安排并建立有效的通信渠道，保持防护与安全信息在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各级部门

内和部门间的畅通。

4.4.2 质量保证

    应制定和执行质量保证大纲，该大纲应：

    a)为满足涉及防护与安全的各项具体要求提供充分保证；

    b）为审查和评价防护与安全措施的综合有效性提供质量控制机制和程序。

4.4.3 人为因素

    应采取措施确保符合下列要求，以尽可能减小人为错误导致事故和事件的可能性：

    A)所有防护与安全有关人员均经适当培训并具有相应的资格，使之能理解自己的责任，并能以正

确的判断和按照所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b)按照行之有效的人机工程学原则设计设备和制定操作程序，使设备的操作或使用尽可能简单，

从而使操作错误导致事故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并减少误解正常和异常工况指示信号的可能性；

    c）设置适当的设备、安全系统和控制程序，并做出其他必要的规定，以：

        1)尽可能减小人为错误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照射的可能性；

        2)提供发现和纠正或弥补人为错误的手段；

        3)便于安全系统或其他防护措施失效时进行干预。

4.4.4 合格专家

4.4.4.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需要选聘合格专家，为执行本标准提供咨询。

4.44.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选聘合格专家的安排通知审管部门。通知时所提供的信息应包括

所聘用专家的从业或专业范围。

4.5 技术要求

    本条所规定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所有实践和源。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其实践和源的防护与

安全符合本条中的有关要求。应用这些要求的严格程度应与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的实践和源所引起

的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对于核设施和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除本条中规定的这些基本技术要求

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所规定的更为专门的技术要求和其他要求。

4.5.1 源的实物保护

    应按照下列要求，使源始终处于受保护状态，防止被盗和损坏，并防止任何法人未经批准进行本

标准4.1.1所规定的任何活动：

    A)确保源的实物保护符合注册证或许可证中规定的所有有关要求，并保证将源的失控、丢失、被盗

或失踪的信息立即通知审管部门；

    b）不将源转让给不持有有效批准证件的接收者；

    。）对可移动的源定期进行盘存，确认它们处于指定位置并有可靠的保安措施。

4.5.2 纵深防御

    应对源运用与其潜在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的多层防护与安全措施 （即纵深防御），以确保

当某一层次的防御措施失效时，可由下一层次的防御措施予以弥补或纠正，达到：

    a）防止可能引起照射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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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减轻可能发生的任何这类事故的后果；

    。）在任何这类事故之后，将源恢复到安全状态。

4.5.3 良好的工程实践

    实践中源的选址、定位、设计、建造、安装、调试、运行、维修和退役，均应以行之有效的工程实践为基

础，这种工程实践应：

    a）符合现行法规、标准和有关文件的规定；

    b）以确保源全寿期过程中的防护与安全为目的，有可靠的管理措施和组织措施予以支持。

    。）在源的设计、建造及运行中留有足够的安全裕量，以确保可靠的正常运行性能；预留安全裕量时

着眼于预防事故、减轻事故后果和限制照射，并考虑质量、多重性和可检查性；

    d)考虑技术标准的发展，以及防护与安全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与经验教训．

4.6 安全的确认

4.6.1 安全评价

    应在不同阶段（包括选址、设计、制造、建造、安装、调试、运行、维修和退役）对实践中源的防护与安

全措施进行安全评价，以：

    a）在分析外部事件对源的影响和源与其附属设备自身事件的基础上，鉴别出可能引起正常照射和

潜在照射的各种情形；

    b)预计正常照射的大小，并在可行的范围内估计潜在照射发生的可能性与大小；

    。）评价防护与安全措施的质量和完善程度。

4.6.2 监测与验证

4.6.2.1 应确定用以验证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所需要的参数，并对这些参数进行监测或测量。

4.6.2.2 应为进行所需要的监测与验证提供适当的设备和程序。应对这类设备定期进行维修和检验，

并定期用可溯源到国家基准的计量标准进行校准．

4.6.3 记录

    应保存监测与验证的记录，包括设备检验与校准记录。

5 对干预的主要要求

5.1 甚本原则

5.1.1 在干预情况下，为减少或避免照射，只要采取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是正当的，则应采取这类

行动。

5.1.2 任何这类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的形式、规模和持续时间均应是最优化的，使在通常的社会和经

济情况下，从总体上考虑，能获得最大的净利益．

5.1.3 在应急照射情况下，除非超过或可能超过旨在保护公众成员的干预水平或行动水平（见附录E

（标准的附录）的E2)，否则一般不需要采取防护行动。

5.1.4 在持续照射情况下，除非超过有关行动水平（见附录H（提示的附录）），否则一般不需要采取补

救行动。

5.1.5 对于适用本标准的任何特定干预情况，本标准各项有关要求的应用应与该干预情况的性质、严

重程度和所涉及的范围相适应。

5.2 管理要求

5.2.1 应急照射情况

5.2.1.1 每一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如果其所负责的源可能发生需要紧急干预的情况，则应制定相

应的应急计划或程序，并经审管部门认可；应急计划应规定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的场内应急职责，并

考虑与其所负责的源相适应的场外应急责任；同时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为实施所规定的各种防护

行动作好准备（详细要求见本标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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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有关干预组织应根据可能出现的紧急干预情况的严重程度和可能涉及的场外范围制定相应

的总体应急计划（以下称为场外应急计划），据以协调场区内、外的应急行动和实施所需要的场外防护

行动，以支持和补充根据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急计划实施的各种防护行动。场外应急计划应由相应

的干预组织负责实施。

    有关干预组织还应为应付其他各种可能要求紧急干预的意外情况（如源非法人境、带源的卫星坠人

境内或境外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进人境内等）做出安排。

5.2.2 持续照射情况

    对于超过或可能超过有关行动水平的持续照射情况，有关干预组织应按需要制定通用或场址专用

补救行动计划，并经有关部门认可。采取补救行动时，负责实施的法人应确保按照经认可的补救行动计

划进行。

5.2.3 工作人员与公众的保护

5.2-3.1 对于工作人员因实施干预而受到的职业照射，应按审管部门的要求，由注册者、许可证持有

者、用人单位或有关干预组织承担本标准10.5所规定的各项防护责任。

5.2-3.2 对于干预情况下的公众照射，应按政府根据实施有效干预所确定的各种组织安排和职能分

工，由国家、地方有关干预组织以及导致干预的实践或源的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承担各项公众保护

责任。

5.2.4 报告要求

    发生或预计可能发生需要采取防护行动的应急照射情况时，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立即报告有

关干预组织和审管部门，并应随时向它们报告：

    a）事态的发展和预计的发展趋势；

    b)为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所采取的措施。

    。）已经造成的和预计可能造成的照射。

5.3 辐射防护要求

5.3.1 只有根据对健康保护和社会、经济等因紊的综合考虑，预计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正当

的。如果剂量水平接近或预计会接近附录E（标准的附录）的E1所给出的水平，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采

取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几乎总是正当的。

5.3.2 在干预计划中，应规定最优化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这种最优化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的确定

应以附录E（标准的附录）的E2和附录H（提示的附录）所给出的准则为基础，并应考虑国情和当地的

具体条件，如：

    a)通过干预可以避免的个人和集体剂量；

    b）干预本身所伴有的放射和非放射健康危险，以及干预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利益。

5.3.3 在对事故进行响应的过程中，应根据下列因素对干预的正当性和预定的干预水平的优化程度

重新加以考虑：

    a)实际情况特有的因素，如释放的性质、气候条件和其他有关非放射性因素；

    b)未来条件不确定时，防护行动带来净利益的可能性。

6 职业照射的控制

6.1 资任

6.1.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对工作人员所受职业照射的防护负责，并遵守本标准的有

关要求。

6.1.2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向所有从事涉及或可能涉及职业照射活动的工作人员

承诺：

    a）按照本标准附录B（标准的附录）的规定限制职业照射，

8



                                      GB 18871-2002

    b)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使职业防护与安全最优化；

    。）记录职业防护与安全措施的决定，并将此类决定通知有关各方；

    d)建立实施本标准有关要求的防护与安全方针、程序和组织机构；并优先考虑控制职业照射的工

程设计和技术措施；

    e)提供适当而足够的防护与安全设施、设备和服务，它们的种类与完善程度应与预计的职业照射

水平和可能性相适应；

    f)提供相应的防护装置和监测设备，并为正确使用这些装置和设备做出安排；

    9）提供必要的健康监护和服务；

    h）提供适当而足够的人力资源，为防护与安全培训做出安排，并根据需要安排定期再培训，以更新

知识和保证工作人员达到所需要的适任水平；

    1）按照本标准的要求保存有关的记录；

    j)就如何有效地实施本标准和所采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或他们的代表进行协

商和合作；

    k)为促进安全文化素养的提高提供所需条件。

6门.3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聘用新工作人员时，应从受聘人员的原聘用单位获取他们的

原有职业受照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

6.1.4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要求工作人员遵守本标准，必要时应采取行政管理措施，确

保工作人员了解他们负有保护自己及他人免受或少受辐射照射以及保持源的安全的义务和责任。

6.1.5 工作人员的义务和责任应是：

    a）遵守有关防护与安全规定、规则和程序；

    b)正确使用监测仪表和防护设备与衣具；

    。）在防护与安全（包括健康监护和剂量评价等）方面与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合作，提

供有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与信息；

    d)不故意进行任何可能导致自己和他人违反本标准要求的活动；

    e)学习有关防护与安全知识，接受必要的防护与安全培训和指导，使自己能按本标准的要求进行

工作．

6.1.6 工作人员发现违反或不利于遵守本标准的情况，应尽快向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或用人单位

报告。

6.2 职业照射的剂f控制

6.2.1 正常照射的剂量控制

    正常照射的剂量控制应符合4.3.2的规定，并应遵循4.3.3中对辐射防护最优化的有关要求。

6.2.2 特殊情况的剂量控制

6.2.2.1 如果某一实践是正当的，是根据良好的工程实践设计和实施的，其辐射防护已按本标准的要

求进行了优化，而其职业照射仍然超过正常照射的剂量限值，但预计经过合理的努力可以使有关职业照

射剂量处于正常照射剂量限值之下，则在这种情况下，审管部门可以按照附录B（标准的附录）B1. 1. 2

的规定，例外地认可对剂量限制要求作某种临时改变。

6.2.2.2 剂量限制要求的临时改变应由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向审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审查认可

后，方可进行；未经审管部门认可，不得进行这种临时改变。

6.2.2.3 在申请临时改变剂量限制要求时，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在申请文件中对需要进行这种临

时改变的特殊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

    a）已尽了一切努力减少照射，并已按本标准的要求使防护与安全措施最优化；

    b)已与有关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协商，并就临时改变剂量限制要求的需要和条件取得了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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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改善工作条件，直到满足附录B（标准的附录）Bl. 1. 1所规定的剂量限

值要求；

    d)工作人员个人受照的监测与记录足以证明已遵守了附录B（标准的附录）中的有关要求，并为受

照记录在有关用人单位之间进行转交提供了方便；

6.2-2.4 对剂量限制要求的任何临时改变均应：

    a)按照附录B（标准的附录）中给出的适用于特殊情况的剂量限制要求进行；

    b）限定改变的期限；

    。）逐年接受审查；

    d）不再延期；

    e）仅限于规定的工作场所。

6.2.3 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工作人员体表、内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应遵循附录B

（标准的附录）B2所规定的限制要求。

6.3 从事工作的条件

6.3.1 工作待遇

    不得以特殊补偿、缩短工作时间或以休假、退休金或特种保险等方面的优待安排代替为符合本标准

的要求所需要采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

6.3.2 孕妇的工作条件

    女性工作人员发觉自己怀孕后要及时通知用人单位，以便必要时改善其工作条件。孕妇和授乳妇女

应避免受到内照射。

    用人单位不得把怀孕作为拒绝女性工作人员继续工作的理由。用人单位有责任改善怀孕女性工作

人员的工作条件，以保证为胚胎和胎儿提供与公众成员相同的防护水平。

6.3.3 未成年人的工作条件

    年龄小于16周岁的人员不得接受职业照射。年龄小于18周岁的人员，除非为了进行培训并受到监

督，否则不得在控制区工作；他们所受的剂量应按附录B（标准的附录）中B1. 1. 1. 2的规定进行控制．

6.3.4 工作岗位的调换

    审管部门或健康监护机构认定某一工作人员由于健康原因不再适于从事涉及职业照射的工作时，

用人单位应为该工作人员调换合适的工作岗位。

6.4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应把辐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制。

6.4.1 控制区

6.4.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把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区域定为控制区，

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并预防潜在照射或限制潜在照射的范围。

6.4.1.2 确定控制区的边界时，应考虑预计的正常照射的水平、潜在照射的可能性和大小，以及所需要

的防护手段与安全措施的性质和范围。

6.4.1.3 对于范围比较大的控制区，如果其中的照射或污染水平在不同的局部变化较大，需要实施不

同的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则可根据需要再划分出不同的子区，以方便管理。

6.4门．4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应：

    a)采用实体边界划定控制区；采用实体边界不现实时也可以采用其他适当的手段，

    b）在源的运行或开启只是间歇性的或仅是把源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的情况下，采用与主导情况相

适应的方法划定控制区，并对照射时间加以规定；

    。）在控制区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符合附录F（标准的附录）规定的警告标志，

并给出相应的辐射水平和污染水平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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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制定职业防护与安全措施，包括适用于控制区的规则与程序；

    e)运用行政管理程序（如进人控制区的工作许可证制度）和实体屏障（包括门锁和联锁装置）限制

进出控制区；限制的严格程度应与预计的照射水平和可能性相适应；

    f)按需要在控制区的人口处提供防护衣具、监测设备和个人衣物贮存柜；

    9）按需要在控制区的出口处提供皮肤和工作服的污染监测仪、被携出物品的污染监测设备、冲冼

或淋浴设施以及被污染防护衣具的贮存柜；

    h）定期审查控制区的实际状况，以确定是否有必要改变该区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或该区的

边界。

6.4.2 监督区

6.4.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下述区域定为监督区：这种区域未被定为控制区，在其中通常不

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监督和评价。

6.4-2.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采用适当的手段划出监督区的边界；

    b)在监督区人口处的适当地点设立表明监督区的标牌；

    。）定期审查该区的条件，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和做出安全规定，或是否需要更改监督区

的边界。

6.4.3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应按附录C（标准的附录）的规定进行。

6．5 个人防护用具的配备与应用

6.5.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适用、足够和符合有关标准

的个人防护用具，如各类防护服、防护围裙、防护手套、防护面罩及呼吸防护器具等，并应使他们了解其

所使用的防护用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6.5.2 应对工作人员进行正确使用呼吸防护器具的指导，并检查其配戴是否合适。

6.5.3 对于需要使用特殊防护用具的工作任务，只有经担任健康监护的医师确认健康合格并经培训和

授权的人员才能承担。

6.5.4 个人防护用具应有适当的备份，以备在干预事件中使用。所有个人防护用具均应妥善保管，并

应对其性能进行定期检验。

6.5.5 对于任何给定的工作任务，如果需要使用防护用具，则应考虑由于防护用具的使用使工作不便

或工作时间延长所导致的照射的增加，并应考虑使用防护用具可能伴有的非辐射危害。

6.5.6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通过利用适当的防护手段与安全措施（包括良好的工程控

制装置和满意的工作条件），尽量减少正常运行期间对行政管理和个人防护用具的依赖。

6．6 职业照射监测和评价

6．6．，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根据其负责的实践和源的具体情况，按照辐射防护最优化

的原则制定适当的职业照射监测大纲，进行相应的监测与评价。应将监测与评价的结果定期向审管部

门报告；发生异常情况时应随时报告。

6.6.2 个人监测和评价

6.6.2.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监测和评价．对职业照射

的评价主要应以个人监测为基础．

6.6-2.2 对于任何在控制区工作的工作人员，或有时进人控制区工作并可能受到显著职业照射的工作

人员，或其职业照射剂量可能大于5 mSv/a的工作人员，均应进行个人监测。在进行个人监测不现实或

不可行的情况下，经审管部门认可后可根据工作场所监测的结果和受照地点和时间的资料对工作人员

的职业受照做出评价。

6.6.2.3 对在监督区或只偶尔进人控制区工作的工作人员，如果预计其职业照射剂量在1 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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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Sv/a范围内，则应尽可能进行个人监测。应对这类人员的职业受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应以个人监

测或工作场所监测的结果为基础。

6.62.4 如果可能，对所有受到职业照射的人员均应进行个人监测。但对于受照剂量始终不可能大于

1 mSv/a的工作人员，一般可不进行个人监测。

6.6-2.5 应根据工作场所辐射水平的高低与变化和潜在照射的可能性与大小，确定个人监测的类型、

周期和不确定度要求。

6.6.2.6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对可能受到放射性物质体内污染的工作人员（包括使用

呼吸防护用具的人员）安排相应的内照射监测，以证明所实施的防护措施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为内照

射评价提供所需要的摄入量或待积当量剂量数据。

6.6.3 工作场所的监测和评价

6.6-3.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在合格专家和辐射防护负责人的配合下（必要时还应在用人单位的

配合下），制定、实施和定期复审工作场所监测大纲。

6.6-3.2 工作场所监测的内容和频度应根据工作场所内辐射水平及其变化和潜在照射的可能性与大

小来确定，并应保证：

    a)能够评估所有工作场所的辐射状况；

    b)可以对工作人员受到的照射进行评价；

    。）能用于审查控制区和监督区的划分是否适当。

6.6.3.3 工作场所监测大纲应规定：

    a）拟测量的量；

    b)测量的时间、地点和频度；

    。）最合适的测量方法与程序；

    d）参考水平和超过参考水平时应采取的行动。

6.6-3.4 应将实施工作场所监测大纲所获得的结果予以记录和保存。

6.6.4 监测的质量保证

    应将质量保证贯穿于从监测大纲制定到监测结果评价的全过程。监测大纲必须包含有质量保证要

求，以确保：测量设备具备所要求的计量特性（如准确度、稳定性、量程和分辨能力等）并得以适当的维

护，测量与分析程序得以正确地建立和执行，监测的结果得以正确地记录、评价和妥善保管。

6.7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的职业照射管理

6.7.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制定和实施用以控制和管理本单位职业照射的书面规则和

程序，以确保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防护与安全水平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6.7.2 应在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中包括有关调查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具体数值，以及超过这些数值时应

执行的程序。

6.7.3 应加强防护与安全培训和安全文化素养的培植，提高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对所制定的规则、程

序和防护与安全规定的理解和执行的自觉性。应将所有培训记录妥善存档保管。

6.7.4 应建立监督制度和按照审管部门的要求聘任辐射防护负责人，对所有涉及职业照射的工作进行

充分监督，并采取合理步骤，保证各种规则、程序、防护与安全规定等得到遵守。

6.7.5 应向所有工作人员提供：

    a)他们所受职业照射（包括正常照射和潜在照射）的情况及叮能产生的健康影响，

    b）适当的防护与安全培训与指导；

    c）他们的行动对防护与安全的意义的信息。

6.7.6 应向可能进人控制区或监督区工作的女性工作人员提供下列信息：

    a）孕妇受到照射对胚胎和胎儿的危险；

    b)女性工作人员怀孕后尽快通知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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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经哺乳食人放射性物质的危险。

6.7.7 应向可能受到应急计划影响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指导和培训。

6.8 职业健康监护

6.8.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安排相应的健康监护。

6.8.2 健康监护应以职业医学的一般原则为基础，其目的是评价工作人员对于其预期工作的适任和持

续适任的程度。

6.9 职业照射的记录

6.9.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必须为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保存职业照射记录。

6．9．2 职业照射记录应包括：

    a>涉及职业照射的工作的一般资料；

    b)达到或超过有关记录水平的剂量和摄人量等资料，以及剂量评价所依据的数据资料；

    。）对于调换过工作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在各单位工作的时间和所接受的剂量和摄人量等资料；

    d)因应急干预或事故所受到的剂量和摄人量等记录，这种记录应附有有关的调查报告，并应与正

常工作期间所受到的剂量和摄人量区分开。

6.9.3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

    a)按国家审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报送职业照射的监测记录和评价报告；

    b)准许工作人员和健康监护主管人员查阅照射记录及有关资料；

    。）当工作人员调换工作单位时，向新用人单位提供工作人员的照射记录的复制件；

    d)当工作人员停止工作时，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按审管部门或审管部门指定部门

的要求，为保存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记录做出安排；

    e)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停止涉及职业照射的活动时，应按审管部门的规定，为保存工

作人员的记录做出安排。

6.9.4 在工作人员年满75岁之前，应为他们保存职业照射记录。在工作人员停止辐射工作后，其照

射记录至少要保存30年。

了 医疗照射的控制

7．1 责任

7.1.1 许可证持有者应对保证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负责。有关执业医师与医技人员、辐射防护

负责人、合格专家、医疗照射设备供方等也应对保证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7.1.2 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只有具有相应资格的执业医师才能开具医疗照射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

    b）只能按照医疗照射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对受检者与患者实施诊断性或治疗性医疗照射；

    。）在开具医疗照射检查单或治疗处方时，以及在实施医疗照射期间，执业医师对保证受检者与患

者的防护与安全承担主要职责与义务；

    d）所配备的医技人员满足需要，并接受过相应的培训，在实施医疗照射检查单或治疗处方所规定

的诊断或治疗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承担指定的任务；

    e)制定并实施经审管部门认可的培训准则。

7.1.3 许可证持有者将电离辐射应用于治疗或诊断时，应注意听取放射治疗物理、核医学物理或放射

诊断物理等方面合格专家的意见，并应实施相应的质量保证要求。

7.1.4 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应将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及时向许

可证持有者报告，并尽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

7.2 医疗照射的正当性判断

7.2.1 正当性判断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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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虑了可供采用的不涉及医疗照射的替代方法的利益和危险之后，仅当通过权衡利弊，证明医疗
照射给受照个人或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时，该医疗照射才是正当的。

    对于复杂的诊断与治疗，应注意逐例进行正当性判断。还应注意根据医疗技术与水平的发展，对过

去认为是正当的医疗照射重新进行正当性判断。

7.2.2 诊断检查的正当性判断

    在判断放射学或核医学检查的正当性时，应掌握好适应证，正确合理地使用诊断性医疗照射，并应

注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对妇女及儿童施行放射学或核医学检查的正当性更应慎重进行判断．

7.2.3 群体检查的正当性判断

    涉及医疗照射的群体检查的正当性判断，应考虑通过普查可能查出的疾病、对被查出的疾病进行有

效治疗的可能性和由于某种疾病得到控制而使公众所获得的利益，只有这些受益足以补偿在经济和社

会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包括辐射危害）时这种检查才是正当的．x射线诊断的筛选性普查还应避免使用

透视方法。

7.2.4 与临床指征无关的放射学检查的控制

    判断因职业、法律需要或健康保险目的而进行放射学检查是否正当，应考虑能否获得有关受检者健

康状况的有用信息及获得这些信息的必要性，并应与有关专业机构进行磋商。

7.2.5 关于医学研究中志愿者的照射

    对医学研究中志愿者的照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仔细进行审查（包括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伦

理审查等）；应将接受此类照射的可能危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并告知志愿受照者；只能由具有相应

资格又训练有素的人员施行这种照射。

7.3 医疗照射的防护最优化

    医疗照射的防护最优化除了应符合本标准其他各章对防护最优化所规定的有关要求外，还应满足

下列要求。

7.3.1 设备要求

7.3.1.1 医疗照射所使用的辐射源应符合本标准其他各章对辐射源的安全所规定的有关要求；尤其应

将医疗照射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成可及时发现系统内单个部件的故障，以使对患者的任何非计划医疗照

射减至最小，并有利于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人为失误。

7.3.1.2 在设备供方的合作下，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所使用的设备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及规定；

    b)备有设备性能规格和操作及维修说明书，特别应备有防护与安全说明书；

    。）现实可行时，将操作术语（或其缩写）和操作值显示于操作盘上；

    d）设置辐射束控制装置，这类装置应包括能清晰地并以某种故障安全方式指示辐射束是处于“开”

或“关”状态的部件，

    e)设备带有射束对中准直装置，以便于将照射尽可能限制于被检查或治疗的部位；

    f)在没有任何辐射束调整装置的情况下，使诊治部位的辐射场尽可能均匀，并由设备供方说明其

不均匀性；

    g）使辐射泄漏或散射在非诊治部位所产生的照射量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7.3.1.3 对于放射诊断设备，许可证持有者在设备供方的合作下应保证：

    a)辐射发生器及其附属部件的设计和制造便于将医疗照射保持在能获得足够诊断信息的可合理

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b）对于辐射发生器，能清晰、准确地指示各种操作参数，如管电压、过滤特性、焦点位置、源与像接

收器的距离、照射野的大小，以及管电流与时间或二者的乘积等；

    c）射线摄影设备配备照射停止装置，在达到预置的时间、管电流与时间的乘积或剂量后该装置能

自动使照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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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荧光透视设备配备某种X射线管工作控制开关，只有将此开关持续按下时才能使x射线管工

作，并配备有曝光时间指示器和（或）人射体表剂量监测器。

7.3-1.4 对于放射治疗设备，许可证持有者在设备供方的合作下应保证：

    a）辐射发生器和照射装置配备有用于可靠地选择、指示和（必要并可行时）证实诸如辐射类型、能

量指标、射束调整因子、治疗距离、照射野大小、射束方向、治疗时间或预置剂量等运行参数的装置；

    b)使用放射源的辐照装置是故障安全的，即一旦电源中断放射源将自动被屏蔽，并一直保持到由

控制台重新启动射束控制机构时为止；

    。）对于高能放射治疗设备，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用于终止照射的故障安全保护系统，并配备安全

联锁装置或其他手段，用以防止在工作条件不同于控制台上所选定的情况下将设备用于临床；

    d）执行维修程序时，如果联锁被旁路，安全联锁装置的设计能确保只有在维修人员使用适当的器

件、编码或钥匙进行直接控制的条件下照射装置才能运行；

    e）不论是远距离治疗用的放射源或是近距离治疗用的放射源均符合附录J(标准的附录）中J2. 8

所给出的对密封源的要求；

    f)必要时，安装或提供能对放射治疗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给出报警信号的监测设备。

7.3.2 操作要求

7.3.2.1 许可证持有者应：

    a)在分析供方所提供资料的基础上，辨明各种可能引起非计划医疗照射的设备故障和人为失误；

    b)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故障和失误，包括选择合格人员、制定适当的质量保证与操作程序，并就

程序的执行和防护与安全问题对有关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与定期再培训；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将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失误的后果减至最小；

    d）制定应付各种可能事件的应急计划或程序，必要时进行应急训练。

7.3-2.2 对于放射诊断，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开具或实施放射诊断申请单的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所使用的设备是合适的，在考虑了相应

专业机构所制定的可接受图像质量标准和有关医疗照射指导水平后，确保患者所受到的照射是达到预

期诊断目标所需的最小照射，并注意查阅以往的检查资料以避免不必要的额外检查；

    b)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应认真选择并综合使用下列各种参数，以使受检者所受到的照射是与

可接受的图像质量和临床检查目的相一致的最低照射，对于儿童受检者和施行介人放射学更应特别重

视对下列参数的选择处理：

        1)检查部位，每次检查的摄片次数（或断层扫描切片数）和范围或每次透视的时间；

        2)图像接收器的类型；

        3）防散射滤线栅的使用；

        4)初级X射线束的严格准直；

        5)管电压，管电流与时间或它们的乘积；

        6)图像存贮方法；

        7)适当的图像处理因素等．

    c）只有在把受检者转移到固定放射学检查设备是不现实的或医学上不可接受的情况下，并采取了

严格的辐射防护措施后，才可使用可携式、移动式放射学检查设备；

    d)除临床上有充分理由证明需要进行的检查外，避免对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施行会引起其腹部

或骨盆受到照射的放射学检查；

    e)周密安排对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的腹部或骨盆的任何诊断检查，以使可能存在的胚胎或胎儿所受

到的剂量最小；

    f)尽可能对辐射敏感器官（例如性腺、眼晶体、乳腺和甲状腺）提供恰当的屏蔽．

7.3-2.3 对于核医学，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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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开具或实施放射性核素显像检查申请单的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使受检者所受到的照射，是

在考虑了有关医疗照射指导水平后为达到预期诊断目的所需要的最低照射，并注意查阅以往的检查资

料以避免不必要的额外检查；

    b)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针对不同受检者的特点，恰当地选用可供利用的适当的放射性药物及

其用量，使用阻断非检查器官吸收的方法（必要时实施促排），并注意采用适当的图像获取和处理技术，

以使受检者受到的照射是为获得合乎要求的图像质量所需要的最低照射，

    。）除有明显临床指征外，避免因进行诊断或治疗让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服用放射性核素；

    d)哺乳妇女服用了放射性药物后，建议其酌情停止喂乳，直到其体内放射性药物的分泌量不再给

婴儿带来不可接受的剂量为止；

    e）仅当有明显的临床指征时才可以对儿童施行放射性核素显像，并应根据受检儿童的体重、身体

表面积或其他适用的准则减少放射性药物服用量，还应尽可能避免使用长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素。

7.3-2.4 对于放射治疗，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在对计划照射的靶体积施以所需要的剂量的同时使正常组织在放射治疗期间所受到的照射控

制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并在可行和适当时采用器官屏蔽措施；

    b)除有明显临床指征外，避免对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施行腹部或骨盆受照射的放射治疗；

    。）周密计划对孕妇施行的放射治疗，以使胚胎或胎儿所受到的照射剂量减至最小；

    d）将放射治疗可能产生的危险通知患者。

7.3.3 医疗照射的质量保证

7.3.3.1 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本标准所规定的质量保证要求和其他有关医疗照射质量保证的标准制

定一个全面的医疗照射质量保证大纲；制定这种大纲时应邀请诸如放射物理、放射药物学等有关领域

的合格专家参加。

7.3-3.2 医疗照射质量保证大纲应包括：

    a)对辐射发生器、显像设备和辐照装置等的物理参数的测量（包括调试时的测量和调试后的定期

测量）；

    b)对患者诊断和治疗中所使用的有关物理及临床因素的验证；

    。）有关程序和结果的书面记录；

    d)剂量测定和监测仪器的校准及工作条件的验证；

    e)放射治疗质量保证大纲的定期和独立的质量审核与评审。

7.3.3.3 许可证持有者应重视对照射剂量和放射性药物活度测定的校准，保证：

    a）对医疗照射用辐射源的校准可追溯到剂量标准实验室；

    b)按辐射的线质或能量，以及规定条件下预定距离处的吸收剂量或吸收剂量率，对放射治疗设备

进行校准，

    。）按某一特定参考日期的活度、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或在规定介质中规定距离处的吸收剂量率，

对近距离治疗用密封源进行校准；

    d）按应服用的放射性药物的活度以及服药时所测定和记录的活度对核医学中使用的非密封源进

行校准；

    e）在设备调试时，在进行了可能影响剂量测定的任何维修之后，以及在审管部门认可的时间间隔

结束时，均进行有关校准。

7.3-3.4 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进行下列临床剂量测定并形成文件：

    a)在放射学检查中，典型身材成年受检者的人射体表剂量、剂量与面积之积、剂量率及照射时间或

器官剂量等的代表值，

    b）对于利用外照射束放射治疗设备进行治疗的患者，计划靶体积的最大与最小吸收剂量，以及有

关部位（例如靶体积中心或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选定的其他部位）的吸收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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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密封源的近距离治疗中，每位患者的选定部位处的吸收剂量；

    d）在使用非密封源的诊断或治疗中，受检者或患者的典型吸收剂量；

    e）在各种放射治疗中，有关器官的吸收剂量。

7.4 医疗照射的指导水平与剂A约束

7.4.1 医疗照射的指导水平

7.4门.1 对于常用的诊断性医疗照射，应通过广泛的质量调查数据推导，并根据本标准的规定（见

4.3-5)，由相应的专业机构与审管部门制定医疗照射的指导水平，并根据技术的进步不断对其进行修

订，供有关执业医师作为指南使用，以便：

    a）当某种检查的剂量或活度超过相应指导水平时，采取行动改善优化程度，使在确保获得必需的

诊断信息的同时尽量降低受检者的受照剂量；

    b)当剂量或活度显著低于相应的指导水平而照射又不能提供有用的诊断信息和给患者带来预期

的医疗利益时，按需要采取纠正行动．

7.4.1.2 考虑到本标准4.3.5中b)和c）的规定，不应将所确定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视为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保证达到最佳性能的指南；实践中应用这些指导水平时应注意具体条件，如医疗技术水平、受检

者的身材和年龄等。

7.4.2 放射诊断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对于典型成年受检者，各种常用的X射线摄影、X射线CT检查、乳腺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的

剂量或剂量率指导水平见附录G（提示的附录）的Gle

7.4.3 核医学诊断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对于典型成年受检者，各种常用的核医学诊断的活度指导水平见附录G（提示的附录）的G2,

7.4.4 其他有关的剂量约束

7.44.1 医学研究中志愿者所受的医疗照射不能给受照个人带来直接利益，审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

应对这类人员的防护最优化规定相应的剂量约束。

7.4-4.2 许可证持有者应对明知受照而自愿帮助护理、扶持与慰问或探视正在接受医疗照射的患者的

人员的受照剂量进行控制。这类人员个人所受到的剂量应限制在附录B（标准的附录）B1. 2.2所规定的

数值以下。

7.4-4.3 接受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患者应在其体内的放射性物质的活度降至一定水平后才能出院，以控

制其家庭与公众成员可能受到的照射。接受了碘131治疗的患者，其体内的放射性活度降至低于400

MBq之前不得出院。必要时应向患者提供有关他与其他人员接触时的辐射防护措施的书面指导。

了.5 事故性医疗照射的预防和调查

7.5.1 许可证持有者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包括不断提高所有有关人员的安全文化素养，防止发生

潜在的事故性医疗照射。

7.5.2 许可证持有者应对下列各种事件及时进行调查：

    a）各种治疗事件，如弄错患者或其组织的、用错药物的、或剂量或分次剂量与处方数值严重不符以

及可能导致过度急性次级效应的治疗事件；

    b)各种诊断性照射事件，如剂量明显大于预计值的诊断性照射，或剂量反复并显著超过所规定的

相应指导水平的诊断性照射；

    c）各种可能造成患者的受照剂量与所预计值显著不同的设备故障、事故或其他异常偶然事件．

7.5.3 对于7.5.2所要求的每一项调查，许可证持有者均应：计算或估算受检者与患者所受到的剂量

及其在体内的分布；提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需要采取的纠正措施；实施其责任范围内的所有纠正措

施；按规定尽快向审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说明事件的原因和采取纠正措施的情况，将事件及其调查与

纠正情况通知受检者与患者及有关人员．

7.5.4 许可证持有者应在审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保存并在必要时提供下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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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放射诊断方面，进行追溯性剂量评价所必需的资料，包括特殊检查中荧光透视检查的照射次

数和持续时间等。

    b)在核医学方面，所服用的放射性药物的类型及活度。

    。）在放射治疗方面，计划靶体积的说明、靶体积中心的剂量和靶体积所受的最大与最小剂量、其他

有关器官的剂量、分次剂量和总治疗时间；

    d)放射治疗所选定的有关物理与临床参数的校准和定期核对的结果，

    e）在医学研究中志愿者所受照射的剂量。

8 公众照射的控制

8．1 责任

8.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对他们所负责的源或实践所引起的公众照射实施控

制，除非这种照射是被排除的或引起这种照射的实践或源是被豁免的。对于未被排除的天然源照射或未

豁免的天然源，除了氛所致的照射低于审管部门所制定的持续照射行动水平的情况以外，注册者和许可

证持有者应按照审管部门的规定实施本标准的有关要求（见3.1.3.2)0

8.1.2 对于其所负责的源，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负责：

    a)制定和实施与公众照射控制有关的防护与安全原则和程序，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b)制定、采取和坚持相应的措施，保证：

        1)受其所负责的源照射的公众成员的防护是最优化的；

        2)受其所负责的源照射的关键人群组的正常照射受到限制，使组内成员个人的总受照剂量

            （见4.3-2)不超过附录B（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公众成员的剂量限值；

    c）制定、采取和保持各种所需要的措施，确保源的安全，使对与公众有关的潜在照射的控制符合本

标准的要求；

    d)提供适当且足够的用于公众防护的设施、设备和服务，它们的性能和范围应与照射的可能性与

大小相适应；

    e)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防护与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培训及定期再培训，确保他们始终保持所需要的

适任水平；

    f)按照审管部门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公众照射监测大纲，并提供相应的监测设备，以便对公众照射

进行评价，

    9）按照本标准的要求，保存有关监督与监测的详细记录；

    h）按照本标准第5章和第10章的有关要求，制定与所涉及危险的性质和大小相适应的应急计划

或程序，并作好相应的应急准备。

8.1.3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负责确保所采取的放射性物质排放控制措施的最优化过程遵循审管

部门制定或认可的剂量约束，应考虑下列有关因素：

    a>其他源或实践（包括实际上已评价过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源和实践）的剂量贡献；

    b）可能影响公众照射的任何条件的可能变化，如源的特性和运行操作条件的变化、照射途径的变

化、居民习惯或分布的变化、关键人群组的改变，或环境弥散条件的变化等；

    。）同类源或实践的运行操作经验和教训；

    d>照射评价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当关键人群组与源在空间或时间上相距较远的情况下照射

评价的不确定性。

8.2 外照射源的控制

    如果审管部门确认某种外照射源可能引起公众照射，则这种源的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在调试之前，所有利用这种外照射源的新设施的平面布置与设备布置资料和现有设施的全部

重要修改均已经审管部门审评和认可，未经审评和获得书面认可之前，不得进行调试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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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为这种源的运行制定专门的剂量约束，并报审管部门认可；

    。）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提供最优化的屏蔽和其他防护措施。

8.3 非开放场所中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按照本标准的要求，根据情况对其所负责的源采取最优化的措施，限制污染在公众可到达区域

内引起公众照射；

    b)针对源的建造和运行，建立专门的包容措施，以防止污染向公众可到达的区域内扩散。

8.4 参观访问人员的控制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确保进人控制区的参观访问人员有了解该区域防护与安全措施的工作人员陪同；

    b)在参观访问人员进人控制区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指导，以确保他们和可能受他们的行

动影响的其他人员的防护；

    。）在监督区设置醒目的标志，并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确保对来访者进人监督区实施适当的控制。

8.5 放射性废物管理

8.5.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确保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使其所负责实践和源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的活度与体积达到并保持最小。

8.5.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照本标准和国家其他有关法规与标准的要求，对其所负责实践和源

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实施良好的管理，进行分类收集、处理、整备、运输、贮存和处置，确保：

    a)使放射性废物对工作人员与公众的健康及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b)使放射性废物对后代健康的预计影响不大于当前可以接受的水平；

    。）不给后代增加不适当的负担。

8.5.3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进行放射性废物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废物的产生与管理各步骤之间的相

互关系，并应根据所产生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含量、半衰期、浓度以及废物的体积和其他物理与化

学性质的差别，对不同类型的放射性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分别处理，以利于废物管理的优化。

8.6 放射性物质向环境排放的控制

8.6.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由其获准的实践和源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时符合下列所有条

件，并已获得审管部门的批准：

    a)排放不超过审管部门认可的排放限值，包括排放总量限值和浓度限值；

    b）有适当的流量和浓度监控设备，排放是受控的；

    。）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是采用槽式排放的；

    d）排放所致的公众照射符合本标准附录B（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剂量限制要求；

    e）已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使排放的控制最优化。

8.6.2 不得将放射性废液排人普通下水道，除非经审管部门确认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低放废液，方可直

接排人流量大于10倍排放流量的普通下水道，并应对每次排放作好记录：

    a）每月排放的总活度不超过 10 ALI.�,(ALI.�,是相应于职业照射的食人和吸人ALI值中的较小

者，其具体数值可按B1. 3.4和B1.3.5条的规定获得）；

    b)每一次排放的活度不超过1 ALI.�,，并且每次排放后用不少于3倍排放量的水进行冲洗。

8.6.3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在开始由其负责的源向环境排放任何液态或气载放射性物质之前应根

据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并将结果书面报告审管部门：

    a)确定拟排放物质的特性与活度及可能的排放位置和方法；

    b）通过环境调查和适当的运行前试验或数学模拟，确定所排放的放射性核素可能引起公众照射的

所有重要照射途径；

    。）估计计划的排放可能引起的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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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在其所负责源的运行期间应：

    a)使所有放射性物质的排放量保持在排放管理限值以下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b)对放射性核素的排放进行足够详细和准确的监测，以证明遵循了排放管理限值，并可依据监测

结果估计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

    c）记录监测结果和所估算的受照剂量；

    d）按规定向审管部门报告监测结果。

    e）按审管部门规定的报告制度，及时向审管部门报告超过规定限值的任何排放。

8.6.5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运行经验的积累和照射途径与关键人群组构成的变化，对其所负

责源的排放控制措施进行审查和调整，但任何调整均需在书面征得审管部门的同意后才能实施。

8.7 公众照射的监测

8.7.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照审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其所负责实践和源的实际情况：

    a)制定并实施详细的监测大纲，以保证本标准中有关外照射源所致公众照射的各项要求得以满

足，并可对这类照射进行评价，

    b)制定并实施详细的监测大纲，以保证本标准中有关放射性物质向环境排放的各项要求和审管部

门所制定的各项要求得以满足，使审管部门能够确认在推导排放管理限值时的假设条件继续有效，并能

依据监测结果估算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

    。）按规定保存监测记录；

    d）按规定期限向审管部门提交监测结果的摘要报告；

    。）及时向审管部门报告环境辐射水平或污染显著增加的情况；若这种增加可能是由其所负责源的

辐射或放射性流出物所造成的，则应迅速报告；

    f)建立和保持实施应急监测的能力，以备事故或其他异常事件引起环境辐射水平或放射性污染水

平意外增加时启用；

    g)验证对排放的放射性后果进行预评价时所作假设的正确性。

8.8 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的管理

8.8.1 任何人均不得向公众出售能够引起辐射照射的消费品，除非：

    a）所引起的照射是被排除的；

    b）消费品本身满足附录A（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豁免要求，已被审管部门所豁免；或

    。）消费品本身是已由审管部门批准销售的。

8.8.2 非豁免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保证其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特别应保证其产品设计与制

造中那些在正常操作和使用过程中或在误操作、误使用、事故或处置情况下可能影响人员受照的特性均

已实现最优化；在对这些特性进行最优化时，应执行审管部门制定或认可的剂量约束，并应考虑下列

因素：

    a)所使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及其辐射类型、辐射能量、活度和半衰期；

    b)所使用的放射性核素的化学和物理形态及其正常和异常情况下对防护与安全的影响。

    。）消费品中放射性物质的包容和屏蔽，以及在正常和异常情况下接触这些放射性物质的可能性；

    d）对售后服务的需求及提供服务的方式；

    。）同类消费品的有关经验。

8.8.3 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保证：

    a）在每件消费品的可见表面上以印刷、粘贴或其他方式牢固地固定一个醒目的标签，说明该消费

品含有放射性物质，并说明该消费品的销售已获得有关审管部门的批准。

    b)在每个供应消费品的包装体上也清楚地标明a)中所规定的信息。

8.8.4 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随每件消费品提供一份说明书，就下列各个方面给出明确而贴切的

说明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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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该消费品的安装、使用和维修；

    b)售后服务；

    。）所包含的放射性核素及其在规定年月日的活度；

    d)正常使用过程和服务、修理期间的辐射剂量率；

    e)推荐的处置方法。

9 潜在照射的控制— 源的安全

9．1 资任

9.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对其所负责源的潜在照射的控制（即源的安全）负责，应实施本标准第

3章所规定的一般要求和第4章与第5章所规定的主要要求，并应根据其所负责源的实际情况实施本

章所规定的详细要求。

    对于获准营运核设施或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的许可证持有者，除了本标准的要求之外，还应遵循国

家有关核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的防护与安全的专门法规与标准所规定的要求。

9.1.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通过与源的供方或设计者、建（制）造者以合同等法律上有效的方式的

合作，保证其实践中的源：

    a）是经良好设计和建（制）造的；

    b）符合有关防护与安全要求及相应质量标准；

    。）经过检查，确认符合相应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9.1.3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对其所负责源的运行操作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

可以把所负责的源的运行操作任务委托给其他方进行，但仍然要负责保证源的所有运行操作符合本标

准要求。

9．2 安全评价

9.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第4章所规定的有关要求（见4.2.2.3和4.6.1)，对其所负责的

源进行安全评价。对于结构、系统及部件设计一致的同类型源，如果已存在对源的技术性能的安全评价，

则经审管部门认可，可只对源在当地的设置、使用及运行操作条件进行一般的安全评价。其他情况下，通

常应进行全面详细的专门安全评价。

9.2.2 安全评价应视源的实际情况包括对下列问题的全面严格审查：

    a)源的运行操作限值和运行操作条件；

    b)潜在照射产生的可能性及其性质和大小；

    。）可能导致潜在照射或可能导致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构筑物、系统、部件和程序失效（单一失效或

组合失效）的各种途径，以及这类失效可能造成的后果．

    d)环境变化可能影响防护与安全的途径，以及这类影响的可能后果；

    e)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运行操作程序可能出现错误的途径，以及这类错误可能造成的后果；

    f)所提出的任何设计修改或运行操作修改及其对防护与安全的意义。

9.2.3 在安全评价中，还应视源的实际情况考虑下述问题：

    a）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突然大量释放的因素和可能释放的最大活度，以及为预防或控制这类释放

可以采取的措施；

    b)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连续小量释放的因素，以及为防止或控制这类释放可以采取的措施；

    。）可能引起任何辐射束意外照射的因素，以及为防止、识别和控制此类事件的发生可以采取的

措施；

    d)为限制潜在照射的可能性和大小所用的安全装置的独立性以及安全装置的冗余性和多样性的

适宜程度。

9.2.4 应将安全评价形成文件，如有必要，应由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依据有关质量保证大纲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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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文件进行独立的审核。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审管部门规定的审管要求，将安全评价文件提交审管部门进行审评。

9.2.5 在下列情况下，必要时应重新或补充进行安全评价：

    a)拟对源或与源有关的设施、运行操作程序或维修程序作重大修改，

    b)运行操作经验或者引起或可能引起潜在照射的事故、故障、失误或事件的资料表明现有的安全

评价不当或无效；或

    c)源的活度发生或可能发生显著改变，或有关安全导则或技术标准已经变更。

9.3 对设计的要求

9.3.1 一般要求

9.3.1.1 源的设计和建（制）造应保证源：

    a）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防护与安全要求；

    b)满足工程、性能和功能方面的技术规格书；

    。）满足与部件和系统的防护与安全功能和性能相适应的质量标准。

    d）便于将来在满足本标准规定的防护与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退役。

9.3.12 对于简单的源，应备有关于正确安装、使用和安全注意事项的资料；对于复杂和较复杂的源，

还应备有详细的设计资料。所有资料的表述方式与表述语言文字均应易于其使用者正确理解和执行。

9.3.2 源的选址或定位

9.3.2.1 为具有大量放射性物质和可能造成这些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的源选择场址时，应考虑可能影

响该源的辐射安全的各种场址特征和可能受到该源影响的场址特征，并应考虑实施场外干预（包括实施

应急计划和防护行动）的可行性。

9.3-2.2 在确定装置和设施（例如医院和制造厂）内的小型源的位置时，应考虑：

    a)可能影响该源的安全和保安的因素；

    b)可能影响该源引起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因素，包括诸如通风、屏蔽、距人员活动区的距离等；

    c）考虑了上述因素后工程设计上的可行性。

9.3.3 事故的预防和事故后果的缓解

9.3-3.1 源的各种与防护或安全有关的系统、部件和设备的设计与建（制）造应尽可能有效地预防与该

源相关的各种可能的事故、偶发事件或异常事件，将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遭受照射的大小与可能性限制

到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9.3-3.2 设计应依据纵深防御原则（见4.5-2)，设置与源的潜在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的多重防

护与安全措施，并使源的防护与安全重要系统、部件和设备具有适当的冗余性、多样性和独立性，将可

以预见的各种事故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降至足够低，并有效地控制或缓解它们的后果。

9.3.3.3 设计应为识别可能显著影响防护或安全的非正常运行条件提供必要的系统和设备，所提供的

系统和设备应具有足够快的响应，以便能及时采取纠正行动。

9.3-3.4 不管哪种源，只要需要均应设置适当的自动安全系统，一旦源的运行状态超出规定的运行操

作限制条件时，能自动将源安全地关闭或减少源的辐射输出量．

9.33.5 设计还应做出适当安排，以：

    a）保证能对安全重要系统、部件和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检验，并为进行这类检查和检验提供相应

的方法和手段；

    b)提供适当的方法和手段，确保遵循防护与安全规定进行维修、检查和检验时工作人员不受到过

量照射；

    c）为对工作人员进行运行操作和维修方面的培训提供所需要的专门设备和手段；

    d)为工作人员实施必要的应急响应计划或程序提供适度的手段。

9.3.4 设计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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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1 对于已用于实践的源，如果由于安全评价的结果或任何其他原因，认为有必要对这种源的防

护与安全措施进行改进，则只有在对拟议中的改进的防护与安全含义进一步作了适当的安全评价之后，

特别是应在评价或排除了这种改进对防护与安全的可能的负面影响之后，方可实施这种改进；如果拟议

中的改进对防护与安全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则还必须上报审管部门，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见4.2.3.2).

9.4 对运行操作的要求

9.4.， 一般要求

9.4.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建立明确的职责关系，对源整个运行操作寿期内的防护与安全实施管理，必要时还应建立和健

全防护与安全管理组织；

    b)制定书面运行操作程序，保证按所制定的程序进行源的运行操作，并应按相应的质保大纲定期

对运行操作程序进行复查和必要的更新；

    c）定期审查防护与安全措施的总体有效性，并定期或按需要对源的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系统、部

件和设备进行适当的检查、维修、试验和保养，以使源在其整个运行操作寿期内均能满足其防护与安全

设计要求。

9.4.1.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其所负责实践和源的实际情况，配备足够的合格运行操作人员

和必要的管理人员，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他们进行培训和考核，使他们具备和保持所要求的适任能力。

9.4.2 源的盘查

9.4.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必须建立和保持严格的源的盘查制度，随时掌握源的数量、存放、分布

和转移情况，严防源被遗忘、失控、丢失、失踪或被盗。对于长期闲置的源和已经不能应用或不再应用的

源，更应坚持进行严格的盘查。

9.4.2.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对其所负责的源的盘查至少应记录和保存下列资料：

    a）每个源的位置、形态、活度及其他说明；

    b）每种放射性物质的数量、活度、形态、分布、包装和存放位置。

9.4.3 异常事件和事故的调查与跟踪

9.4-3.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和审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对异常事件和事故进

行调查、跟踪和报告的程序。

9.4.3.2 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均应按审管部门规定的要求和所制定的程序
进行调查和跟踪：

    a)防护与安全相关的量超过了规定的调查水平，或防护与安全相关的运行操作参数超出了规定的

运行操作条件范围；

    b)发生了可能导致某个量超过有关限值或运行操作限制条件的设备故障、失误、差错或其他异常

事件；

    。）发生了事故；

    d)源的破损或泄漏超过了技术规格书的规定；

    e)源丢失或被盗。

9.4-3.3 发生事件或事故后应尽快进行调查，并应提出包括下述内容的书面报告：

    a)事件或事故的过程与原因；

    b）所造成的辐射剂量和污染及其他后果；

    。）防止类似事件或事故再次发生的措施和建议。

9.4-3.4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审管部门的规定，将事故或应报告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尽快报送

审管部门，并送交其他有关各方．

9.4.4 事故处理准则

9.4.4.1 对于涉及其所负责源的可合理预见的运行操作错误或事故，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事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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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准备，使一旦需要时能采取必要的行动进行响应和纠正。

9.4.4.2 对于可能造成异常照射的源，在有可能采取行动控制或影响事故进程和缓解事故后果的场

合，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在考虑源的防护与安全装置对事故的预期响应的前提下，事先制定事故处理程序或指南；

    b)对运行操作人员和有关应急人员进行培训和定期再培训，使他们掌握事故发生时需要执行的

程序；

    。）使控制事故进程及后果可能需要的设备、仪表和诊断辅助手段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9.4.5 运行操作经验的反馈

94.5.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在其所负责源的正常、非正常运行操作和退役过程中，特别应从所

发生的事件和事故中，积累和总结对防护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和资料，用以改进自己所负责源的

防护与安全，并按审管部门的规定向审管部门提交和向其他有关各方（如源的供方、设计者和同类源的

注册者与许可证持有者等）提供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与所给定活动相关的剂量数据、维修数据、事

件描述和纠正措施等。

9.4.5.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与源的供方或设计者协商，共同建立和保持一种机制，使后者能将

其所获得的有关源的防护与安全的资料及时反馈给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

9．5 质，保证

9.5.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负责制定和实施符合本标准4.4. 2所规定的主要要求的质量保证大

纲或程序。所制定和实施的质量保证大纲或程序的性质和范围应与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所负责源的

潜在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

9.5.2 质量保证大纲应规定：
    a）各项有计划的和系统的活动，以确保所规定的各项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设计及运行操作要求

（包括经验反馈要求）得到满足；

    b)管理机制，使与源的设计和运行操作有关的各种任务分析、方法开发、标准制定和技能鉴别等能

正确、有效地进行和完成。

    。）确认程序，用以对设计、材料的供应和使用、制造工艺、检查与检验方法以及运行操作程序和其

他程序等进行确认。

10 应急照射情况的干预

10.1 贵任

    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以及有关干预组织和审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标准的要求承担对

应急照射情况下干预的准备、实施和管理方面的责任。

10.2 应急计划

10-2.1 应根据源的类型、规模和场址特征制定应急计划，将场内、场外应承担的应急干预的准备、实施

  和管理责任规定清楚并做出相应的安排。场内应急计划和场外应急计应相互衔接和协调。

  10.2.2 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和相应的干预组织及审管部门应保证：

    R）对可能需要进行应急干预的任何实践或源均已制定应急计划，并履行了相应的批准程序；

    b)干预组织参与相关应急计划的制定；

    。）确定应急计划的性质、内容和范围时，不但考虑一r对该源进行事故分析的结果，而且考虑了由

  同类源的运行操作和发生过的事故所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d）对应急计划定期进行复审和修订；

      e）对参与实施应急计划人员的培训做出规定，并对以适当的间隔进行应急响应演习做出安排；

      f)向预计可能会受到事故影响的公众成员提供早期信息。

  102.3 应急计划应根据情况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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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报告有关负责部门和启动干预行动方面的责任的划分与安排。

    b）对可能导致应急干预情况的源的各种运行操作条件和其他条件的鉴别；

    。）根据附录E（标准的附录）E2中给出的准则并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故或紧急事件的严重程度所确

定的有关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及它们的适用范围；

    d)与有关干预组织进行联系的程序（包括通信安排）和由消防、医疗、公安和其他有关组织获得支

援的程序；

    e)用于评价事故及其场内、外后果的方法与仪器的描述；

    f)事故情况下发布公众信息的安排；

    9）终止每种防护行动的准则。

10.2.4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为迅速获得并向有关应急组织传递足够的资料做出适当安排，

以便：

    a)对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任何事故性排放的范围和严重程度进行早期预测或评价；

    b)随着事故的发展对事故进行快速和连续的跟踪评价；

    。）确定对防护行动的需求。

10.3 干预的决策与干预水平

10.3.， 一般要求

10.3.1.1 应依据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来实施应急照射情况下的干预。干预水平用干预中采取某一特

定防护行动时预计可以防止的剂量来表示；行动水平则用放射性核素在食品、水和农作物等中的放射性

活度浓度来表示，有时也可用预期剂量率或预期剂量来表示。

10.3.1.2 相应于有关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应是最优化的，但不允许超过附录E（标准的附

录）E1所给出的任何情况下均要求进行干预的急性照射剂量行动水平。应急计划中所确定的干预水平

值只应作为实施防护行动的初始准则；应在对事故进行响应的过程中，在考虑当时的主导情况及其可能

的演变的基础上对有关干预水平值进行相应的修改。

10-3.2 干预的正当性

    如果任何个人所受的预期剂量（而不是可防止的剂量）或剂量率接近或预计会接近可能导致严重损

伤的阑值（如附录E（标准的附录）E1所列），则采取防护行动几乎总是正当的（见5.3.1)．在这种情况

下，对任何不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决策，必须对其正当性进行判断。

10-3.3 防护行动的最优化：紧急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

10.3-3.1 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决策应以事故时的主导情况为基础。实际可行时，则应根据放射性物质

向环境释放的预计情景来做出，但不能为了要验证释放而推迟到根据释放开始后的测量结果来做出。除

了这些紧急防护行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行的防护行动，如人员去污或简易的呼吸

道防护等，但本标准未对这类防护行动规定专门的干预水平。

10.3-3.2 应在应急计划中根据附录E（标准的附录）E2. 1所给出的准则明确规定相应于紧急防护行

动（包括隐蔽、撤离和碘预防）的干预水平；不管什么群体，当其可防止的剂量预计会超过所规定的干预

水平时，则应考虑实施相应的防护行动。

10.3.3.3 需要时，应在应急计划中规定用于停止和替代特定食品与饮水供应的行动水平。

10.3-3.4 如果不存在食品短缺和其他强制性的社会或经济因素，则停止和替代特定食品与饮水供应

的行动水平应根据附录E（标准的附录）E2. 2所给出的准则确定。应将所确定的行动水平应用于可直接

食用的食品和经稀释或恢复水分后再食用的干燥的或浓缩的食品。

10.3-3.5 某些情况下，如果食品短缺或有其他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因素考虑，可以采用数值稍高一些的

优化的食品与饮水行动水平．但是，当所使用的行动水平高于附录E（标准的附录）所给出的行动水平

时，则采取行动的决策必须经过干预的正当性判断和行动水平的最优化分析。

10.3-3.6 对于消费数量很少（如少于每人每年10 kg）的食品，如香料，由于它们在人们的全部膳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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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份额很小，使个人照射的增加也很小，因此，可以采用比主要食品高10倍的行动水平。

10-3.4 防护行动的最优化：较长期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

10.3.4.1 应根据事故后土壤或水体的污染情况考虑农业、水文和其他技术或工业方面的防护行动．

10.3.4.2 受放射性核素污染食品的国际贸易应遵循附录E（标准的附录）E2. 2中所规定的准则．

10.3-4.3 应在应急计划中根据附录E（标准的附录）E2. 3所给出的准则规定适用于受照人员临时避

迁和返回的干预水平。

10.3.4.4 干预组织应使临时避迁人员了解他们返回家园的大体时间和他们的财产的保护状况。

10.3.4.5 下列情况下，应根据附录E（标准的附录）E2. 3所规定的准则考虑受照人员的永久再定居：

    a)预计临时避迁的时间会超过所约定的期限；或

    b)根据可防止的剂量，判定永久再定居是正当的。

10.3-4.6 在开始实施永久再定居计划之前，应与可能受影响的人们进行充分的协商。

10.4 事故后的评价和监测

10.4.1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对事故使公众成员所受到的照射进行评价，并应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评

价结果向公众公布．

10.4.2 评价应以已获得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为基础，并应根据实质上能产生更准确结果的任何新资料

及时加以修改。

10-4.3 应将各项评价和它们的修改以及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监测的结果进行全面记录，并予以

妥善保存。

10.4.4 如果评价表明，继续实施防护行动已不再是正当的，则应停止所实施的防护行动。

10.5 从事干预的工作人员的防护

10.5.1 除下列情况而采取行动以外，从事干预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照射不得超过附录B（标准的附

录）中所规定的职业照射的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

    a）为抢救生命或避免严重损伤；

    b）为避免大的集体剂量；

    c）为防止演变成灾难性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从事干预时，除了抢救生命的行动外，必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将工作人员所受到的

剂量保持在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的两倍以下；对于抢救生命的行动，应做出各种努力，将工作人员的

受照剂量保持在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的10倍以下，以防止确定性健康效应的发生。此外，当采取行动

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可能达到或超过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的10倍时，只有在行动给他人带来的利

益明显大于工作人员本人所承受的危险时，才应采取该行动。

10-5.2 采取行动使工作人员所受的剂量可能超过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时，采取这些行动的工作人

员应是自愿的；应事先将采取行动所要面临的健康危险清楚而全面地通知工作人员，并应在实际可行的

范围内，就需要采取的行动对他们进行培训。

10-5.3 应在应急计划中明确规定负责确保10-5.1和10.5.2所规定的要求得以满足的法人．

10-5.4 一旦应急干预阶段结束，从事恢复工作 （如工厂与建筑物修理，废物处置，或厂区及周围地区

去污等）的工作人员所受的照射则应满足本标准第6章所规定的有关职业照射的全部具体要求。

10.5.5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为应急干预提供适当的防护，并对参与应急干预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

量进行评价和记录。干预结束时，应向有关工作人员通告他们所接受的剂量和可能带来的健康危险。

10-5.6 不得因工作人员在应急照射情况下接受了剂量而拒绝他们今后再从事伴有职业照射的工作。

但是，如果经历过应急照射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剂量超过了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的10倍，或者工作

人员自己提出要求，则在他们进一步接受任何照射之前，应认真听取合格医生的医学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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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续照射情况的干预

11.1 资任

    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以及有关干预组织和审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标准的要求承担其

对持续照射情况下干预的准备、实施和管理方面的责任．

11.2 补救行动计划

11.2.1 干预组织应根据情况制定通用的或场址专用的持续照射情况补救行动计划。该计划应在考虑

下列因素后规定正当的和最优化的补救行动及相应的行动水平：

    a)个人照射和集体照射；

    b）辐射危险和非辐射危险；

    。）补救行动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利益及所需经费的支付责任。

11.3 补救行动的正当性判断

11.3.1 在持续照射情况下，如果剂量水平接近或预计会接近附录E（标准的附录）表E1. 2所列出的

值，则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采取补救行动几乎总是正当的（见5. 3. 1)．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不采取补救

行动的决策，则应进行正当性判断。

11-3.2 对下列两类情况采取补救行动不具有正当性：

    a）污染和剂量水平很低，不值得花费代价去采取补救行动。

    b）污染非常严重和广泛，采取补救行动花费的代价太大．

11.3.3 与特定实践有关的补救行动的正当性判断应考虑该实践的注册或许可情况：

    a)对于已注册或许可并处于辐射防护体系控制下的实践，在考虑与该实践有关的持续照射的补救

行动时，其正当性判断应是该实践正当性判断的组成部分，不应单独考虑补救行动本身的净利益；

    b)对于未履行注册或许可程序的以往的实践，可以只根据与补救行动直接有关的各种因素（如厂

址开放的价值、去污可避免的健康危害、投资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等）来判断补救行动的正当性。

11.3.4 对于一种已确定为正当的补救行动，即通过检验确认其能带来净利益而认为有理由实施的补

救行动，应在实施过程中对其详细特征不断加以调整，以使所获得的净利益达到最大。
11.4 持续照射情况的行动水平或剂．约束

11.4.1 应以适当的量规定通过补救行动实施干预的行动水平，如考虑采取补救行动时的年剂量率或

所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适当平均的活度浓度。

11.4.2 氛持续照射情况的行动水平

11.4.2.1 对于住宅和工作场所内的氛持续照射情况，最优化的行动水平应处于附录H（提示的附录）

中所规定的水平范围之内．

11.4.2.2 审管部门或干预组织应在考虑有关社会或法律情况后，对住宅内氛持续照射情况的补救行

动是强制实施还是推荐实施做出决策。

11-4.3 放射性残存物持续照射的剂量约束

11.4-3.， 对于获准的实践或源退役所造成的持续照射，其剂量约束应不高于该实践或源运行期间的

剂量约束．使用这类剂量约束的典型情况有：

    a）核设施退役后厂址的开放；

    b)以往实践所污染的场区或土地的重新开发或利用，并且这种重新开发或利用可能导致公众照射

的增加。

11.4.3.2 剂量约束值通常应在公众照射剂量限值10%-300o（即0. 1 mSv/â-0. 3 mSv/a)的范围之

内。但剂量约束的使用不应取代最优化要求，剂量约束值只能作为最优化值的上限（见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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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3 如果不存在其他照射的可能性，并且降低照射的经济代价太大，则在这种情况下经审管部门

认可，可将剂量约束值放宽到1 mSv/a,

11.4.3.4 如果剂量约束已超过1mSv/a，并且为进一步减小持续照射而采取技术性措施的经济代价

太大，则在这类情况下应采用行政手段对持续照射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应对有组织控制的严格程度进行

决择，使之适应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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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均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是Gl314500- 1993的修订版。除r按(;RAT I.} 1999的规定对标准格式作厂相应修改

外，新版作1如下主要修改:

    'T',新编呀了“废物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和“废物管理的从本原则”两章.强调T可持续发展、废物最少

化、优化管理和设1/:废物管理设施必须“三同时”的原则，其中也包含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i放射性

废物怜理的原则》ill-F号安全丛书中的主要内容;增加了“废物的特性鉴定”、“气态和液态废物的排

放”、‘·铀、针伴生矿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和“退役和环境整治”四章;按照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几个基本步骤

重新组织改写r“废物的预处理”、“废物的处理”、“废物的整备”和“废物的处置”各章，并根据近年来废

物管理方面的发展，补充了“免管废物的管理”、“废物的贮存”和“废物的运输”三章的内容:删去“低于低

放废物的管理”和“管理职责”两章;对“引用标准”和“定义”作一r相应的修改

    本标准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辐射防护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辐射防护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东辉、陈式、糕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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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标 准

GB 14500- 2002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代替 GB 11500  1993

Regulations for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放射性废物的产生、收集、预处理、处理、整备、运输、贮存、处置与排放等各个阶段以

及退役和环境整治等有关活动的管理目标和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核燃料循环各环节和核技术应用与铀

理。其他实践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管理亦可参照执行

、针伴生矿开发利用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管

2 引用标准

    F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4792-1984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GB 8703-1988 辐射防护规定

    GB 9132-1988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浅地层处置规定

    GB 9133-1995 放射性废物的分类
    GB 11806-1989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定

    GB 13600-1992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岩洞处置规定

    GB 16933--1997 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的废物接收准则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来自实践或干预的、预期不会再利用的废弃物(不管其物理形态如何)，它含有放射性物质或被放射

性物质污染，并且其活度或活度浓度大于审管部门规定的清洁解控水平。

3.2 放射性废物管理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包括放射性废物的预处理、处理、整备、运输、贮存和处置在内的所有行政管理和运行活动 通常把

有潜在利用价值的放射性污染设备与材料的管理和退役与环境整治也包括在放射性废物管理范Ill内

13核燃料循环 nuclear fuel cycle
    与核能生产有关的所有活动，包括铀或牡的采矿、选冶、加工和富集，核燃料制造，核反应堆运行，核

燃料后处理，退役和放射性废物管理等各种活动，以及与上述各种活动有关的任何研究与开发活动

3.4 核技术应用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from applica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ies
    通常指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包括废放射源)，以及某些射线装置(如

中、if能加速器等)应用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3.5铀、牡伴生矿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from non-uranium-thorium mineral process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f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一08-05批准 2003 - 04-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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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铀、针伴生矿(如伴有铀、针的有色金属矿、磷矿、铁矿、煤矿等)资源开发利用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3.6 免管废物 。xempt waste

    按照清洁解控水平可以免除核审管控制的废物。

3. 7 清洁解控水平 clearance level

    山审管部门规定的、以活度浓度和(或)总活度表示的值 当辐射源的活度浓度和(或)总活度等于或

低于该值时，可以不再受审管部门的审管

3. 8 废物预处理 waste pretreatment
    废物处理前的一种或全部的操作，如收集、分拣、化学调制和去污等。

3. 9 废物处理 waste treatment

    为了安全或经济目的而改变废物特性的操作，如衰变、净化、浓缩、减容、从废物中去除放射性核素

和改变其组成等。但不包括废物的固定。

3.10废物整备 waste conditioning
    为形成一个适于装卸、运输、贮存和(或)处置的货包而进行的操作，包括把废物转化为固态废物体、

把废物封装在容器中和必要时提供外包装

3.11 废物处置 waste disposal
    把废物放置在一个经批准的、专门的设施(例如近地表或地质处置库)里，预期不再回取。处置也包

括经批准后将气态和液态流出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进行弥散。

3门2 排放 discharge
    将气载和液态放射性物质有计划、受控制地释放到环境中。这种释放应符合有关审管部门规定的所

有限制。

3.13 弥散 dispersion

    气态或液态流出物在大气或水体中的输运、扩散和混合的过程。

3.14 多重屏障 multiple barriers
    由两道或两道以上独立屏障组成的系统，用以隔离系统内的放射性废物和阻止或延迟系统内的放

射性核素或其他有害物质向系统外运动。它们通常包括工程屏障和天然屏障。

3.15退役 decommissioning
    核设施使用期满或停役后，为了保护公众和环境的长期安全而采取的管理的和技术的行动。退役的

目的是实现场址和/或设施的无限制的或有限制的开放或使用。

    此定义不适用于铀、牡矿冶尾矿库和废石场的停闭和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库)的关闭。

3.16 清除 clean up
    通常指减少土壤和建(构)筑物表面污染物的活动。

3.17 环境整治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rehabilitation, restoration)

    在涉及被污染场所(如因事故被污染的场外场所，或来自以往实践的污染)持续照射的情况下，评估

和实施补救行动的过程。

3.18 补救行动 remedial action

    在涉及持续照射的干预情况下，当超过规定的行动水平时所采取的行动，以减少可能受到的照射

剂量

4 废物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4.1 总目标
    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管理放射性废物，确保人类健康及环境不论现在或将来都得到足够的保

护，3i」不给后代增加不适当的负担

4. 2 辐射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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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确保放射性废物及其管理活动所引起的对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照射不超

过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并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4. 3

发展

环境保护要求

确保各项放射性废物管理活动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政策和要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为保护环境，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人运行

5 废物管理的基本原则

5门 保护人类健康
    放射性废物管理应确保对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的影响达到可接受的水平。在确定辐射防护的可接

受水平时应符合GB 8703和GB 4792的有关规定，并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后，使发生照射的可能

性、个人剂量的大小和受照的人数都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在确定其他有毒物质危害的可接

受水平时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的规定。

5.2 保护环境
    放射性废物管理应使对环境的保护达到可接受的水平。在确定环境保护的可接受水平时应符合国

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特别是向环境排放限制)的规定要求，并使废物管理各阶段放射性和非放有害物质

向环境的释放保持在实际可达到的最低水平。

5.3 保护后代

    放射性废物管理，特别是废物处置、核设施退役和环境整治活动应保证对后代预期的健康影响不大

于当今可接受的水平，同时不给后代留下不适当的负担。

5.4 考虑境外影响

    放射性废物管理应考虑对境外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保护，并确保对其的影响不大于对自己境内已经

判定可接受的水平。

5.5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

    放射性废物管理应在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体系的框架内进行(包括明确职责和具有独立审管职

能)，并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

5.6 放射性废物产生的最少化

    在一切核活动中，应控制废物的产生量，使其在放射性活度和体积两方面都保持在实际可达到的最

少量。

5.了 废物管理各步骤间的相互依赖

    放射性废物管理应遵循“减少产生、分类收集、净化浓缩、减容固化、严格包装、安全运输、就地暂存、

集中处置、控制排放、加强监测”的方针，实行系统管理。废物管理应以安全为目的，以处置为核心，充分

发挥废物处置(包括排放)对整个废物管理系统的制约作用。废物管理应实施对所有废气、废液和固体废

物流的整体控制方案的优化和对废物从产生到处置的全过程的优化，力求获得最佳的技术、经济、环境

和社会效益，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5.8 废物管理设施的安全

    在废物管理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及退役或处置场关闭的各个阶段应优先考虑安全的需求，

以保证设施在其寿期内的安全，并保证公众不会遭受不可接受的危害。

    应加强对废放射源和非在用源的安全管理，保证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受控状态。

6 废物的分类

6门 废物的标准分类

    放射性废物按GB 9133的规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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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于处置目的的低、中放固体废物按GB 9132的规定分类。

6，2 特定的废物分类

    在特定场合，为了更好地表示废物的某ILL特性，可以按不同的废物特征使用下列的分类表述方法

      )按废物来源，如矿冶废物、核电废物、后处理废物、退役废物、核技术应用废物等

    b)按废物处理方法，如可燃废物和不可燃废物、可压实(缩)废物和不可压实(缩)废物等;

    ()按特殊性状，如有机废物、生物废物、混合废物等

7 废物的特性鉴定

7.1 目标

    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对废物特性进行足够详细的鉴定，为废物的安全管理、核设施退役方案的制

定’i实施，以及确保符合废物接受的有关准则提供可靠的依据。

7.2 基本要求
了.21 应按有关规定对废物的分类收集、处理、整备、贮存、运输和处置(排放)活动的有关物项进行特

性鉴定，确保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规定的要求和相应的接收准则。

7,2-2 进行特性参数鉴定时，应采用适当的数据质量控制措施，以保证数据的不确定度可以接受。

7. 2. 3营运单位应配备进行特性鉴定所需要的合格人员和必要的设备和方法，必要时也可委托有资格

的单位进行鉴定。特性鉴定参数和方法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7. 2.4 应将特性鉴定的参数、方法和操作程序列人有关文件 特性鉴定的结果和评价结论应予记录，并

按规定予以保存。

8 废物产生的控制

8.1 目标
    废物产生的控制目标是通过优化设计，合理的运行管理和分类收集，尽可能减少所产生废物的活度

和体积，达到最少化。

8.2 基本要求
8.2.1 在设计和选择上游生产工艺时，应采用合适的流程、设备、试剂和材料，使其产生的废物体积和

含盐量、悬浮固体颗粒或有害物质的含量低，放射性活度浓度低，并且易于安全和经济地处理或处置，选

择技术与经济综合性能好的工艺和设备.
8.2.2 在废物处理和整备设施的优化设计中，应采用使用寿命长、操作维修简便、处理效果好、投资和

运行费低以及二次废物产生量少、减容比大、包装体积小的方案。

8.2. 3 应防止各类废物的混杂，尽可能使废物的组成简单并易于进一步处理。

8.2.4 应考虑并实施废物直接或经处理或去污后再循环或再利用的可能性，以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

物产生量。

9 废物的预处理

9门 目标
    废物预处理的目标是将废物分类收集，防止混杂和调整废物的性质，为后续的处理、整备或处置提

供良好的条件。

9.2 基本要求
9.2.1 应分类收集放射性废物与非放射性废物、长寿命放射性废物(包括高放废物和a废物)与短寿命

放射性废物、可娜废物与不可韶废物、可压实废物与不可压实废物，以避免混杂和交叉污染，简化废物的

进一步处理或处置。
9.2. 2 收集和分拣操作一般应在专用的设施或设备中进行，并配有必要的通风、防护、检测和监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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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减少对上作人员的照射，防止污染扩散。

9.2. 3 应尽量把免管废物、极低放废物和可供再循环、再利用的物料从废物流中分拣出来，以减少废物

的处理和处置量

9. 2.4 化学调制和去污应符合8. 2的要求，控制废物的成分和产生量，并满足后续步骤(处理、整备、运

输、贮存和处置)的要求

9.2.5 应采取专门措施收集和保存被放射性污染的动物尸体或器官组织，以及其他生物和医疗废物，

以防止腐烂和病菌传染。

10 废物的处理

10门 目标

    废物处理的目标是降低废物的放射性水平或危害、减少废物处置的体积。

10.2 基本要求

10-2. 1 放射性废气的处理

10.2.1门 应根据放射性废气的特性(如物理和化学特性，放射性核素种类和活度浓度、有机物浓度、气

溶胶浓度、含尘量、含湿量、酸碱度和温度等)和排放限值选择合适的处理工艺(如过滤、吸附和洗涤等)，

采用安全、高效、二次废物量少和经济的方法和设备。

10.2. 1. 2 为防止污染扩大，应合理组织工艺废气处理系统和放射性工作区通风系统的气流走向，并保

持一定的负压和/或换气次数。

10.2门.3 对从事开放性操作、产生粉尘的操作和超铀元素操作的工作箱、设备室或区域应考虑分别设

置独立的排风处理系统，或净化后并人总的排风系统，以防交叉污染和影响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行

10.2门 4 在进行可能引起污染的检修、去污、拆卸操作和发生事故的场所，应考虑设置临时排风装置

的可能性。

10-2. 1 . 5 在可能存在易燃易爆气体的地方应设置必要的防火、防爆装置。

10.2.1.6 过滤器、吸附器、洗涤器等要定期检查其净化效率和压力降，并及时更换净化介质或部件

10.2.2 放射性废液的处理

10. 2.2.， 应根据放射性废液的特性(如物理和化学特性、放射性核素种类和活度浓度、有机物含量、含

盐量、悬浮物含量、酸碱度等)和排放限值选择合适的处理工艺(如蒸发、离子交换、膜技术、絮凝沉降、吸

附、过滤、离心分离等)，采用安全、高效、二次废物量少和经济的方法与设备。

10.2-2.2 应合理分类处理不同的放射性废液(如高、中、低放废液，有机与无机废液，工艺与非工艺废

液等).以防系统交叉污染、增加处理和整备的复杂性、增加维修和检查的困难。

10.2. 2. 3 当采用蒸发法净化处理高放废液时，应考虑限制蒸发器加热介质的温度，并设置防爆装置。

高放浓缩液接受槽应考虑设置冷却装置和采取防核临界措施。

10. 2.2.4 当采用热解焚烧或湿法氧化法处理有机废液时，应考虑设置防火、防爆装置。

10.22.5 从废液中回收易裂变材料时，应考虑核临界安全问题。

10.22.6 应考虑经过处理后净化水复用的可能性及其复用的范围。净化水系统应单独设置，并予严格

检验和控制使用。

102.2.7 应从系统、设备、管道、阀门与管件、焊接与安装、维修等各方面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放射性废

液污染事故

10-2.3 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处理

10.2. 3门 应根据放射性固体废物的特性(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放射性核素和活度浓度等)和后续

整备、贮存、运输或处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处理工艺，采用安全、高效、二次废物量少、包容性好和经济

的方法和设备。

10.2. 3.2 对固体废物采用焚烧减容处理时，应根据废物特性(如化学成份，热熔、含水率、密度、不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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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含量等)选择合理的炉型和操作条件，保证燃烧完全，防止炉内架桥、炉蓖堵塞和产生有毒物或易爆

物。

    焚烧系统应设置防火、防爆装置，并设有完善的排气净化系统，并保证排人大气的放射性及其他有

害物质低于审管部门规定的限值。

    应根据焚烧灰渣的特性对其作进一步处理。应考虑回收其中有用的物质，或直接进行固定、熔融.或

暂存在可靠的密封容器内，待整备后送废物处置场处置

10.2- 3. 3 当对固体废物采用压实减容处理时.应采取措施收集压实时产生的废液，并防止发生气载污

染、必要时，压实前可将废物切割成小块或在捅内预压实，以提高压实的减容比

10.2-3.4 处理废错包壳时，应注意防止自燃或燃烧

10.2-3. 5 固体废物处理中应考虑材料的回收和利用。

10-2.4 其他要求

10-2.4门 废物处理设施应设有完善的防护措施，保证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处理a废物的系统应安置

在相应的密封屏障内，并注意确保核临界安全。

10.2-4.2 应考虑废物浓缩、减容后放射性活度浓度的提高所导致的辐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适当措

施防止对工作人员和公众造成不可接受的照射

废物的整备

1 目标

  废物整备的目标是把废物转变成符合后续过程废物接收m则要求的废物体或废物包，保证搬运、运

、贮存和处置过程中的安全。

2 基本要求

放

玻

.2.1 应将放射性废液转变成固态废物体，并封闭在容器中。应根据放射性废液的特性(化学组成、

输

11

们

射性核素和活度浓度等)和后续贮存、运输或处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固体基质(如水泥、沥青、聚合物、

璃、陶瓷体等)。
11-2.2 废物固化时应采用固化产品安全性能好、废物包容量大、减容效果好、操作与维修简单和安全

的固化配方、固化工艺与设备。

    固化体的性能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放射性核素的浸出率低;

    b)具有足够的化学、生物、热和辐射稳定性;

    曰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抗冲击性能;

    d)质地均匀、密实，比表面积小，整体性好;

    e)与基质材料和包装容器有良好的相容性。

    固化体的性能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112.3 埋置或包封固体废物时应选用合适的介质材料，以保证废物体尽可能均匀和密实。特别要考虑

某些金属废物(如AI,Mg,Zr)与碱性水反应产生氢气的可能影响。

们.2.4 各类废物应选用合适的包装(必要时包括外包装)才能进行贮存、运输和处置 废物容器应符合

GB 11506和其他有关包装容器标准的规定。废物包装的材料和结构应满足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废物接

受准则的要求。
11.2.5 应尽可能采用标准包装容器(如废物容器、屏蔽容器、运输容器或外包装)，以便于装卸、运输、

贮存和处置。

11-2.6 应充分考虑a废物包装容器的密闭性。采用高整体容器时，应考虑长期辐照对废物体及容器的

影响。

11. 2-7 废物整备设施的营运者应定期对其废物体和废物包的长期安全性进行评估，以保证在搬运、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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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运输和处置的正常土作条件下和设定的事故工况下能包容放射性物质。废物体和废物包装的技术特

性应根据评估的结果加以改进

2.8 废物包装容器应由具有制造许可证的单位生产，并按相应标准规定的要求进行检验和验收。

  废物的贮存

11

12

12门 目标

    废物贮存的目标是在规定的贮存期间内确保废物不丢失、可回取和废物容器的完好，以便进一步处

理、整备、运输或处置。

12.2 基本要求

12.2.1 固体废物的贮存
122.1.1 废物应按其放射性活度和所含核素半衰期的不同分类贮存。低、中放固体废物的贮存期一般

不宜超过五年。应适时对废物进行相应的处理、整备或处置。

12-2. 1.2 贮存库的设计和运行应便于废物包的监视、识别、回取和管理。

12.2.13 应根据库址的自然条件(如温度、湿度、空气中腐蚀性成分的含量)和废物特性(如侵蚀性、释

热、放射性活度等)采取必需的措施(如通风、除湿、防火、防水、防震、防雷击、防撞击、屏蔽、冷却、实物保

护、剂量监测等)，保证在规定的贮存期限内废物的安全和容器的完好。必要时，应对废物包进行探测，以

便及早发现容器损坏、放射性泄漏或容器内有气体产生。

12.2门.4 贮存库的设计应考虑适当的冗余度，以满足检修和事故工况下废物量可能增加的需求 贮存

库中废物的贮量(体积和放射性总活度)和贮存时间不得超过设计规定或审管部门的要求。对贮存含易

裂变材料的废物库，应采取防核临界措施。

12.2.1.5 经过贮存衰变，如果废物的放射性活度浓度达到免管或极低放的水平，经审管部门批准可分

别按免管废物或极低放废物进行处理或处置。

12.2- 1 . 6 应为检修或退役中产生的大件废物设置贮存场所。贮存场所的设计应考虑废物安全和废物

对场地的可能影响，以及废物回取和转运的可能性。拟送贮存场所的废物的表面剂量应达到运输规定

要求

12-2. 1.7 贮存库应建立废物档案和出人库登记制度，保证废物始终处于有效监控之下。

12. 2.2 废液的贮存

12.2.2.， 废液贮槽的材料应选用经过检验证明能耐所存放废液侵蚀的金属或其他材料。

12-2. 2.2 废液贮存设施应至少有一个备用槽。备用槽的容量至少应与最大槽的容量相等。

12. 2.2. 3 废液贮存设施应设置多重安全屏障，如采用双层贮槽、加托盘和多种检漏装置;设置必要的

检测仪表(温度、压力、液位、酸碱度等)以及通风、搅拌、转运和取样装置;采取监控废物特性和防止形成

燃爆条件等措施。高放废液贮槽还应设置冷却、防核临界和控制气相中氢气浓度的系统。应采取措施保

证设施的运行参数保持在可接受的限值内，防止放射性气溶胶和液态流出物超过规定的限值。

12-2.3 少量核技术应用废物的临时贮存

122.3.1 医院、学校、研究所和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单位产生的少量放射性废物(包括废放射源)，

经审管部门批准可以临时贮存在许可的场所和专用容器中。贮存时间和总活度不得超过审管部门批准

的限值

12.2- 3. 2 应采用安全可靠的贮存容器，建立必要的管理办法，并配备管理人员，防止废物丢失或污染

周围环境。

12.2-3.3 临时贮存期满前应把废物送往贮存库或废物处理、处置单位。

12.2. 3.4 如果需要较长期(如几年)的就地贮存，应考虑保持废物包在此期间的完整性 必要时应考虑

将废物固定或把废物转移到耐辐照、耐侵蚀的容器中.并保证不对工作人员和环境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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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废物的运输

13.」 目标
    废物运输的目标是确保废物安全到达目的地，即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废物不泄漏、不丢失，废物包装

不受损坏，环境不受污染，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的照射剂量低于GB 11806规定的限值。

13.2 基本要求

13.2.1 废物货包
    废物货包应满足G13 11806规定的有关要求，包括货包的类别、内容物、表面剂量和污染水平，货包

的设计、制造、试验以及货包的标识和装运。
    应采用经检验合格的容器运输废物，并定期对循环使用的废物运输容器进行检查、去污和复验，以

保证运输安全。

13-2.2 运输工具
    应根据货包的特性和运输条件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可靠的栓固货

包的机构和明显的放射性货运标牌，并与所选择的运输路线相适应。必要时应采取辐射防护措施

13-2.3 运输路线

    选择运输路线应考虑

    a)沿途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情况、军事设施和大型危险品仓库情况;

    b)沿途的自然条件(地形、气候等);

    c)沿途的道路、桥梁、涵洞、隧道的通过能力和现状;

    (I)交通流量、事故发生率和通信条件;

    。)沿途停靠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安全保卫条件;

    1)货包转运的条件(起重和转运工器具等)。

13-2.4 运输计划
    应按GB 11806规定的要求制定严密的运输计划(包括应急安排)，以保证废物货包运输安全。

13.2. 5 启运前的准备
    启运前应为实施安全运输做好一切必要的人员、技术、仪表、物资、后勤支持和财务的准备工作，并

需按法规要求获取准运许可。

13. 2.6 运输中的要求
    应按GB 11806规定的运输中的隔离、货包的摆放、中转存放、货包和运输工具的标志等要求，以及

经审管部门批准的运输计划和路线进行运输。运翰中应保持对货包的监控和可靠的通信联络。如运输

途中出现异常情况，应按预定的应急安排及时与有关方面联系，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人员、货包和

环境的安全。严禁无关人员搭车。货包运抵目的地后必须按计划做好交接工作。

13-2.7 场内运输
      应根据废物包的特性和场内运输条件考虑实施上述部分或全部废物运输的基本要求。各单位应对

其负责的那部分场内运输工作加强管理，并负有安全责任。

14 废物的处f

14. 1 目标
    固体废物处置的目标是将废物与人类及环境长期、安全地隔离，使它们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减小到可

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14.2 基本要求
14.2. 1 被处置的固体废物应是适宜处置的废物体，近地表处置的废物应符合GB 16933接收准则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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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2 固体废物处置系统应能提供足够长的安全隔离期 通常，低、中放废物的隔离期不应少于300

年;。废物和高放废物(包括不被后处理的乏燃料)的隔离期不应少于10 000年 每个处置设施的隔离

期应经过评价，由审管部门在许可证条件中予以规定
14.2. 3 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应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多重屏蔽，包括工程屏障(废物体、废物容器、处置结

构和回填材料)和天然(地质)屏障，以实现废物与环境的有效隔离。应把多重屏障视作一个枯体系统，每

个屏障都应对系统的安全作出有效的贡献。某一屏障的不足应由其他屏障加以弥补。

14-2.4 由于废物隔离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废物处置系统的设计应留有较大的安全裕度 应尽量增加

系统的固有安全性，减少对长期监护管理的依赖。
14-2.5 低、中放固体废物应按“区域处置”的方针实施处置。在考虑废物来源和数量、经济和社会因素

的条件下应建设若干个国家区域处置场。
14-2.6 低、中放固体废物应采用近地表处置(包括岩洞处置)方式·也可采用其他具有等效功能的处置

方式 低、中放固体废物处置应按GB 9132和GB 1360。的规定进行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关闭和

监护。
14-2.7 高放固体废物和a废物应按“集中处置”的方针实施处置。应在合适的深地质层中建设一座国

家地质处置库，处置全国的高放固体废物和a废物。

14-2.8 处置设施的选址应考虑以下基本要求:

      )地质构造简单、稳定，岩性均匀，面积广，岩体厚，有较好的吸附和阻滞核素迁移性能;

    b)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地下水位较深，无影响地下水长期稳定的因素;

    C)工程地质状况稳定;

    d)距地表水和饮用水源有一定距离;

    e)人口密度低、开发前景小，没有重要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f)尽可能远离飞机场、军事试验场地和危险品仓库。

14-2.9 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应由国家授权的专营单位负责营运。

15 气态和液态废物的排放

15门 目标

    气态和液态废物排放的目标是将符合排放限值的流出物分别在规定的受控条件下排放到弥散条件

良好的大气或水体中，使它们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减小到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15.2 基本要求
15.2.1 气态和液态废物的排放不应超过审管部门批准的排放限值，包括放射性总活度和活度浓度限

值。其中非放有害物质的含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要求。

15-2.2 排放前应对流出物进行监测和控制。

15.2.3 液态废物应采用槽式排放方式进行排放。

15.24 应设置适当的流量和浓度测量设备，对流出物实施受控排放。

15.2.5 排放口应考虑设置在居民区、水源或生态保护区的下风向或下游，并具有良好的弥散条件。

15.2. 6 排放口位置的选择应经过论证和审批，必要时应进行模拟试验。排放工程设计应考虑有利于迅

速、均匀的弥散。

  16 免管废物的管理

  16.1 目标
      按照清洁解控准则，尽量将可免管的废物从其他放射性废物中分拣或分离出来作为非放射性废物

  处理、处置，以减少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费用。

  飞6.2 基本要求

38



GB 14500-- 2002

16.2.1 废物的免管须经审管部门确认并以书面文件形式子以批准

16. 2.2 被确认为免管的废物不再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不需要进行辐射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

16. 2. 3 应妥14保存有关的文件资料

1了 铀、牡矿冶废物的管理

17. 1  11标

    铀、牡矿冶废物管理的目标是保持对矿冶设施废气、废液、废石和尾矿的有效控制，最终完成对尾矿

库、废石场、堆浸场、地浸场、废矿井和露天采场废墟的整治，使其达到永久封闭和长期安全稳定，以保护

环境和公众免受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和其他可能的危害

1了.2 基本要求

17. 2. 1 铀、牡矿冶设施在设计、运行和退役中均应采取措施控制废物产生量，控制废物中的放射性和

非放有害物质向环境的释放，以免污染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和周围地区。

17-2.2 铀、牡矿治废物管理设施的设计、运行和退役应满足相应标准规定的要求。矿冶地面设施的退

役应按第20章的要求进行。

17. 2.3 对挡渣墙和尾矿坝体应采取必要的护坡、加固措施，对尾矿库、废石场应采取排洪措施，防止发

生垮坝和塌坝，造成废石、尾渣的流失。废石场和尾矿库的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应满足相关标准规定

的要求

17. 2.4 应采取措施，防止废石和尾矿中的放射性核素和非放射性有害物质被淋浸而渗人地下水或随

地表水迁移而污染水源和农田。尾矿库周围应设置必要的监测井，定期进行取样、监测

1T2.5 铀、牡矿冶设施产生的废渣，在有条件情况下应尽量将其回填人废旧巷道或采空区。以减少地

面堆存量

17.2.6 废石场、尾矿库在最终退役治理时，应进行整形、覆盖、加固和植被，或其他稳定化处理，保证其

表面氛析出率不超过审管部门规定的限值，并控制放射性核素向周围环境的释放

17-2.7 应对全部废矿坑(井)口采取永久性封闭措施。露天采场废墟应进行稳定化处理。

甘.2.8 堆浸场停用后，应依据具体情况对堆浸场地进行清除、整治或将废物运至专用的废渣场或尾矿

库处置。

17-2.9 地浸作业结束后，应对地浸矿区的地下水采取复原措施，并对地表设施及场地进行整治

17.2门0 设施完成退役治理后应进行长期监护。

18

18.1

核技术应用废物的管理

  目标

核技术应用废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对核技术应用废物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对放射源的控制，减少丁

作人员和公众受照事故的发生，促进放射性同位素和辐射技术的广泛应用。

18. 2 基本要求

18.2. 1 核技术应用单位应对其产生的放射性废气、废液(含闪烁液)和固体废物(含生物废物)实施有

效的管理。应按照核素半衰期对废液和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对核素半衰期较长的还应按照废物的性

状进一步分类。

18-2.2 核技术应用单位应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放射源(包括在用源和废源)的管理。应建立放射源管

理的责任制度和责任转移制度，确保放射源始终处于有效监控状态。

18. 2. 3 废镭源必须可靠地密封、整备和贮存。

18-2.4 核技术应用废物应送往城市放射性废物贮存库集中收贮。对含有较短半衰期核素的废物应实

行衰变贮存，直至衰变为免管废物或极低放废物;对动物尸体应进行干燥或无机化处理，以防腐烂变质

导致病菌传染;对含有较长半衰期核素的废物，应在完成必要的处理和整备步骤后送低、中放废物处置

39



GB 14500--2002

场处i'i 城f Ii放射性废物贮存库的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应满足有关标准和审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18.2. 5 仄院,'y-校、研究所和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单位产生的少量放射性废物(包括废放射源)的知

期贮存应符合 12.2.3的规定。

18.2.6 拟排人下水道系统的免管废液，排放前应单独收集，经衰变并检测合格后才能排放

19 铀、牡伴生矿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19. 1  H标

    铀、针伴生矿放射性废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对伴生矿开发利用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和固体废物的管

理，保护公众健康，防止环境污染，降低环境天然辐射照射水平，并有利于这类资源的持续利用

19. 2  4本要求

19.2. 1 伴生矿开发利用单位应负责对矿物开采、选矿、冶炼、加工或产品应用中产生的伴生矿放射性

废物实施有效的管理。应遵照国家有关法规建立废物管理制度，建设必要的废物管理设施;气态和液态

流出物的排放不应超过审管部门批准的排放控制值;需要建造固体废物处置设施时，其选址和工程设计

应满足相关标准的安全要求，并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19-2.2 对过去积存的伴生矿放射性固体废物应采取覆土、恢复、植被、种植防风林等补救措施进行整

治，以降低r辐射剂量率，控制放射性气溶胶扩散，降低射气析出率。对已污染的环境应进行整治。整治

f程应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19.2. 3 对于产生伴生矿放射性废物的设施的关闭、退役或转产，要进行辐射环境现状评价。

19-2.4 伴生矿放射性废物的再利用应经审管部门审批。废渣用作建筑材料或污染金属经去污后回收

利用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20

20.1

退役和环境整治

场

并

  目标

退役和环境整治的目标是通过去污、拆除、解体、拆毁、清除和补救行动等作业，使设备和材料中、

址和留用建筑物中和环境中残留的放射性物质与其他有害物质的量和危险减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对退役和环境整治产生的废物给予有效的管理，实现设备和材料的再利用以及建筑物和场址的无限制

或有限制的开放和使用。

20-2 基本要求

20. 2.1 应在核设施的设计和运行阶段就考虑如何有利于设施的退役。

20.2- 2 核设施关闭后应着手退役准备工作，主要包括:

      )移走设施中剩余的核燃料或工艺物料，清理运行期间积存的废物，以减少设施的放射性存量和

退役中的风险;

    1, >进行放射性和非放有害物质的初步源项调查，并估计退役废物产生量。源项调查应随着退役工

作的开展不断深人和细化;

    ()按审管要求提交《退役申请书》和退役计划，编制退役安全分析和环境影响初步评价报告。

20.2. 3 应根据退役核设施的类型、规模、复杂程度，现有的技术条件和人、财、物资源条件，退役后设施

或场所的用途和终态要求，以及审管要求，制定退役计划和退役方案。

20. 2.4 对大型核设施(如核反应堆、乏燃料后处理厂)应考虑分阶段退役，并按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开

展相应的设计并实施退役一C作。

20.2.5 应通过选用合适的去污和拆除技术，采用适当的污染控制(如放射性物质和气溶胶的包容)方

法、废物分类、废物处理和处置以及行政管理和内部监查措施，防止放射性污染扩散、减少废物产生量和

降低1#放射性水平、减少向环境的排放、减少对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危害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0-2.6 采用延迟拆除、监护封存、利用部分设施作退役废物长期存放或处置设施，或就地埋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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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装置(如反应堆堆芯)的方案时，应对有关装置、系统和建(构)筑物进行特性鉴定，并对其长期稳定性

进行评估，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应对方案及其实施进行严格的论证、审查、批准和监督，以免

对环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危害。

20.2. 7 退役废物管理应作为退役工程的组成部分给予规划和实施。放射性废物不应在已退役的场址

长期贮存，应及时进行处理、整备和处置。

20. 2.8 退役中应重视工业安全和非放有害物质的危害，使之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准的规定

20. 2.9 退役中应对材料、设备、工具、建筑物和场址进行特性鉴定。按照清洁解控水平，尽量从退役废

物中分出免管废物、极低放废物，回收可再循环、再利用的材料、设备和工具。

20.2. 10 在退役计划中应包括环境整治的内容，如清除污染的地表和建(构)筑物表面r的放射性残留

物，使其达到规定的水平，或在逐个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补救行动要求，以及土地平整或植被等

20. 2.11 在退役和环境整治中产生的放射性水平很低、但略高于清洁解控水平的大量废物(又称极低

放废物).应按审管部门批准的管理限值和实施方案进行处置，而不必送往低、中放废物处置场处置。

20-2-12 核设施完成退役后，退役责任单位应收集、整理和保存好与设施退役有关的文件和记录，并向

审管部门提交最终退役报告

    最终退役报告经审管部门审查验收后，营运单位的责任方可终止，并对场地实施无限制或有限制的

开放和使用。

21 废物管理设施的监测和监督

21. 1 目标

    废物管理设施监测和监督的目标是确保设施的各系统按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运行，并能证明其符

合要求。

21.2 基本要求

21.2.1 应设立监测机构，配备适当的人员和仪器、设备，按计划和规定的项目对废物管理设施和环境

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应按程序形成书面文件，并按规定上报审管部门，接受其监督和检查。

21.2.2 对废物管理设施实施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

    a)对废物产生、分拣、处理、整备、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全过程进行废物和废物包的特性鉴定;

    b)向环境释放的流出物的数量、放射性核素的组成、活度浓度和总活度和非放有害物质的浓度;

    c)固体废物产生量和送往贮存、处置的清单;

d)厂(场)区内外适当范围内环境(地表水、地下水、空气、土壤、动植物等)的监测

e)核设施退役的终态监测。

21.2. 3 对废物管理设施实施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22

22.1

a>设施的选址;

b)设施运行和退役的安全;

c)环境保护的实施;

d)质保大纲;

e)iv-,L急计划;

f)处置场(库)关闭后的监护

9)设施和废物文件的保存。

安全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

  ,1标
安全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是通过报告书的编制、审评和批准，确认该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或

活动是安全的，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可接受的，满足有关法规、标准和审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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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基本要求

22-2.1 所有废物管理设施或活动的营运者应按法规的规定和审管部门的要求编制、修改、更新并向审

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具有较高安全要求的废物管理设施应同时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安

全分析报告。

22.2-2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安全分析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相应的法规、标准和审管部门的

要求。

22.2. 3 环境影响评价应说明正常运行和事故工况下对公众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安

全分析应说明废物管理设施活动的安全性、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事故和事件以及必要的防范对策

22. 2. 4 营运者应根据审评意见，对不符合要求的活动、物项、系统或设施进行改造，直至满足审管

要求

质t保证

1 目标

质量保证的目标是给公众和审管部门提供充分的信任，确保

  )废物管理设施是按照安全要求进行设计、建造、运行、关闭和退役的;

}〕)废物从产生到处置(排放)的全过程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废物、废物包和排放的流出物的特性是

I
J

﹁
‘J

勺
乙

n
‘己

清楚的、可信的;
    ()废物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及其产品均满足有关法规、标准以及审管或许可证规定的要求口

23.2 基本要求
23.2门 废物管理设施的营运者应根据设施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以及废物的潜在危害性，制定和实施相

应的质量保证大纲，并需经审管部门审查和批准。

23.2. 2 为确保质量保证大纲的实施，废物管理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营运者均应编制和实施相应的质量

保证分大纲和其他质量文件。
23.2. 3 在编制和实施质量管理文件中要重视对工作人员安全文化素养的教育、培训和考核。

23.2-4 质量保证大纲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质量方针和质量体系;

    h)负责编制和实施质保大纲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有关组织和人员的责任和权限，提供必要的

资源;

    ()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的控制。明确规定应符合的标准、工程规范，技术要求等;

    (I )物项和服务的采购控制。特别是与生产废物包(包括废物体和包装容器)有关的试剂、材料和工

艺的控制;

    。)废物产生和分拣的控制。明确分类的准则;

    幻废物特性的鉴定和控制。明确废物管理各环节(包括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废物接收

准则;

    9)废物管理各阶段工艺参数的控制;

    h>文件和记录的控制;

      三)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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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1806-2004

                                                                                                      ．占J． ．，J一

                                        011 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同采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标准丛书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TS-R-1(2003年修改版）（（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英文版）。其技术内容与所采用的国际标准完全

一致，只做了少量的编辑修改。具体修改内容为：

    — 去掉了原国际标准的前言；

    — 去掉了原国际标准的第一章“引言”部分，代之以本标准的第一章“范围”；

    — 去掉了原国际标准中“对托运货物运输要求的一览表”；

    — 将原国际标准中引用的一些其他国际标准替换为相应的我国标准；

    — 在条文编号和编写格式上根据我国国家标准的编写规定进行了调整。

    本标准代替GB 11806-1989《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定》。本次修订本与GB 11806-1989相比主

要改变如下：

    — 对“放射性物质”的定义、分类和限值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定义和相应的

        实验要求，怀-238不再被当作是易裂变材料；

    — 对一些A,值与A：值进行了修改；

    — 对放射性物质货包的分类和相关限值与要求进行了修改，新引人了C型货包及其相关要求，

        对2型工业货包（IP-2),3型工业货包（OP-3)和六氟化铀货包增加了要求，统一了各类货包的

        表面污染要求；

    — 增加了对易裂变材料的核临界安全指数控制。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和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喜云、许明霞、王维善、昊 浩。

    本标准所代替的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1806一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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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1806-2004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与放射性物质运输有关的安全要求。本标准中的运输包括包装的设计、制造和维护，

也包括货包的准备、托运、装卸、运载（包括中途贮存），货包最终抵达地的验收。本标准对运输情况的分

类采用正常（包括常规和小事件）和事故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放射性物质（包括伴随使用的放射性物质）的陆地、水上和空中任何方式的运输。

    本标准不适用于：

    a) 已成为运输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放射性物质；

    b） 在单位内进行不涉及公用道路或铁路运输而搬运的放射性物质；

    c） 为诊断或治疗而植入或注人人体或活的动物体内的放射性物质；

    d) 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已销售给最终用户的消费品中的放射性物质；

    e） 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天然物质和矿石，处于天然状态或者仅为非提取放射性核素的目

        的而进行了处理，也不准备经处理后使用这些放射性核素。且这类物质的活度浓度不超过

        5. 1-5. 2规定值的 10倍；

    f) 任一表面存在的放射性物质均不超过3. 14规定限值的非放射性固体物体。

    当运输的放射性物质具有附加风险及与其他危险品一起装运时，还应遵守危险品运输的有关

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075 密封放射源 一般要求和分级（GB 4075-2003,ISO 2919:1999,MOD)

    GB 15849 密封放射源的泄漏检验方法（GB 15849-1995,egv ISO 9978:1992)

    GB/T 5338 系列1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1部分：通用集装箱（GB/T 5338-2002,

idt ISO 1496-1：1990)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ISO 7195 运输六氟化铀（UF6 )的包装‘

    ST/SG/AC. 10/l/Rev. 9 联合国关于危险物品运输的建议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A、和 AZ

    A，是指表1中所列的或第5章中所导出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活度值，是为确定本标准

的各项要求而规定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AZ是指表I中所列的或第 5章中所导出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以外的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活度

值，是为确定本标准各项要求而规定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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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货机 cargo aircraft

    只载运货物和邮件，而不载运旅客的飞机。

3.3

    客机 passenger aircraft

    以运载旅客及行李为主的飞机。

3.4

    多方批准 multilateral approval

    除由货包原设计国或原装运国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外，还应由拟运输的托运货物途经国或抵达国

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途经或抵达”这一术语不包括“飞越”，即用飞机运载放射性物质飞越某一国家，

并且不准备在该国停留，则这种批准和通知要求不适用于该国。

3.5

    单方批准 unilateral approval

    某货包设计只需经原设计国的主管部门批准。

3.6

    承运人 carrier

    使用任何运输手段承担放射性物质运输的个人或单位。

3.7

    主管部门 competent authority

    为管理与本标准有关的事宜而指定的或以其他方式认可的国家有关的监督和管理机构或部门。

3.8

    遵章保证 compliance assurance

    主管部门为保证本标准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得以遵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

3.9

    约束系统 confinement system

    由设计者规定并经主管部门同意的用于保持临界安全的易裂变材料和包装部件的组合。

3. 10

    收货人 consignee

    接收托运货物的个人或单位。

3. 11

    托运货物 consignment

    托运人提交运输的一个货包或多个货包，或一批放射性物质。

3. 12

    托运人 consignor

    将托运货物提交运输的个人或单位。

3. 13

    包容系统 containment  system

    由设计者确定的并用于运输期间保持放射性物质不泄漏的包装部件的组合体。

3. 14

    表面污染 surface contamination

    在表面上存有超过一定量的放射性物质：对R和7发射体及低毒性。发射体，其量超过0. 4 Bq/ cm2 ;

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体，其量超过0. 04 Bq/cm'。

    表面污染包括非固定污染和固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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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非固定污染是指在常规的运输条件下可以从表面上去除的污染；

    — 固定污染是指除非固定污染以外的污染。

3.15

    运输工具 conveyance

    运输工具是指：

    a) 用于公路或铁路运输的各种车辆；

    b) 用于水路运输的各种船舶，或船舶的任何货舱、隔舱或限定的甲板区；

    c) 用于空中运输的各种飞机。

3.16

    临界安全指数 criticality safety index

    对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给定的临界安全指数（CSI）是指用于控制装有易

裂变材料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堆积的一个数值。

3.17

    限定的甲板区 defined deck area

    在船舶的露天甲板上，或在滚装船或渡船的停放车辆的甲板上指定的堆放放射性物质的那个区域。

3. 18

    设计 design

    能把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货包或包装等物项完全描述清楚的资料。这些资料

可以包括技术规格书、工程图纸、证明遵守管理要求的报告和有关的其他文件。

3. 19

    独家使用 exclusive use

    由单个托运人独自使用一件运输工具或一个大型货物集装箱，并遵照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要求进行

的运输，包括起点、中途和终点的装载和卸载。

3.20

    易裂变材料 fissile material

    铀一233、铀一235,怀-239,钵-241或这些放射性核素的任何组合。此定义不包括：

    a) 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b) 仅在热中子反应堆内受过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3.21

    货物集装箱 freight container

    便于采用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输有包装货物或无包装货物且中途不需要重新装载的一种运输设

备。货物集装箱的封闭性必须是耐久的，其刚度和强度要足以保证重复使用，并必须安装一些便于装卸

用的部件（特别是在更换运输工具和改变运输方式时使用）。外部任一最大尺寸都小于 1. 5 m或容积

不大于3 m'的货物集装箱均称为小型货物集装箱，除此之外的均被认为是大型货物集装箱。

3.22

    散货集装箱 intermediate bulk container

    下述便于搬运的包装：

    a） 容积不大于3 ms,

    b) 采用机械装卸；

    C） 根据性能试验的测定，可以抗装卸和运输中产生的应力；

    d) 设计符合ST/SG/AC. 10/1/Rev. 9中有关对散货集装箱（IBC）的建议章节里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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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low dispersible radioactive material

    一种固体放射性物质，或者一种装在密封件里的固体放射性物质，其弥散性已受到限制且不呈粉

末状。

3.24

    低比活度物质 low specific activity material(LSA)

    就其性质而言是比活度有限的放射性物质，或估计的平均比活度低于限值的放射性物质。在确定

估计的平均比活度时，不应考虑低比活度物质周围的外屏蔽材料。

    低比活度物质分为三类：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 ), I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U）和m类低比活

度物质（LSA- Uj) ,

3.24.1

    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

    a) 铀矿石、牡矿石以及此类矿石的浓缩物，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并经加工后可利用这些放射

        J性核素的其他矿石；

    b) 未受辐照的固体天然铀或贫化铀或天然牡，或它们的固体或液体的化合物或混合物；

    c)  A：值不受限制的放射性物质（不包括数量超过7.11.2规定的易裂变物质）；

    d) 放射性活度遍布于各处且估计的平均比活度不超过5.1-5.2.5规定的活度浓度值30倍的其

        他放射性物质（不包括数量超过7.11. 2规定的易裂变物质）。

3.24.2

    I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I )

    a) 氛浓度不高于0. 8 TBq/L的水；

    b) 放射性活度遍布于其中且估计的平均比活度不超过下述值的其他物质：对固体和气体不超过

10-4 AZ /g，对液体不超过10-5 A2/g.

3.24.3

    班类低比活度物质（LSA-1）

    下列状态的（但不包括粉末状的）固体（例如固化废物、活化材料）：

    a) 其所含的放射性物质遍布于一个固体物件或一堆固体物件内，或基本上均匀地分布在密实的

        固体粘结剂（例如混凝土、沥青、陶瓷材料等）内；

    b) 其所含的放射性物质是较难溶的，或实质上是被包在较难溶的基质中，因此，即使货包在失去

        包装的情况下在水里浸泡7昼夜，每件货包中的放射性物质由于浸出而损失掉的也不会超过

          0. IA,；

    c） 该固体（不包括任何屏蔽材料）的平均比活度（估计值）不超过2 X 10-'A2/go

3.25

    低毒性．发射体 low toxicity alpha emitters
    天然铀、贫化铀、天然牡、铀一235或铀一238,牡-232、矿石中或物理和化学浓缩物中所含的牡-228和

牡-230以及半衰期小于10d的a发射体。

3.26

    最大正常2作压力 maximum normal operating pressure

    在相当于运输过程中不通风、不用辅助系统进行外部冷却或不进行操作管理的环境温度和太阳照

射条件下，在一年期间包容系统内可能产生的高于标准大气压的最大压力。

3.27

    外包装 ove印ack

    托运人为了方便将一个或多个货包作为托运的一个装卸单元而使用的包装物，如盒子或袋子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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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装卸、堆放和运载。

3.28

    货包 package
    提交运输的包装与其放射性内容物的统称。本标准所涉及的下列货包类型应符合第5章的放射性

活度限值和材料限制并满足相应要求：

    a) 例外货包；

    b)  1型工业货包（IP-1)；

    c)  2型工业货包（IP-2);

    d)  3型工业货包（IP-3) ;

    e)  A型货包；

    f)  B(U）型货包；

    g)  B(M）型货包；

    h)  C型货包。

    装有易裂变材料或六氟化铀的货包应该符合相应的附加要求。

3.29

    包装 packaging

    完全封闭放射性内容物所必需的各种部件的组合体。通常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腔室、吸收材料、间

隔构件、辐射屏蔽层和用于充气、排空、通风和减压的辅助装置，用于冷却、吸收机械冲击、装卸与栓系以

及隔热的部件，以及构成货包整体的辅助器件。包装可以是箱、桶或类似的容器，也可以是货物集装箱、

罐或散货集装箱。

3.30

    质且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由参与放射性物质运输的组织或单位施行管理和监督的系统性大纲，其 目的是为在实践中达到本

标准所规定的安全要求提供充分的可信度。

3.31

    辐射水平 radiation level

    以MSv/h为单位表示的相应的剂量率。

3.32

    辐射防护大纲 radiation protection programme

    对辐射防护措施提供充分考虑的系统性安排。

3.33

    放射性内容物 radioactive contents

    包装内的放射性物质连同已被污染或活化的固体、液体和气体。

3.34

    放射性物质 radioactive material

    在托运货物中任何含有放射性核素并且其活度浓度和放射性总活度都超过5. 1-5. 2. 5规定值的

物质。

3.35

    装运 shipment

    托运货物从启运地至目的地的特定运输。

3.36

    特殊安排 special arrangement

    按主管部门批准的某些措施运输不满足本标准中规定的所有适用要求的放射性托运货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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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special form radioactive material

    不弥散的固体放射性物质或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密封件。

3.38

    比活度 specific activity

    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是指单位质量该种核素的活度。

    一种物质的比活度是指放射性核素基本上均匀的分布在物质中的单位质量或单位体积该物质的

活度。

3.39

    表面污染物体 surface contaminated object(SCO)
    本身不是放射性的、但在其表面分布着放射性物质的固态物体。表面污染物体可分为两类：工类表

面污染物体（SCO- I）和II类表面污染物体（SCO- II ) o

3.39. 1

    工类表面污染物体（SCO- I )

    下述情况下的固态物体：

    a)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对日

        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 。发射体，不超过 4 Bq/cm'，或对所有其他 a发射体，不超过

        0. 4 Bq/cm'；

    b) 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e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固定污染，对尽

        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 。发射体，不超过 4 X 104 Bq/cm'，或对所有其他 。发射体，不超过

        4 X 10' Bq/cm'；

    c） 在不可接近表面上对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e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加

        上固定污染，对R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发射体，不超过4 X 10" Bq/cm'，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

        体，不超过4 X 10' Bq/cm2 0
3.39.2

    II类表面污染物体（SCO- II )

    表面的固定污染或非固定污染超过3. 39. la）对SCO-I所规定的可适用限值的固态物体，且：

    a） 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对日

        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a发射体，不超过400 Bq/cm'，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体，不超过

        40 Bq/cm'；

    b) 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 2，则按该表面积计）的固定污染，对p

        和7发射体及低毒性 a发射体，不超过 8 X 10' Bq/cm2，或对所有其他 a发射体，不超过

        8 X 10' Bq/cm2；

    c） 在不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 ，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加

        上固定污染，对p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a发射体，不超过8 X 105 Bq/cm2，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

        体，不超过8 X 10" Bq/cm2 0
3.40

    罐 tank

    罐状容器、可搬运的罐、公路罐车、铁路罐车或拟装有液体、粉末、颗粒、浆液或先以气体或液体装入

后凝固成固体的容量不小于450 1.的容器和拟装有气体的容量不小于1 000 1.的容器。罐应能用于陆

地或海上运输，并在不需拆除其结构部件的情况下能装载和卸载。罐还应具有使装载稳定的部件和固

定在外壳上的栓系部件，并应在满载时能被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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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运输指数 transport index

    对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无包装的LSA一工或SCO一工规定的运输指数（TI)是指用于控制

辐射照射的一个数值。

3.42

    未受辐照的社 unirradiated thorium

    每克牡-232中铀一233含量不超过10-1 g的牡。

3.43

    未受辐照的铀 unirradiated uranium

    每克铀一235中怀含量不超过2 X 103 Bq、每克铀一235中裂变产物含量不超过9 X 106 Bq以及每克

铀一235中铀一236含量不超过 5 X 10-3 g的铀。

3.44

    天然铀、贫化铀、富集铀 uranium-natural, depleted, enriched

    天然铀是指通过化学分离所得到的具有天然铀同位素比例的铀（按质量计，铀一238约占99. 28%,

铀一235约占0. 72%) 0

    贫化铀是指所含铀一235的质量百分比小于天然铀的铀。

    富集铀是指所含铀一235的质量百分比大于天然铀的铀。

    上述三种铀中所含铀一234的质量百分比非常小。

3.45

    车辆 vehicle

    公路车辆（包括铰接式车辆，即牵引车和所挂拖车的组合）或轨道车或铁路货车。每辆拖车应该被

视为单独的车辆。

3.46

    船舶 vessel

    载货用的各种海船或内陆水运船。

4 一般原则

4. 1 辐射防护

4. 1.飞 为运输放射性物质应制定辐射防护大纲。该大纲拟采取的措施应与辐射照射的大小和受照可

能性联系起来。该大纲应包括4. 1. 2.4. 1. 3和4.1.5̂ 4.2.2中的要求。大纲文件应按有关主管部门

的要求准备，以备检查。

4. 1.2 运输中，防护与安全应该是最优化的，以使个人剂量的大小、受照射人数以及引起照射的可能

性，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应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而且人员所受剂量应该低于国家

规定的相应的剂量限值。应从组织结构和系统上采取措施，并且应该把运输与其他活动之间的相互关

系考虑在内。

4. 1.3 工作人员应接受可能遭受的辐射危害以及拟采取的防护措施等方面有关知识的培训，以保证限
制或避免他们和可能受其活动影响的其他人员所受到的辐射照射。

4. 1.4 有关主管部门对由放射性物质运输引起人员所受的辐射剂量的定期评估应作出规定，以保证防

护与安全系统符合GB 18871的要求。

4. 1.5 对运输活动所产生的职业照射用有效剂量评估：

    a) 一年中有效剂量极不可能超过 1 MSv时，不必采用特殊的工作方式，也不必细致监测、制定剂

        量评定计划和保存个人记录；

    b) 一年中有效剂量预计可能处于1 mSv-6 mSv之间时，应通过工作场所监测或个人监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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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量评定计划；

    c) 一年中有效剂量预计可能超过6 xnSv时，应进行个人监测。

    在进行个人监测或工作场所监测时，应保存相关的记录。

4.1.6 应把放射性物质与工作人员和公众充分隔离。计算隔离距离或辐射水平时，应采取下述剂

量值：

    a) 对经常处于作业区内的工作人员，年剂量为5 mSv;

    b) 对公众经常出人的区域内的公众成员，考虑预期受到的所有有关的其他受控源或者实践的照

射，对关键组的年剂量规定为1 mSv,

4.1.7 放射性物质应与未显影的照相胶片充分隔离。确定隔离距离的依据是：每批托运未显影的照相

    胶片在与放射性物质运输期间受到的总辐射照射小于0. 1 mSv,

4.2 应急响应

4.2.1 一旦在运输放射性物质期间发生事故或小事件，应遵守我国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保

护人员、财产和环境。

4.2.2 应急程序应考虑在发生事故时，因托运货物的内容物与环境之间的反应而产生的其他危险

物质。

4.3 质f保证

    应为各种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和货包的设计、制造、试验、文件编制、使用、维护

和检查以及为运输作业和中途贮存作业制定质量保证大纲并有效实施，以保证其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要

求。应向主管部门呈交用于说明设计规范已完全得以实施的证明。制造者、托运人和使用者均应在制

造和使用过程中为主管部门的检查提供方便，并向主管部门证实：

    二） 所有制造方法和材料均符合已批准的设计规范；

    b) 所有包装均定期予以检查，并在必要时加以修理和维护，以保持良好状态，使其即使在重复使

        用之后仍能符合所有的相关要求和规范。

4.4 遵章保证

    主管部门负责作出安排和要求，确保本标准得到遵守。履行这种职责的措施包括制定并执行一项

用以监督包装、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制造、试验、检查和维护活动以及托运

人和承运人进行的货包的制备、与货包有关的文件编制、货包装卸和堆放活动的监督大纲，以此验证本

标准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均得以遵守。

4.5 特殊安排

    对于不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托运货物，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按特殊安排运输。此类托运货物的国

际运输应由多方批准。运输中总的安全水平至少应相当于在所有适用要求均得以满足时所具有的总的

安全水平。

4.6 不符合

    当辐射水平或者污染出现不符合本标准有关限值的情况时：

    a) 当不符合情况在运输中被确认时承运人应将不符合情况通知托运人，或者当不符合情况在收

        货中被确认时收货人应将不符合情况通知托运人。

    b) 承运人、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

        1) 立即采取措施，减轻不符合情况产生的后果；

        2) 调查不符合情况的原因、状况和后果；

        3) 采取适当行动补救导致出现不符合情况的原因和状况，防止再次出现导致不符合情况的

              状况；

        4) 将有关导致不符合情况的原因和已经采取的或者将要采取的纠正或者预防行动通知主

              管部门。

52



                                                                                                  GB 11806-2004

      C) 应将不符合情况尽可能快地分别通知托运人和主管部门，无论应急照射情况已经发生还是正

          在发生都应立即通知。

4.7 培训

4.7.1从事放射性物质运输的人员应当接受本标准中与其责任相称的内容的培训。

4.7.2 诸如为放射性物质分类、包装、作标记、贴标签的人员，准备放射性物质运输文件的人员，为了运

输而提交或者接收放射性物质的人员，为放射性物质货包作标记或者贴标牌的人员，将放射性物质货包

装人或者卸出运输车辆、散货包装或者货物集装箱等的人员，以及主管部门确定的直接涉及放射性物

质运输的其他人员，应当接受下列培训：

    a) 一般的了解／熟悉培训：

        1) 每个人都应接受熟悉本标准一般规定的培训；

        2) 培训应当包括放射性物质类别的介绍，对作标记、贴标签、挂标牌、包装和隔离的要求，放

            射性物质运输文件的目的和内容的介绍，可获得的应急响应文件的介绍。

    b) 具体的岗位培训。每个人都应当接受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放射性物质运输具体要求的详细

          培A。

    c） 安全培训。相应于履行职责和发生释放时受到辐射照射的风险，相关人员应当接受下列方面

        的培训：

        1) 避免事故的方法和程序，例如货包操作设备的正确使用和放射性物质的恰当贮存方法；

        2) 可以获得的应急响应信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3) 各种放射性物质的一般危害和如何防止受到这些危害，适当时包括人员防护服和防护设

            备的使用；

        4) 发生放射性物质意外释放时立即采取的程序，包括被培训人所负责的应急响应程序和要

            遵守的人员防护程序。

4.7.3 涉及放射性物质运输岗位的人员应当在聘用时进行或者确认已经经过4.7.2所要求的培训，并

且应当定期进行主管部门认为合适的再培训。

5 放射性活度限值和材料限制

5.1 放射性核素的墓本限值

    表1给出了单个放射性核素的下述基本限值：

    a)  A,和A2（单位：TBq)；

    b) 豁免物质的活度浓度（单位：Bq/B);

    。） 豁免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单位：Bq),

5.2 放射性核素基本限值的确定

5.2.1 对于表1中未列出的单个放射性核素，5.1所涉及的放射性核素基本限值的确定应经主管部门

批准，对于国际运输，这种确定应该经多方批准。在已知每个放射性核素的化学形态时，若考虑了运输

的正常和事故两种条件下的化学形态，则允许使用由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考虑了溶解度等级的

A：值，或可不经主管部门批准使用表2所列出的放射性核素的值。

5.2.2 在计算表1中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的A，和A：值时，单个放射性衰变链中放射性核素的比例

都是天然存在的。若该衰变链中的子核素的半衰期均不超过10 d或不长于母核素的半衰期，则应把这

个放射性衰变链视为单个放射性核素，需要考虑的放射性活度和拟应用的A,值或A：值应相当于该衰

变链的母核素的值。若放射性衰变链中任一子核素的半衰期超过10d或长于母核素的半衰期，则应把

这种母核素和子核素视为不同核素的混合物。

5.2.3 对于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可按下式确定5.1所涉及放射性核素的基本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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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一二＝一上一一 ．‘．．．．．．．．．．．．．．．．．．．．．．．．．．．．．．．⋯⋯(1)
                                      乙f(i)/X(i)

    式中：

    f(i)— 放射性核素i的放射性活度或活度浓度在混合物中所占的份额；

    X(i)— 放射性核素i的A，或A：或豁免物质的活度浓度或豁免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的相

              应值；

      X�,— 混合物情况下，A，或A：的导出值或豁免物质的活度浓度或豁免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

              限值。

5.2.4 当已知每个放射性核素的类别，而未知其中某些放射性核素的单个放射性活度时，可以把这些

放射性核素归并成组，并在应用5. 2. 3和5. 3. 3. 2中的公式时可适当使用各组中放射性核素的最小的

放射性核素的 X。值。当总的 a放射性活度和总的田7放射性活度均为已知时，可以此作为分组的依

据，并分别使用a发射体或即7发射体的最小的放射性核素的Xm值。

5.2.5 对无有关数据可用的单个放射性核素或放射性核素混合物，应使用表2所列的数值。

5.3 货包内容物限值

    货包内放射性物质的量不得超过5. 3. 1-5. 3. 7所规定的有关限值。

5.3.1 例外货包

5.3.1.1 对非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牡制品以外的放射性物质，每件例外货包的放射性活度不应大于：

    a） 放射性物质封装在或作为它们的一个组成部分含在仪器或其他制品（例如钟表或电子设备）内

        时，表3第二和第三栏中为每种单个物项和每个货包分别规定的限值；

    b） 放射性物质未封装或不是仪器或其他制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表 3第四栏为其规定的货包

          限值。

                                  表 1 放射性核素的基本限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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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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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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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R#Ifit;wA,/               AZ/            s*Wf"                -4                 tt44vt"(I  F ft)                                lfflMI/              MAtttaftIRT/TBq                       TBq                                 (Bq/g)               BqbA[I(53)]1-123                 6X100             3X10'             1X102              1X10'I-124                 1X100             1X100             1X10'              1X1061-125                 2X10'             3X10'             1X103              1X1061-126                 2 X 100           1 X 100           1 X 102            1 X 106I-129                 T_w              _TIR               1X102              1X1051-131                 3X10'             7X10'             1X102              1X106I-132                  4X10'             4X10"'            1XI0'              1X1051-133                  7X10'             6X10'             1X10'              1X1061-134                  3X10'             3X10'             1X10'              1X1051-135'                 6��&&�����������郤S���郤S����������衻�E������寶氞���H|��������槧耡a���a����=�����������C&����������w�C���1������C&������w��������C&�������������������##������������木臼术����##�%%c�鑰�E蜴�������������������1�����������#�������������������h������C���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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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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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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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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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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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A,/               A2/ 豁免物质的 一件豁免托运货物的鲁

                                      TBq               TBq              (Bq/g)                  Bq

          牡M OW」

              Th-227                 1X10'            5X10-'            1X10'              1X10,

              Th-228'                5 X 10一'                      1x10-'            1x10,1             1X1041

              Th-229                 5X10'            5X10-4            1X1006             1Xlo'l"

              Th-230                 1X10'            1X10--'           1x100              1X104

奎 Th-231                 4X10'            2X10-2            1X10'              1X10' ：

            Th-232 不限 不限 1X10'              1X104

            Th-234'                3X10一’ 3X10-'            1X1036             1x10,1

          Th（天然） 不限 不限 1xlo06 ’             1x1031

          钦[Ti(22)]

              Ti-44'                 5X10-'           4X10-'            1X10'              1X10'

          佗[T1(81)]
              T1-200                 9 X 10一' 9X10-'           1X10'              1X106 二

            TI-201                 1X10'            4X10'             1X102              1X106

              TI-202                 2X10'            2X10'             1X102              1X106

              T1-204                 1 X 1 0'         7X10一’ 1 X 104            1 X '104

          祛[Tm(69)]

              Tm-167                 7X10'            8X10 '            1X102              1X106

              Tm-170                 3X10'            6 X 10一'                 1X10'              1X106

              Tm-171                 4X10'            4X10'             1X104              1X106

          铀〔U(92)]

    U-230（肺部快速吸收）0,d              4x10'            lxlo-'            lxlo'6             1x10“ 二

    U-230（肺部中速吸收）⋯ 4X10'            4X10-'            1X10'              1X10'

    U-230（肺部慢速吸收）0'f              3X10'            3X10-'            1X10'              1X104

    U-232（肺部快速吸收）d   4X10'            1X10"2            1X10,1             1X10''6 ·

    U-232（肺部中速吸收）“ 4X10'            7X10-3            1X10'              1X104

    U-232（肺部慢速吸收）‘ 1X10'            1X10-3            1Xlo'              1X104

    U-233（肺部快速吸收）“ 4X10'            9X10--2           1X10'              1X104

    U-233（肺部中速吸收）’ 4X10'            2X10-2            1X102              1X10'

    U-233（肺部慢速吸收）‘ 4X10'            6X10-'              1X10'              1X105 一

    U-234（肺部快速吸收）a   4X10'            9X10-2              1X10'              1X10'

    U-234（肺部快速吸收）e 4X10'            2X10-2              1X102              1X105

    U-234（肺部慢速吸收）‘ 4X10'            6X10-'              1X10'              1X105

U-235（肺部三种速度吸收）a, a. c.‘ 不限 不限 1X10'"             1X10̀” 二

    U-236(肺部快速吸收）d 不限 不限 1X10'              1X10"

    U-236（肺部中速吸收）1            4X10'               2X10-'  1X102              1X105

    U-236（肺部慢速吸收）‘ 4X10'               6X10-'  1X10'              1X10"

  U-238（肺部三种速度吸收）a-‘ 不限 不限 1X10'h                                                                                                   1X1041

            U（天然） 不限 不限 IX100I             1X10'“ 三

一U（富集度达到或少于20%)9 不限 不限 1X100              1X10'

          U（贫化） 不限 不限 1X100              1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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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对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牡制品，只要铀或牡的外表面由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

性包封，例外货包装有这种物质的数量可以不限。

5.3.1.3 对于邮递，每个例外货包中的总放射性活度不得超过表3规定的相应限值的十分之一。

5. 3. 2  IP-1型、IP-2型和IP-3型货包

5.3.2.1 应限制低比活度物质的或表面污染物体的单个货包中的放射性内容物，使其不得超过6.7.1

规定的辐射水平，还应限制单个货包中的放射性活度，使其不得超过6.7.5为运输工具规定的放射性活

度限值。

                    表2 未知放射性核家或混合物的放射性核素的甚本限值

a#'tAvviz"*;' R.t #f 0 acx4   a7f片一(Bq/8)               (Bq)1X10'               1X10'1X10-'              1X1091X10-'              1X109
                              表3 例外货包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一之衬一,,    A V it VIA-RlgpRTL010-3A,10-9A210-a A,2 X 10-2 A,10-9 A,10-9 A2
5.3.2.2 装有不燃固态I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H）或IH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U）的单个货包空运

时不得含有大于3000A：的放射性活度。

5.3.3     A型货包

5.3.3.1   A型货包内的放射性活度不得大于：

    a)  A,（对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b)  AZ（对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

5.3.3.2 对于放射性核素的类别和各自的放射性活度均为已知的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的A型货包的

放射性内容物应当满足下述关系式：

                                ， B(i)。n C (j)／，                                          ）：午书决 十 ）：于琴去 毛 1 ⋯，，，，，．，，······。。·，‘，，，，．，，，．，，（2）
                              甲 A, (i)’甲 AZ ( j）一

    式中：

    B(i)—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核素i的放射性活度，而A, (i)是放射性核素i的A，值；

    C(j)— 非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核素j的放射性活度，而AZ ( j）是放射性核素1的

              AZ值。

5.3.4  B(U）型和 B(M）型货包

5.3.4.1  B(U)型和B(M)型货包不得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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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超过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活度的内容物；

    b）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核素的内容物；

    c） 在形状、物理和化学状态方面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内容物。

5.3.4.2  B ( U）型和B(M)型货包空运时应满足5.3.4. 1中的各项要求并且所含的放射性活度不得

大于：

    a) 对于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值；

    b) 对于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取3 OOOA，或100 OOOA：两者中的较低值；

    c) 对于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3 OOOAZ。

5.3.5  C型货包

    C型货包不得含有：

    a) 超过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活度的内容物；

    b）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核素的内容物；

    c） 在形状、物理和化学状态方面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内容物。

5.3.6 易裂变材料的货包

    易裂变材料的货包不得装有：

    a)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量的易裂变材料；

    b）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任何放射性核素或易裂变材料；

    。） 在形状、物理和化学状态或空间布置方面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内容物。

5.3.7 六报化铀的货包

    在工厂工艺系统接人货包时，当货包处于所规定的最高温度下货包中六氟化铀的装载量不得使货

包容积的剩余空腔小于货包总容积的5%。在交付运输时，六氟化铀应该呈固态形式，而货包的内压应

低于大气压。

6 运翰要求和管理

6.1 首次装运前的要求

    任何货包在首次装运前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若包容系统的设计压力超过35 kPa(表压），则应确保每个货包的包容系统都符合经过批准的

        与该系统在此压力下保持完好性的能力有关的设计要求。

    b) 应确保每个B(U)2fl,B(M)型和C型货包及每个易裂变材料货包的屏蔽和包容系统的有效

        性，必要时还应确保其传热特性和约束系统的有效性，均处在已批准的设计适用的或设计所规

        定的限值内。

    c) 对于易裂变材料的货包，为了符合7.11.1的要求，特意装人中子毒物作为货包部件时，应进行

        核对以证实该中子毒物的存在和分布。

6.2 每次装运前的要求

    任何货包在每次装运前，应满足下述适用要求：

    a) 对于任何货包，都应确保本标准有关条款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已得到满足；

    b) 应按照7.2.3的要求确保那些不符合7.2.2要求的提吊附件已被拆除掉或使其不能用于提吊

        货包；

    c) 对于每个B(U）型、B(M)型和C型货包及每个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应确保批准证书中所规定

        的所有要求都已得到满足；

    d) 在足以证明温度和压力达到平衡状态并符合要求之前，每个 B(U)型,B(M)型和C型货包都

        不得发运，除非得到主管部门豁免这些要求的批准；

    e） 对于每个B(U)型,B(M）型和C型货包，应通过检查和／或相应的测试来确保包容系统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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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泄漏放射性内容物的封盖、阀门和其他开孔均已严加关闭，合适时，用已证明符合7.8.7

        和7.10.3要求的方法来确保密封；

    f) 对于每种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应确保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批准证书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本

        标准的有关条款都已得到满足；

    9） 对于易裂变材料的货包，适用时，应进行7. 11. 3. 2b）规定的测量和7. 11. 5. 1规定的用以证实

        每个货包密闭的测试；

    h) 对于每种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应确保其批准证书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条款均得

        到满足。

6.3 与其他货物一起运输的要求

6.3. 1 货包中除装有使用放射性物质所需的物品和文件外，不得装有任何其他物项（但符合 6. 3. 3要

求的除外）。本要求不排除低比活度物质或表面污染物体与其他物项一起运输，只要这些物项之间及其

与包装或与其放射性内容物之间不存在会降低货包安全性的相互作用就可将它们装在一个货包中

运输。

6.3.2 运输过放射性物质的罐和散货集装箱，若对p和Y发射体以及低毒性a发射体的污染未去污至

0. 4 Bq/cm'水平以下，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体未去污至0. 04 Bq/cm“水平以下时，不得用于贮存或运

输其他货物。

6.3.3 在完全由托运人控制安排和不违背其他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应允许其他货物与独家使用方式下

运输的托运货物一起运输。

6.3.4 涉及国际运输时，除按照本标准外还应按照拟运输的放射性物质途经国或抵达国所制定的关于

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适用时，还应按照一些公认的运输组织的规定，将托运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

相隔离。

6.4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性质

    在进行包装、贴标志、作标记、挂标牌、贮存和运输时，除应考虑货包内容物的放射性和易裂变性质

外，还应考虑其他危险性质，例如爆炸性、易燃性、自燃性、化学毒性和腐蚀性，以遵守与危险货物运输有

关的规定。涉及国际运输时，还应符合途经国或抵达国所制定的相关规定，适用时，还应遵守一些公认

的运输组织的规定。

6.5 对污染以及对泄漏货包的要求和管理

6.5. 1 应使任何货包外表面的非固定污染保持在实际可行的尽量低的水平上，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

这种污染不得超过下述限值：

    a) 对R和Y发射体以及低毒性。发射体为4 Bq/cm2 ;

    b） 对所有其他。发射体为0. 4 Bq/cm2。

    可以用在表面的任意部位任一300 cm，面积上取的非固定污染平均值来判断是否符合这一要求。

6.5.2 外包装、货物集装箱、罐和散货集装箱及运输工具的内外表面上非固定污染水平不得超过6.5.1

所规定的限值，但6. 5. 7所提及的情况除外。

6.5.3 若某一货包明显损坏或发生泄漏，或者怀疑该货包可能已发生泄漏或已损坏，则应禁止接近该

货包，并且应尽快地由有资格人员评定该货包的污染程度和由此造成的辐射水平。评定的范围应包括

该货包、运输工具及邻近装载和卸载的区域，如有必要，还应包括该运输工具曾运载过的所有其他物质。

必要时，应根据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定，采取一些保护人员、财产和环境的附加措施，以消除或尽量减

轻这种泄漏或损坏造成的后果。

6.5.4 受损货包或泄漏放射性内容物超过了运输的正常条件下容许限值的货包，可在监督下将其移至

一个可接受的临时性场所，但在完成去污和修理或修复之前不得向外发运。

6.5.5 应定期检查经常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其污染水平。该检查的频度应

视其受污染的可能性和所运输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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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在放射性物质的运输过程中，污染程度超过6. 5. 1规定的限值或表面辐射水平超过5 IlSv/h的

所有运输工具、设备或部件都应由有资格的人员尽快加以去污，如果非固定污染超过 6.5. 1规定的限

值，而且去污后表面的固定污染所引起的辐射水平又高于5[.Sv/h的，就不得重新使用，但6. 5. 7所提

及的情况除外。

6.5.7 在独家使用方式下用于运输未包装的放射性物质或表面污染体的外包装、货物集装箱、罐、散货

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只有当其仍处于特定的独家使用方式下，仅其内表面才可不必符合6.5. 2和6. 5.6

的要求。

6.6 对例外货包运输的要求和管理

6.6. 1 例外货包应符合本章和第7章中下述条款的各项要求：

    a)  6.4,6.5.1,6.5.4,6.6.2,6.12.1.1,6.12.1.3,6.13. la）和 6. 13. 3中规定的要求，以及适用

        时，6. 6. 3̂-6. 6. 6中规定的要求；

    b)  7.4中规定的对例外货包的要求；

    c） 若例外货包装有易裂变材料，则应满足7.11. 2规定的关于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的任一适用要

        求和7.7.2的要求；

    d)  6. 14. 7. 1和6. 14. 7.2的要求（若邮运）。

6.6.2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一点的辐射水平不得超过5 t.Sv/ho

6.6.3 封装在仪器或其他制品内的、或构成它们一个组成部分的放射性物质，在其放射性活度不超过

表3第二和第三栏中规定的物项限值和货包限值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可按例外货包运输：

    a） 距任何无包装仪器或制品的外表面上任一点10 cm处的辐射水平不超过0. 1 msv/ho

    b） 每台仪器或每件制品均标有“放射性”字样，但符合下述 1),2)规定的除外：

        1) 带荧光的钟表或器件；

        2) 根据第1章d)，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者没有超过表 1第 5栏中一件托运货物的豁

            免放射性活度限值的消费品，而且应在其运输货包的内部标有“放射性”字样，以在货包

            启封时能清楚地警告放射性物质的存在。

    c） 放射性物质完全由非放射性部件封装（不得把只起包容放射性物质作用的器件视为仪器或制

          品）。

6.6.4 形式不同于6.6.3规定的放射性物质，在其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3第4栏中规定限值的，同时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按例外货包运输：

    a） 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货包的放射性内容物不泄漏；

    b） 在货包的内部表面上标有“放射性”字样，以在货包启‘封时能清楚地警告放射性物质的存在。

6.6.5 制品中的放射性物质仅是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未受辐照的贫化铀或未受辐照的天然牡时，并且

铀或牡的外表面包有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性包封，该制品可按例外货包运输。

6.6.6 符合下述条件的装过放射性物质的空包装可以按例外货包运输：

    a) 该空包装处于良好的保养状态而且被可靠地封闭；

    b） 包装结构中任何铀或牡的外表面均被一个由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性包封所

          覆盖；

    c） 内部非固定污染永平未超过6. 5. 1中规定的100倍；

    d> 去掉依据 6. 12. 2. 1的规定在包装上贴过的任何标志。

6.7 对工业货包内的或无包装的LSA物质和SCO运输的要求和管理

6.7.1 应限制单件 IP- I型、IP- II型,IP-in型货包，或一个物体或一批物体中的LSA物质或SCO的

数量，使距无屏蔽放射性物质或距一个物体或距一批物体3 m处的外部辐射水平不超过 10 mSv/ho

6.7.2 本身是易裂变物质或含有易裂变物质的I-SA物质和SCO应满足6. 14. 3. 1,6. 14. 3. 2和

7.11.1中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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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可运输满足下列条件的无包装的 LSA- I物质和SCO- I：

    a) 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所有无包装放射性物质（只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矿石除外）的运

        输方式均应保证放射性物质不会从运输工具中逸出，屏蔽也不会丧失；

    b) 每台运输工具均应由独家使用，仅在所运输的SCO- I可接近表面和不可接近表面的污染不

        超过3.14规定的适用水平的10倍时运输工具可非独家使用；

    c) 对于SCO- I，在怀疑其可接近表面的非固定污染超过3.39. la)规定的数值时，应采取措施以

        确保放射性物质不释放到运输工具里。

6. 7. 4  LSA物质和SCO应按照表4要求包装，但符合 6. 7.3规定的除外。

6.7.5 对于IP-1型,IP-2型,IP-3型货包内的或无包装的LSA物质或SCO的运输，内河船舶的单个

船舱或隔舱中的、或者某一其他运输工具中的总放射性活度均应不超过表 5中所示的限值。

                          表4 装有LSA物质和SCO的工业货包的要求

一公 IP-1 mIP-2 0J                            IP-2 MIP-3 N1IP-3 VIP-1 0-IP-2 ffl!A- I "MO sCO- I
          表 5 工业货包内的或无包装的LSA物质和SCO用的运输工具放射性活度限值

薄｛料 1i i4} }h    cW}i4} }1 > c tW,90m91AtitaIFaI                     ' 1' t }t})EWT                                 FGWI)EIRift                              100A2100A2                                10A2100A2                                10A
6.8 运输指数（TI)的确定

6.8. 1 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无包装的LSA- I或sco- I的运输指数（TI)应是按照下述步骤

导出的数值：

    a) 确定距货包、外包装、货物集装箱或无包装的LSA-I和SCO- I的外表面1 m处的最高辐射

        水平（以msv/h为单位），运输指数应为该值乘以100。对于铀矿石和牡矿石及其浓缩物，在距

        装载物的外表面1 m处的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可以取：

        0. 4 msv/h 对铀矿石和牡矿石及其物理浓缩物；

        0. 3 mSv/h 对牡的化学浓缩物；

        0. 02 mSv/h 对铀的化学浓缩物（六氟化铀除外）；

    b) 对于罐、货物集装箱和无包装的LSA-I和SCO-I的运输指数，应对 a)确定的值乘以表6所

        列的相应系数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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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上述程序a)和b)计算得到的值应进位至小数点后第一位（例如将1. 13进到1.2)，只有当

        计算结果等于或小于0.05时才可以认为运输指数为零。

                    表 6 罐、货物集装箱和无包装LSA- I与SCO-I的放大系数

黛户 1è1洲
6.8.2 每个外包装、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应以所装的全部货包的运输指数（TI)之和来

确定。对于刚性外包装也可通过直接测量辐射水平来确定。

6.9 临界安全指数（CSI)的确定

6.9.1 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应由50除以7. 11. 6和 7. 11. 7中导出的两个N值中的

较小者得到（即CSI=50/N)。倘若无限多个货包是次临界的（即N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上均是无限

大），临界安全指数值可以为零。

6.9.2 每件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应以所装的全部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之和来确定。

确定一批托运货物或一件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的总和时应当遵守同样的程序。

6.10 货包和外包装的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辐射水平的限值

6.10.1 任何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应不超过10，而任何货包或外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应不超过

50，但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除外。

6.10.2 货包或外包装的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应不超过2 mSv/h，但在6. 14. 4. 3a)规定的

条件下按独家使用方式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或者分别在6.14.5.1或6. 14. 6. 3规定

的条件下按独家使用方式和在特殊安排下用船舶或飞机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除外。

6.10.3 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应不超过

10 mSv/ho

6.11 分级

6.11.1 货包和外包装应按照表7中规定的条件并按下述6.11. 2̂-6.11. 5的要求划分为工级（白）、n

级（黄）或m级（黄）。

                                  表 7 货包和外包装的分级

#B c(TI)            *Aflf-AnAA%k*T H/                  5?  ix(mSv/h)0.                                H<0. 005                             I '̀t (k̀3 )0<TI<la                         0.005<H<0.5                               ff  ( )1<TI<10                               0.5<H<2                            I[[ t( )10<TI                               2+10                               II[ 't( )ba r-#1T4n TI TIT )C:' 0.05,R1M 6.8. lc) J  ,' ,11  C  7 C 7  o                                   '
6.11.2 数满足某一级别，而表面辐射水平却满足另一级别时，应把该货包或外包装划归级别较高的一

级。I级（白）是最低的级别。

6.11.3 应依据6.8规定的步骤来确定运输指数。

6.11.4 若货包或外包装的表面辐射水平超过2 mSv/h，应依据6. 14. 4. 3a) ,6. 14. 5. 1或6. 14. 6. 3的

规定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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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在特殊安排下运输的货包和装有货包的外包装应划归Ul级（黄）。

6. 12 标记、标志和标牌

6.12.1 作标记

6.12.1.1 应在每个货包包装的外部标上醒目而耐久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或两者的识别标记。

6.12. 1.2 对于每个货包（例外货包除外），应在包装外部标上醒目而耐久的前面带“UN”字母的联合

国编号（见表 8)和专用货运名称（见表 8)。对例外货包（国际邮运接收的例外货包除外），只要求有前面

带“UN”字母的联合国编号。对国际邮运接受的货包，应满足6. 14.7.2的要求。

                      表8 联合国编号、专用货运名称和说明及附带危险

IM a 14 -97- (UN)                 }̀fT'L43#f11A091                   wvfull R2910          #ff*mm*A,-4wfM#f%*m2911          >}Jtfi }Ja1 1 gF 'c}-$  1tft  11F 74}1i} it 92909          )11I  f '1} J   4h } - 9E    }f̀c       c 9E   t l J }ta2908          'I ''I b7 '}19h '}-i' #6t t 1''I l91fii}J $312912          I A%ttMJJ1 #J#tt*JX(LSA-I ),4VSVA-MAM9h*3N tr�y[, b3321 II 3AilkttraAffit*9(LSA-]j ),SA*!It WJ1#J9F*dN ,tr: M b3322          11AAIMbtWftj&'t*lR(LSA-11),4P4Olt0AM*4vi_mb2913          ft*%*Wr5Jk*%(SCO-I it sCO-JI ),4AVIEMOi}J9F}}}}62915          ltf'f*)l A  1 },4h   3   14h     }h 'c4}13332          hkf'It*JR A J f},    r t1{7}}    ''ti}J 'G    J(:BgJpj#FaRjtMb2916          It fIt0r B(U) f MP,4FA*JEM:-l PJ#F4&!}E M'2917          > tf1 }4o1 B(M)11} },4h    F     }J}F           b3323          axIt0r cJoAP-,49-991,MAPJ#FAVit, 0b2919          :R: L!, b2978          XifJ  !I}J it ( 1h,4}aV}t 0:.IfpjgF_SVIOb       f}$'bknqOR AEg 53'   8  )3324          R99fEtty}f#*it*A(LSA-Rf3t093325          10 A % bb f f Jil���x���Q�����������爛E�n%������q��~����y�k����̂��%略栽碌刀度另硗万駼�捶��������漲q��H̀���瘗鵩f�~�羞苓哽���!柽哽��冷玲崃伶媪怜�暨��囔����囔��������爛�E��%%�%%����惒瞘g�3�����=槶����  3�������?槶���劙斑�����A槶斑�������������hW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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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3 总质量超过50 kg的每个货包都应在其包装外部标上醒目而耐久的允许总质量。

6.12.1. 4 符合下述类型设计的每个货包，应按下述要求贴标记：

    a) 在IP-1型,IP-2型,IP-3型货包的包装外部，应分别标上醒目而耐久的“IP-1型、IP-2型”或

          "IP-3型”标记；

    b) 在A型货包的包装外部，应标上醒目而耐久的“A型”标记；

    c) 在IP-2型货包、IP-3型货包或A型货包的包装外部，应标上醒目而耐久的原设计国的国际车

        辆注册代号（VRI代号）和制造者名称，或主管部门规定的对包装的其他识别标记。

6.12.1.5 符合按9.3要求批准设计的每个货包，应在其包装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下述标记：

    a） 主管部门为该设计所规定的识别标记；

    b） 识别每一包装符合其设计用的专有序列号；

    c） 对 B(U)型或B(M)型货包设计应标有“B(U)型”或“B(M)型”标记；

    d) 对C型货包设计应标有“C型”标记。

6.12.1.6 在符合B(U）型、B(M)型或C型货包设计的每个货包的最外层容器的外表面上，应该用刻

印、压印或其他能防火和防水的方式清楚地显示图1所示的三叶形符号。

6.12.1.7 当LSA一工或SCO-I装在容器或包装材料里并按6.7.3所容许的独家使用方式运输时，应

在这些容器或包装材料的外表面标有“放射性LSA一工”或“放射性SCO一工”标记。

6.12.2 贴标志

6.12.2.1 应按照相应的级别给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贴上与图2、图3或图4所示样式相一

致的标志，但对大型货物集装箱和罐来说，符合6.12.3.1的替代规定时，允许用放大型标志替代。此

外，还应给装有易裂变材料的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贴上与图5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但符

合7.11.2规定的关于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要求的情况除外。应除去或覆盖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志。

对于放射性物质具有的其他危险性质标志的要求可见6.4.

                                                                                  600

  寸
                        其尺寸比例基于半径为X的中心圆。X的最小允许尺寸为4 mm,

                                      图 1 基本的三叶形符号

6. 12.2.2 在货包或外包装的两个相对的外侧面上应贴有与图2、图3或图4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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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贴在货物集装箱或旅的所有四个外侧面上。适用时，应将与图5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贴在与图2,

图3或图4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附近．这些标志不得砚益6.12.1.1̂-6.12.1. 6所规定的标记．

6.12.2.3 应在与图2、图3和图4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每个标志上按要求坟写下述信息：

    a) 在内容物栏内，填写下述1),2）的信息：

        1) 除LSA- I物质外，用表1中的名称和符号坟写放射性核素名称和符号，对于放射性核素

            的很合物，应在该行空余处列出限制最严的那些核素。对于LSA物质和SCO的类别，应

            在放射性核素名称的后面坟写相应符号，例如“LSA- II "、  "LSA-m' ", "SCO- I”及
              "SCO- II，，。

        2) 对于LSA- I物质，仅盆填写符号"LSA- I "，无舫填写放射性核素的名称。

    b) 在放射性“活度”一栏内，填写在运翰期间放射性内容物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可（Bq)，或同

        时采用SI的相应词头符号为单位表示，对于易裂变材料，可以克（砂或其倍数为单位表示的质

        t数值来代替放射性活度。

    c) 对于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应在标志的“内容物”栏和“活度”栏里分别坟写本条a)和b)所要求

        的关于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内全部内容物的信息。当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很合装载装有不

        同放射性核素的货包时，标志上的这两栏里可坟写“见运输文件”。

    d) 在标志的运输指数方框内，坟写运摘指数，运翰指数的确定见6.8(对I级（白）无运输指数

        栏）。

6.12.2.4 易裂变材料货包应贴有临界安全指数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a) 应在与图5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每个标志上填写临界安全指效，该指数应是主管部门颁发的特

        殊安排批准证书或货包设计批准证书上所表明的临界安全指数(CSI),

    b) 在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的标志上的临界安全指数栏里应有本条a)所要求的临界安全指数信

        息和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易裂变内容物的信息。

气

                          气 ＼、 二 ‘． ld ． ／／ 产

                                                              "IV 丫

                    此标志的衬底应是白色，三叶图形和印宇应是黑色，级别竖条应是红色。

                                    圈2  1级（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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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月叹、
                              V .,.,

  此标志上半部的衬底应是黄色，下半部的衬底应是白色，

      三叶图形和印字均应是黑色，级别竖条应是红色。

                圈3  II级（黄）标志

                        \1气

气 、、 、L ‘ 。 ，．。 ⋯ ／／ 户

                                、／、子

  此标志的上半部衬底应是黄色，下半部的衬底应是白色，

      三叶图形和印字应是黑色，类别竖条应是红色。

                圈4 1级（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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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挂标牌

6.12.3.1运载货包（例外货包除外）的大型货物集装箱和罐应挂有四块符合图6所示样式的标牌。这

些标牌应竖直地固定在大型货物集装箱或罐相对的两个侧面和两个端面上。应除去任何与内容物无关

的标牌。合适时，可以仅用图 2、图 3、图4或图5所示的放大型标志来替代，而不必同时使用标志和标

牌，标志的最小尺寸不能小于图6所示的尺寸。

6. 12.3.2 在货物集装箱或罐中的托运货物是无包装的LSA-工或SCO-I时，或者在货物集装箱中按

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是具有单一联合国编号的有包装放射性物质时，与托运货物相对应的联

合国编号（见表8)也应以高度不小于65 mm的黑体数字显示于：

    a) 图6所示标牌的白色衬底部分的下半部；或

    b) 图7所示的标牌上。

    当采用上述b)方案时，应将这种附加标牌固定在货物集装箱或罐的所有4个侧面上并紧靠图6所

示的标牌。

6.13 托运人的职责

6.13.1 托运前的准备

    托运人应遵守6. 6. 6d)和6.12的规定，运输前应完成作标记、贴标志和挂标牌的各项要求。

  远止、
                                                                                      、子 “，

                                          衬底应为白色，印字为黑色。

                                    图5 临界安全指数标志

6.13.2 托运货物的申报细目

    在每批托运货物所附的运输文件中，托运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下述内容：

    a) 表8所规定的专用货运名称；

    b） 联合国分类号“7"

    c） 放射性物质的联合国编号（按表8所规定的编号填写），并在其前面加上“UN”字母；

    d） 每种放射性核素的名称或符号，而对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适当地作一般性说明或列出限制

        最严的核素；

    e） 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形态的说明，或者表明该物质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

        性物质的一种注释，或对化学形态所作的一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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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放射性内容物在运翰期间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可（Bq）或加相应的Si词头符号为单位表

        示。对于易裂变材料，可采用克（8）或其相应的倍数为单位表示的总质量数值来代替放射性

        活度；

    g） 货包的级别，即I级（白）、11级（黄）. IIi级（黄）；

    h） 运输指数（仅对n级（黄）和皿级（黄））；

    1） 含有易裂变材料的托运货物（符合7.11.2规定的例外托运货物除外）的临界安全指数；

    l）适用于托运货物的主管部门批准证书（即关于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特殊

        安排、货包设计或装运的批准证书）的识别标记；

    k) 多于一个货包的任何货物，应对每个货包提供本条a)至.l）规定的资料。对于装在外包装或货

        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内的货包，应详细说明该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内所装每个货

        包内容物的情况。合适时，详细说明托运货物的每个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中内容

        物的情况。若打算在中途某处从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内卸出货包，则应有相应的

        运输文件；

    1) 在托运货包需按独家使用方式发运时，应注明“独家使用装运”字样；

    m）对LSA- II , LSA- IQ , SCO- I和SCO-II类托运货物的总放射性活度值（以A：的倍数表示）。

  1( 14-us-  .16 a  Aa-
                                                            、／"<

    标牌的最小尺寸应如图所示，但6.14.4.1所允许的最小尺寸例外。在采用不同尺寸时，应保持相应的尺寸比例。数

字“7”的商度应不小于25 mm。此标牌上半部的衬底应是黄色，下半部的衬底应是白色，三叶图形和印字应是黑色。其

下半部的“放射性”字样是可选项，此处允许用与托运货物相应的联合国编号替代。

                                          圈6 标牌

6.13.3 托运人的声明

6.13.3.1托运人应在运输文件中以下述措词或具有同等意义的措词作出声明：“依据适用的国际规定

和我国政府的规定，本托运货物的内容物已经以专用货运名称全面而准确地作了如上描述，并对其作了

分级和包装，且作了标记和贴了标志，在各方面均处于（此处写人相应的运输方式）运输所错的适当条

件，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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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2 涉及国际运输时，若这种声明的意图已是某一特定的国际公约范围内的一种运输条件，则托

运人无孺对该公约所涉及的那部分运输再作这种声明。

6.13.3.3这种声明应由托运人签署并注明日期。在适用的法律和规定承认传真签字的法律效力时，

应认可传真签字。

6.13.3.4这种声明应在含有6.13.2所列托运货物申报细目的同一运输文件上作出。

6.13.4 标志的去除或，益

    当依据6.6.6的规定将空包装作为例外货包运输时，原先的标志应去除或夜盖。

  ．．．．  101nm--120 mm
                                                                                              吸小尺寸

                  ．＿．                  l
                            抽－ －一 ．－一－

                                        300一 目Omm
                                            最小尺寸一

                    标牌的衬底为橙色，边框和联合国编号均为黑色。符号“★★★★”处用以显

                              示如表8所规定的与放射性物质相应的联合国编号。

                              圈7 单独显示联合目编号的标牌

6.13.5 给承运人的信息

6.13.5. 1 如有必要，托运人应在运输文件中说明关于要求承运人所采取的行动。这种说明应采用承

运人或有关部门认为必要的语言书写，并且至少包括下述几点：

    a) 对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装载、堆放、搬运、操作和却载等的补充要求，包括用于安全散

        热的特殊堆放规定（见6.14.2.2),或无孺这类要求的说明；

    b) 关于运输方式或运翰工具的限制，以及必要的运翰路线的指示，

    c) 适用于托运货物的应急安排。

6.13.5.2 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不必与托运货物放在一起。但是，托运人应准备好在装载和卸载之前

向承运人提交这些证书。

6. 13.6 通报有关主，部门
6. 13.6. 1 对需要主管部门批准的货包首次装运之前应通报主管部门。当涉及国际运输时，托运人应

确保把该货包设计的主管部门批准证书副本提交给拟运输的托运货物途经国或抵达国的主管部门。托

运人不必等候这些主管部门收到该副本的通知，这些主管部门亦不必在收到该证书之后寄回执。

6.13.6.2 对下面a),b),c）或d)所列项目的每次装运，托运人应通报主管部门，涉及国际运输的还应

通报拟运输的托运货物途经国或抵达国的主管部门。在装运开始前，至少应提前7d将这类通报单送

达上述各主管部门：

    a) 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3 OOOA，或3 OOOAE，或大于1 000 TBq（以三者中较小者为准）的放射性

        物质的C型货包，

    b) 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3 OOOAI或3 OOOAZ，或大于1 000 TBq（以三者中较小者为准）的放射性

        物质的B(U)型货包；

    c)  B(M)型货包；

    d）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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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6.3 托运货物通报单应包括：

    a) 识别货包用的足够资料，包括所有适用证书的编号和所有的识别标记；

    b) 关于装运日期、预期的到达日期及所建议的运输路线方面的资料；

    c) 放射性物质或核素的名称；

    d) 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形态的说明，或者是否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的说明；

    e) 放射性内容物在运输期间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可（Bq）或加Si相应词头符号为单位表示。

        对于易裂变材料，可采用克（9）或以其倍数为单位表示的质量数值来代替放射性活度。

6.13.6.4 如果在装运批准申请书中已包括所要求的资料，则托运人不必呈送一份单独的通报单（见

9.6.3)。

6. 13.7 各种证书和说明书的持有

    在按照每种相应证书所规定的条件进行任何装运之前，托运人应持有本标准第9章所要求的有关

证书的副本，以及关于货包正确封闭和装运的其他准备工作的说明书副本。

6.14 运输和中途贮存

6.14.1 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的隔离

6.14.1.1 装有放射性物质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在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都应：

    a) 按照4.1.6和4.1.7的规定，与有人员逗留的场所相隔离，以及与未显影的照相胶片相隔离；

    b) 按照6.3.4的规定，与其他危险货物相隔离。

6.14.1.2  II级（黄）或班级（黄）货包或外包装均不应放在旅客乘用的隔舱中运载，但那些专门批准押

运这些货包或外包装的人员所专用的隔舱除外。

6.14.2 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的堆放

6.14.2. 1 托运货物的堆放应安全稳妥。

6.14.2.2 只要货包或外包装表面的平均热流密度不超过15 W/mz，且其紧邻的货物不是装在袋里或

包里，则该货包或外包装可与有包装的普通货物放在一起运载或贮存，无需特殊的堆放要求，但批准证

书中主管部门对堆放规定有专门要求的货包或外包装除外。

6.14.2.3 应按下述要求控制货物集装箱的装载及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的存放：

    a) 除独家使用的情况外，应限制单件运输工具上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的总数，以使运输

        工具上的运输指数总和不大于表9所示数值，对托运的 LSA- I物质，不限制其运输指数总和；

    b) 在托运货物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时，单件运输工具上的运输指数总和不受限制；

    。） 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运输工具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2 mSv/h，而在距运输工

        具外表面2m处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0. 1 mSv/h，除了以独家使用方式通过公路或铁路运愉

        的托运货物之外，车辆周围的辐射水平应低于6. 14. 4. 3b)和。）的限值；

    d) 货物集装箱内和运输工具上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应不超过表 10所示限值。

6.14.2.4 运输指数大于10的货包、外包装或临界安全指数大于50的托运货物，应按独家使用方式

运输。

6.14.3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在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的隔离

6.14.3.1 中途贮存期间，在任何一个贮存区内的任何一组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

箱的数量应受到限制，以使任一组的这种货包、外包装、货物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不超过50。各

组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保持6 m.

6.14.3.2 若运输工具上或货物集装箱内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超过50（如表10所允许的那样），该运

输工具或货物集装箱在贮存时应与装有易裂变材料的其他货包、外包装组或货物集装箱组或运载放射

性物质的其他运输工具之间的距离至少保持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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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 与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4.1 运载那些贴有图2、图3、图4或图5所示标志的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铁路车辆和公

路车辆或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载托运货物的铁路车辆和公路车辆都应显示图6所示的标牌，该标牌的位

置如下：

    a) 对铁路车辆，在两个外侧面上；

    b） 对公路车辆，在两个外侧面和后端面上。

    对无侧面的车辆，只要标牌醒目，标牌可直接固定在货物容器上；显示在大型的罐或货物集装箱上

的标牌应足够大。对于无足够大位置固定大型标牌的车辆，图6所示的标牌尺寸可以缩小到100 mm,

应除去与内容物无关的其他标牌。

                  表9 非独家使用的货物集装箱和运翰工具的运输指数(TI）限值

认皿口
            表 10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物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CSI）限值

一扛*4 }1 'ci  s } 1i1}    }̂1  C,'}.#1"as50             }              }50                          10050                          10050                          TAM50                          10050                          10050                          10050                          100200'                        200̀3GIRI6                   XGWÌgFI}t  it77vifARAAifi  Alt *AALLvP-Rl 9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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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2 在车辆内或车辆上的托运货物是无包装的LSA- I物质或SCO-I时，或按独家使用方式运

输的托运货物是带有单一联合国编号的有包装的放射性物质时，还应以高度不小于“mm的黑体字显

示相应的联合国编号（见表8)，黑体字可显示在：

    a) 图6所示标牌的白色衬底的下半部；或

    b） 图7所示的标牌上。

    在采用上面b)所述的方案时，对铁路车辆应将该附加的标牌固定在两个外侧面上且紧邻图 6所示

标牌，对公路车辆固定在两个外侧面和后端外表面上。

6.14.4.3 对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的要求：

    a) 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2 mSv/h，仅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才可超过

        2 mSv/h，但不可超过10 mSv/h:

        1) 车辆应采取实体防护措施防止未经批准的人员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接近托运货物；

        2) 对货包或外包装采取了固定措施，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它们在车辆内的位置保持不变；

        3) 运载期间，无任何装载或卸载作业。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下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或者就敞式车辆而言，在那些由车辆外

        缘延伸的铅直平面上、装运物的上表面上以及车辆下部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均应不超

        过 2 mSv/ha

    c) 在距由车辆外侧面延伸的铅直平面2m处的任一点的辐射水平，或者就敞式车辆而言，在距由

        车辆外缘延伸的铅直平面2m处的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均不得超过0. 1 mSv/h,

6.14.4.4 对公路车辆，除司机及其辅助人员外，任何人均不允许搭乘运载贴有II级（黄）或ul级（黄）标

志的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车辆。

6.14.5 与用船舶运输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5.1表面辐射水平超过2 mSv/h的货包，除特殊安排下的船舶运输外，只有满足依据表9脚注a

的要求按独家使用方式装在车辆内或车辆上，方可用船舶运输。

6.14.5.2 在使用为运载放射性物质而设计或租用的专用船舶运输托运货物时，只要满足下述各条件，

这种运输可不受6.14.2.3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的限制：

    a) 装运的辐射防护大纲应经该船舶的船旗国的主管部门批准，有要求时，还应经各停靠港国家的

        主管部门批准；

    b） 任何托运货物在整个航程（包括在停靠港装载）中，应预先作出堆放安排；

    c） 在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过程中，托运货物的装载、运载和卸载都应由有资格人员监督。

6.14.6 与空运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6.1不得用客机运输属独家使用的B(M)型货包和托运货物。

6.14.6.2 不得空运需通风的B(M)型货包、需用辅助冷却系统进行外部冷却的货包、运输期间需进行

操作控制的货包和装有液态自燃物质的货包。

6.14.6.3 除特殊安排外，不得空运表面辐射水平超过2 mSv/h的货包或外包装。

6.14.7 与邮运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7.1 符合6.6.1的要求而且放射性内容物的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3所规定限值的十分之一的托

运货物在符合国内邮政机构规定的附加要求条件下可以进行国内邮运。

6.14.7.2 符合6.6. 1的要求而且放射性内容物的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3所规定限值的十分之一的托

运货物，特别在符合万国邮政联盟法中所规定的下述附加要求的条件下，邮局可接收该托运货物，进行

国际邮运：

    a) 应仅由国家主管部门授权的托运人递交给邮政部门；

    b) 应通过最快的路线（通常是空运）发送；

    c） 应在其外表面上标上醒目而耐久的：“放射性物质— 数量为邮运所允许”字样，如果包装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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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则应划去这些字；

    d) 应在其外表面上注明托运人的姓名和地址，并要求在无法交付该托运货物时，将其原封退回；

    e) 应在内包装上注明托运人的姓名和地址及托运货物的内容物。

6.15 海关作业

    与检查货包的放射性内容物有关的海关作业应只在备有控制射线照射的适当手段的场所并有有资

格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依据海关规程，被启封的任何货包在继续发往收货人之前应恢复其原样。

6. 16 无法交付的托运货物

    在托运货物无法交付时，应将托运货物置于安全场所，并尽快报告有关的主管部门和请示下一步如

何处置。

7 对放射性物质以及对包装和货包的要求

7.1对放射性物质的要求

7.1.1 对皿类低比活度（LSA-皿）物质的要求

    LSA- M物质应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的固体，即若货包的全部内容物经受了8.2所规定的试验，水

中的放射性活度不会超过0. 1A2,

7. 1.2 对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要求

7. 1.2. 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至少应有一维尺寸大于5 mm,

7.1.2.2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应具有这样一种性质，或应是这样设计的，即当它经受了8.3所规定的

试验，应满足下述要求：

    a)在经受8. 3. 2. 1,8. 3. 2. 2,8. 3. 2. 3和8. 3. 2. 5a)所规定的冲击、撞击和挠曲试验时，它不会破

          碎或断裂；

    b) 在经受 8.3.2.4和8. 3. 2. 5 b）所规定的耐热试验时，它不会熔化或弥散；

    c) 由8.3.3规定的浸出试验在水中生成的放射性活度不会超过·2 kBq；或者对于密封源，在进行

        GB 15849中所规定的体积泄漏评估试验时，其泄漏率满足该标准的要求或不会超过主管部门

        认可的其他可适用的验收阑值。

7.1.2.3 当密封件成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组成部分时，应把这种密封件制成仅在将其毁坏时才可

被打开。

7.1.3 对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要求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是指其在货包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总量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距无屏蔽的放射性物质3m处的辐射水平不超过10 mSv/h;

    b) 在经受8.5.10.3和8.5.10. 4规定的试验时，气态的和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大于100 JAM

        的微粒形态的气载放射性排放不超过 100A2。每种试验可用不同的试样；

    c) 在经受8. 2规定的试验时，水中的放射性活度不会超过 100A,。应用这种试验时，应考虑

        7. 1. 3b)项规定试验的损伤效应。

7.2 对各种包装和货包的一般要求

7.2.1 在设计货包时，应考虑其质量、体积和形状，以便安全地运输。此外，还应把货包设计成在运输

期间能便于固定在运输工具内或运输工具上。

7.2.2 这种设计应使货包上的提吊附加装置在按预期的方式使用时不会失效，而且，即使在提吊附加

装置失效时，也不会削弱货包满足本标准的其他要求的能力。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的安全系数，以适应突

然起吊。

7.2.3 货包外表面上的可能被误用于提吊货包的附加装置和任何其他部件，应依据7.2.2的要求设计

成能够承受货包的重量，或应将其设计成是可以拆卸的，或使其在运输期间不能被使用。

7.2.4 应尽实际可能把包装设计和加工成其外表面无凸出部分并易于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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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应尽实际可能把货包的外表面设计成可防止集水和积水。

7.2.6 运输期间附加在货包上的但不属于货包组成部分的任何部件均不得降低货包的安全性。

7.2.7 货包应能经受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任何加速度、振动或共振的影响，并且无损于容

器上的各种密闭器件的有效性或货包完好性。尤其应把螺母、螺栓和其他紧固器件设计成即使经多次

使用后也不会意外地松动或脱落。

7.2.8 包装和部件或构件的材料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均应彼此相容，并且应与放射性内容物相容。应

考虑这些材料在辐照下的行为。

7.2.9 有可能引起泄漏放射性内容物的所有阀门应具有防止其被擅自操作的保护措施。

7.2. 10 货包的设计应考虑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有可能遇到的环境温度和压力。

7.2.11 对于具有其他危险性质的放射性物质，货包设计应考虑这些危险性质（见第1章和6.4)0

7.3 对空运货包的附加要求

7.3. 1 对于空运的货包，在环境温度为 38℃和不考虑曝晒的情况下，其可接近表面的温度不得高

于500C。

7.3.2 应把拟空运的货包设计成即使处于一40℃一＋55℃的环境温度下，也不会有损于包容系统的完

好性。

7.3.3 空运的装有放射性物质的货包，必须具有能经受不小于最大正常工作压力加95 kPa的压力差

的内压值且不会发生泄漏。

7.4 对例外货包的要求

    应将例外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2规定的对货包的一般要求。此外，若空运，还应满足7. 3规定的

要求。

7.5 对工业货包的要求

7.5. 1 对IP-1型货包的要求

    应将IP-1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 7.2和7.7.2规定的要求。若空运，还应满足7.3规定的要求。

7.5.2 对IP-2型货包的要求

    应将IP-2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 5. 1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此外，该种货包在经受了

8.5.5.4和8.5.5.5规定的试验后，还要能防止：

    a)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b）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5.3 对 IP-3型货包的要求

    应把IP-3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以及7. 7. 2̂-7. 7. 15规定的

对A型货包的要求。

7.5.4 对IP-2型货包和IP-3型货包可供选择的要求

7.5.4. 1 满足以下条件的货包可作为IP-2型货包：

    a) 它们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b)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ST/SG/AC. 10/l/Rev. 9中有关包装的一般建议所规定的标准或至少相

        当于这些标准的其他要求；

    c) 在经受ST/SG/AC. 10/l/Rev. 9中包装组工和n所要求的试验时，要能防止：

        1)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2)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5.4.2 满足以下条件的罐状容器亦可用作 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

    a) 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b)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ST/SG/AC. 10/l/Rev. 9中有关多种形式罐的运输中所规定的标准或至

        少相当于这些标准的其他要求，并且要能经受265 kPa的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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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它们设计的附加屏蔽应能经受由装卸和运输的常规条件产生的静应力和动应力，并且能防

        止屏蔽完好性的丧失（即能防止使得罐状容器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写以上）。

7.5.4.3 除罐状容器以外，其他罐也可用作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来运输如表4规定的LSA一工和

LSA- II液体和气体，其前提是它们应符合至少相当于7.5.4.2规定的那些标准。

7.5.4.4 货物集装箱也可用作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其前提是：

    a) 放射性内容物限于固体材料；

    b) 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c)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GB/T 5338中所规定的标准（尺寸和额定值除外）。应把它们设计成在经

        受了该文件中所规定的试验和运输的常规条件下出现的加速度时，能防止：

        1)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2)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容器的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5.4.5 金属制造的散货集装箱也可用作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其前提是：

    a) 它们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b)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ST/SG/AC. 10/ l /Rev. 9中有关散货集装箱（IBCs）建议的章节中所规定

        的对于包装组工或n所用的标准，若它们经受了该文件中所规定的试验，且自由下落试验应

        该在损伤最严重的取向上进行。应能防止：

        1)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2)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散货集装箱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6 对六报化铀货包的要求

7.6.1 设计的装运六氟化铀的货包应当满足本标准其他条文中对关于材料的放射性和易裂变特性规

定的要求。除7.6. 4所允许的条件外，超过0. 1 kg（含0. 1 kg）的六氟化铀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

7. 6. 2-7. 6. 3和ISO 7195中的规定。

7.6.2 用来装大于或等于0. 1 kg六氟化铀的货包应设计成满足下述要求：

    a) 能经受8.5.4规定的结构试验而无泄漏并无不可接受的应力（见ISO 7195的规定）；

    b) 能经受8.5. 5.4规定的自由下落试验而六氟化铀无漏失或弥散；

    c） 能经受8.5.7.3规定的热试验而包容系统无破损。

7.6.3 设计用来装大于或等于。. 1 kg六氟化铀的货包不应设有减压装置。

7.6.4 设计用来装大于或等于。. 1 kg六氟化铀的货包，如果所有其他方面都满足7. 6. 1 ̂- 7. 6. 2规定

的要求，但具有下列情况的，在经主管部门批准后也可运输：

    a) 货包不是按照ISO 7195规定的要求设计的，但其具有与这些要求等效的安全水平；

    b) 把货包设计成能经受住小于2. 76 MPa的试验压力而无泄漏和无不可接受的应力（见8. 5.4

          的规定）；或

    。） 设计用来装大于或等于9 000 kg六氟化铀的货包不满足7. 6. 20规定的要求。

7.7 对A型货包的要求

7.7. 1 应把A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 2和7. 7. 2～  7. 7. 17规定的要求。此外，如果空运，还应满足

7.3规定的要求。

7.7.2 货包最小的外部尺寸不得小于 10 cmo

7.7.3 货包的外部应具有类似铅封之类的部件。该部件应不易损坏，其完好无损即可证明货包未曾打

开过。

7.7.4 应把货包上的任何栓系附件设计成在运输的正常条件和事故条件下其受力均不会降低该货包

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能力。

7.7.5 货包设计应考虑包装各部件的温度范围：一40'C - +700C。应注意液体的凝固温度，以及在此

给定温度范围内包装材料性能的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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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设计和制造工艺均应符合我国标准或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要求。

7.7.7 设计的包容系统应被一种不能被意外打开的能动紧固器件牢固紧闭，或由货包内部可能产生的

压力密封。

7.7.8 可把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视为包容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7.7.9 若包容系统构成货包的一个独立单元，则它应能被一种能动紧固器件牢固地紧闭。该器件应独

立于包装的其他构件。

7.7. 10 包容系统的任何组件的设计，在必要时应考虑液体和其他易损物质的辐射分解，以及由化学反

应和辐射分解所产生的气体。

7.7. 11 在环境压力降至60 kPa的情况下，包容系统应仍能保持其放射性内容物不泄漏。

7.7. 12 除减压阀以外，所有阀门均应配备密封罩以包封通过阀门的任何泄漏物。

7.7. 13 围绕着货包部件的被规定为包容系统一部分的辐射屏蔽层应设计成能防止该部件意外地与屏

蔽层脱离。在辐射屏蔽层与其包容的部件构成一个独立单元时，应能使用一种独立于包装其他构件的

能动紧固器件将该屏蔽层牢固地紧闭。

7.7. 14 应把货包设计成在经受了8.5.5规定的试验时能防止：

    a)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b)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的任何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7. 15 对液体放射性物质运输用的货包设计应考虑留出液面上部空间，以适应内容物的温度、动力学

效应和充填动态效应方面的变化。

7.7. 16 设计用来装液体的A型货包还应：

    a) 如果该货包经受8.5.6规定的试验，要满足上述7. 7. 14a)规定的条件；和

    b) 满足下述两项要求之一：

        1) 配备足以吸收两倍液体内容物体积的吸收剂。这种吸收剂必须置于适当的部位上，以便

            在发生泄漏事件时能与液体内容物相接触；或

        2) 配备一个由初级的内部包容件和次级的外部包容件组成的包容系统，用以保证即使在初

            级的内部包容件发生泄漏时仍将液体内容物截留在次级的外部包容件内。

7.7. 17 设计用来装气体的货包在经受8.5.6规定的试验后，应防止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为氖

气或惰性气体设计的A型货包可不受这种要求的限制。

7.8 对B(U）型货包的要求

7.8. 1 应把 B(U)型货包设计成能够满足7. 2和7. 7. 2-7. 7. 15规定的要求，7. 7. 14a)规定的要求除

外。若空运还应满足7. 3中规定的要求。此外，这种设计还应满足7. 8. 2̂-7. 8. 15规定的要求。

7.8.2 货包在7.8.4和7. 8.5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运输的正常条件（如同8.5. 5试验所验证的那些

条件）下其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产生的热量，不会因一周无人看管使得货包不能满足对包容和屏蔽的

可适用要求，因而对货包造成不利影响。应特别注意这种热效应，它可能：

    a) 改变放射性内容物的排列、几何形状或物理状态，或若放射性物质是封装在包壳或容器内（例

        如带包壳的燃料元件）的，则可能使包壳、容器或放射性物质变形或熔化；

    b) 因辐射屏蔽材料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膨胀或破裂或熔化而降低包装的功能；

    C 因受湿气影响而加速腐蚀。

7.8.3 除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货包外，应把货包设计成在7. 8.4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货包的可接近

表面的温度不得高于500C， 7. 3. 1对空运货包的要求除外。

7.8.4 应假设环境温度为380C o

7.8.5 应假设太阳曝晒条件如表11所示。

7.8.6 为满足8.5. 7.3规定的耐热试验的要求，应把配备热保护层的货包设计成在货包经受8.5.5及

8. 5. 7. 2a）和b)或8. 5. 7. 2b)和c)视情况而定）规定的试验后，这种保护层仍将有效。在划伤、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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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伤、擦伤、腐蚀或野蛮装卸等情况时，货包外表面上的这种保护层均应有效。

7.8.7 应将货包设计成在经受：

    a)  8. 5. 5规定的试验后能使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限制在每小时不大于10-6A,;

    b)  8.5.7.1,8.5.7.2b),8.5.7.3和8.5.7.4规定的试验以及在：

        1)  8.5.7.2c）规定的试验（对货包重A不超过500 kg，依据外部尺寸计算的总体密度不大于

            1 000 kg/m3，放射性内容物的活度大于1 OOOA2，且不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时），或
        2)  8. 5. 7. 2a）规定的试脸（对所有其他的货包）。

    试验后货包仍符合下述要求：

    — 能保持足够的屏蔽能力，保证在货包内装的放射性内容物达到所设计的最大数量时，距货包表

        面 1m处的辐射水平不会超过10 mSv/h;

    — 能使一周内放射性内容物的累积漏失对氛-85限制在不大于10A：和对所有其他的放射性核

        素不大于AZ。

    在货包内装有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时，应实施5. 2. 3-5. 2. 5的规定，其中对氢-85可应用一

个相当于10A：的AZ (i）有效值。对上述a)项的情况，评定时应考虑6.5.1中所述的外部污染限值。

                                      衰 11 ．晒傲据

一#k}                 }}}h11r#}}}1t34          }h   1 r7 h}}}k}}f_a }58 77r'}',J,}7}'LL}F177}1T"DC7x7R7l1C7TiHRJ}YALL7UlY止h M*INjk/(W/mx)0800200200'400"MAC
7.8.8 应把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10'A：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货包设计成在经受了8.5.8规定的强化水

浸没试验后，包容系统不会破裂。

7.8.9 应该在不依赖于过滤器，也不得依赖于机械冷却系统的条件下，满足允许的放射性活度释放限

值的要求。

7.8.10 货包的包容系统不应设置泄压装里，以避免包容系统一旦处在8.5.5和8.5.7规定的试验条

件的环境中导致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

7.8.” 应把货包设计成如果处于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下和经受8.5.5和8.5.7规定的试验后，包容系

统的变形不会达到使货包不能满足可适用要求的程度。

7.8.12 货包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不得超过700 kPa表压。

7.8.13 在7.8.4规定的环境条件下不受嗓晒时，货包的任何易接近表面在运输期间的最高温度均不

得高于85V，但7.3.1对空运货包的要求除外；若最高温度高于50'C，如按7.8.3规定，应按独家使用

方式来运载货包。可以考虑使用屏障或隔板来保护运翰人员，而这些屏障或隔板不禽经受任何试验。

7.8.14 设计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货包时，应使附加在这种物质上的辅件（它不成为放射性物质的一部

分）或包装内部的任何部件都不得对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性能有不利影响。

7.8.15 应把货包设计成能适用于一40̀C - +38℃的环境温度。

7.9 对B(M)型货包的要求

7. 9. 1 B(M)型货包应满足7.8.1中对B(U)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国内或在

几个指定国家间运输的货包，可采取不同于上述在7. 7. 5,7. 8. 4,7. 8. 5和7. 8. 8̂-7. 8.15规定的条件。

尽管如此，亦应尽实际可能，满足7. 8. 8̂-7. 8. 15中对 B(U)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7.9.2 运输期间可允许对B(M)型货包进行间歇性通风，但该通风的操作管理应经主管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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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对c型货包的要求

7.10.1 应把c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 2和7.3,7.7.2-7.7. 15[7.7.14a）除外」、7. 8. 2 ̂- 7. 8. 5,

7. 8. 9̂-7. 8. 15和 7. 10. 2̂-7. 10. 4规定的要求。

7.10.2 把货包置于热导率为0. 33 W/m·K和温度稳定在38℃的环境后，货包应符合7. 8. 7b)和

7.8.11对试验所规定的评定标准。评定的初始条件应假定货包的热绝缘仍未受损、货包处于最大正常

工作压力下和38℃的环境温度下。

7.10.3 为使货包能承受最大正常工作压力，设计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经8.5.5规定的试验，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限制在每小时不大于10-6 A2 ;

    b） 经8.5.10.1规定的系列试验，该货包要满足下述要求：

        1) 能保持足够的屏蔽能力，即在货包内装的放射性内容物达到所设计的最大数量时，能保

            证距离货包表面lm处的辐射水平不会超过10 mSv/h;

        2) 一周内放射性内容物的累积漏失能限制在：对氢-85不大于10A2，对所有其他放射性核素

            不大于AZ。

    货包装有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时，应实施5. 2. 3.5. 2. 5的规定，但对氢-85，可应用一个相当

于10A：的A2(i)有效值。对上述a)的情况，评定时应考虑6.5.1所述的外部污染限值。

7.10.4应把货包设计成在经受8.5.8规定的强化水浸没试验后，包容系统不会破裂。

7.11 对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要求

7.11.1 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运输

    易裂变材料货包：

    a) 在运输的正常条件和事故条件下应保持次临界状态，特别应考虑下述意外事件：

        1) 水渗人货包或从货包泄出；

        2) 货包内的中子吸收剂或慢化剂失效；

        3) 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可能重新排列或因其从货包内漏失而可能引起的重新排列；

        4) 货包内或货包之间的间距缩小；

        5) 货包浸没在水中或埋人雪中；

        6) 温度变化。

    b) 应满足下述要求：

        1)  7.7.2中对盛装易裂变材料的货包的要求；

        2) 本标准的其他条款中有关易裂变材料的放射性特性的要求；

        3)  7. 11. 3-7. 11. 7规定的要求，符合7.11.2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7.11.2 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要求

    满足下述a)-d)任一规定的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运输，可以不受7. 11. 3-7. 11. 7规定的要求以及

本标准中适用于易裂变材料的其他要求的限制。每件这种例外货包的托运货物仅允许有下述一种例外

类型存在。

    a) 每种托运货物的质量限值如下：

                      铀一235的质量（g>．其他易裂变材料的质量（g)／，＿＿＿‘＿．＿＿‘．＿＿＿＿＿＿．＿．＿＿＿．‘。、
                            竺一一 号.n‘- I ＋ 乙二止乏理兰理‘王生‘二二艺三二三止‘竺三止巴兰二里是二夕二＜ 1··················⋯ ⋯（3）

                                        X ’ Y ～－

    式中：

    X和Y是表12所确定的质量限值，其前提是：

        1) 单件货包装有的易裂变材料不超过15g；对于无包装的物质，应对装在运输工具内或运输

            工具上运输的托运货物施行数量限制；或

        2) 易裂变材料是一种均匀的含氢溶液或混合物，其易裂变核素与氢之比小于5%（质量）；或

        3) 在任何容积为10 L的材料内，易裂变材料不超过 5 g,

89



GB 11806-2004

    在氖浓缩含氢材料中无论敏或氖的含量均不得超过表 12中规定的相应托运货物质量限值的

0.1％。

    b) 铀一235富集度最高为100（质量），且杯和铀一233的总含量不超过铀一235质量的1写，并且易裂．

        变材料基本上均匀分布于该物质内。此外，若铀一235以金属、氧化物或碳化物形态存在，它不

          得形成一种栅格排列。

    c） 铀一235富集度最高为2%（质量）的硝酸铀酞水溶液，而且怀和铀一233的总含量不超过铀一235

        质量的。.002%，以及最小的氮铀原子比（N/U）为2a

    d) 单件货包装有怀的总质量不超过1 kg，而且其中怀-239,怀-241或这两种放射性核素的任何组

        合的含量不超过怀质量的20%4

7. 11.3 易裂变材料货包评定的内容说明

7.11.3. 1 在化学或物理形态、同位素组成、质量或浓度、慢化比或密度、或几何构形未知时，在进行

7. 11. 5-7. 11. 7的评定计算中与已知条件和参数组合所用的每个未知参数的假设应使中子增殖因子

达到最大。

                      表 12 对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内容物的质f托运限值

陈黔一#11RA0A9N!Z # OA 1gfM-235(X)                            400AIt9}N iic'# V (Y)                        250厂臀#  t t /g290180洲
7. 11.3.2 对于受辐照过的核燃料，7. 11. 5-7. 11. 7中的评定应基于已证实的同位素组成，以给出：

    a) 辐照期间的最大中子增殖因子；

    b） 货包评定所需的中子增殖系数的保守估计值。在装运前应进行测量，以确认同位素组成的保

          守性 。

7. 11.4 几何形状和温度要求

7. 11.4. 1 货包在经受了8.5.5规定的试验后必须防止边长为10 cm的立方体进人。

7. 11.4.2 除非主管部门在货包设计的批准书中作出规定，否则应把货包设计成能适用于一40 0C

＋38℃的环境温度范围。

7. 11.5 孤立的单件货包的评定

7. 11.5. 1 对于孤立货包，应假设水能渗人货包的所有空隙或从货包的所有空隙中泄出（包括包容系统

内的所有空隙）。然而，若货包设计能考虑一些特殊措施，即使在发生人为错误时也能防止水渗人某些

空隙或从某些空隙泄出，则可以假定，在这些空隙处不会出现这种渗人或漏出。特殊措施应该包括：

    a） 使用多重高标准防水层，若货包经受7. 11. 7b）规定的试验，则每道防水层仍能防漏；在包装的

        制造、维护和修理过程中严格的质量管理；每次装运前进行验证每个货包密闭性的各种试

          验；或

    b) 对六氟化铀货包：

        1) 在经受7. 11. 76）的试验后，包装上的阀门和任何其他部件（而不是指阀门安装位置上的

            部件）之间无直接接触；此外，在经受了8.5. 7. 3规定的试验后，阀门仍旧保持不漏；

        2) 在包装的制造、维护和修理过程中严格的质量管理以及每次装运前对每个货包进行验证

              其密闭性的试验。

7. 11.5.2 应假设，使用至少20 cm厚的水层对约束系统进行紧贴反射或可由包装周围的材料对约束

系统提供更强的附加反射。若可以证实包装在经受了7. 11. 7b）规定的试验后约束系统仍在包装内时，

则在 7. 11. 5. 3c）中可认为，货包的紧贴反射至少需要20 cm厚的水层。

7. 11.5.3 货包在7. 11. 5. 1和7.11.5.2所述的条件下和在下述a),b) }c）条件下导致最大中子增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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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次临界的：

    a) 运输的常规条件（无意外事件）；

    b)  7. 11. 6b)规定的试验；

    c)  7.11. 7b）规定的试验。

7.11.5.4 对于拟空运的货包：

    a) 在符合8.5.10.1规定的c型货包试验条件下，假设以至少20 cm厚的水层进行反射而水不漏

        人货包，货包应是次临界的；

    b) 在7.11.5.3的评估中除了要求在经受了8.5.10.1规定的c型货包试验和后继的8.5.9.3规

        定的泄漏试验后可以防止水渗入空隙或从空隙中渗出外，不允许采取7. 11. 5. 1所述的特殊

        措施。

7.11.6 在运输的正常条件下货包阵列的评定

    应推导货包件数“N $f，对于符合下述两种假设情况提供最大中子增殖的排列和货包条件，5倍“N"

件货包应是次临界的：

    a) 货包之间应无任何物品，货包排列应受到周围至少20 cm厚的水层的反射；

    b) 若货包经受了8.5.5规定的试验，则货包的状态应处于被评定或被证实的条件。

7.11.7 在运输的事故条件下货包阵列的评定

    应推导货包件数“N”，对于符合下述三种假设情况提供最大中子增殖的排列和货包条件，2倍“N"

件货包应是次临界的：

    a) 货包间存在含氢慢化物，而且货包排列受到周围至少20 cm厚的水层反射。

    b) 在经受住8.5. 5规定的试验之后，再进行下述任何一种较严的试验：

        1)    8. 5. 7. 2b)和8. 5. 7. 2c)（对于质量不超过500 kg并依据外部尺寸计算的总体密度不大于

            1 000 kg/m3的货包），或8. S. 7. 2a)和8. 5. 7. 2b)（对于其他所有的货包）规定的试验；随

            后进行8.5.7.3规定的试验以及8.5.9规定的试验；

        2)  8.5.7.4规定的试验。

    c） 在包容系统经受住7. 11. 7b)规定的试验后，有易裂变材料从包容系统中漏失时，应假设易裂

        变材料会从阵列中的每个货包中漏失，并且假设所有的易裂变材料排列都按照至少20 cm厚

        的水层紧贴反射导致最大中子增殖的构形和慢化条件。

8 试验程序

8.1 遵章证明

8.1.1 应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或者综合使用这些方法来证明符合第7章所规定的性能标准：

    a) 使用能代表LSA- IU物质或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试样或包装的原型或

        样品进行试验，试验用的试样的内容物或包装应尽可能模拟预期的放射性内容物，并应按提交

        运输的试样或包装那样制备拟试验的试样或包装。

    b) 引用以往性质十分相似的样品或包装满足要求的证明。

    。） 在工程经验业已表明使用相应比例模型进行试验所得的结果能够满足设计要求时，则可以使

        用这种模型进行试验，该模型具有在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物项的那些特性。当使用比例模型时，

        应考虑是否有必要调整某些试验参数，如贯穿件直径或压力荷载等。

    d) 通常在认为计算程序和参数均为可靠或保守时，可应用计算或合理推论。

8.1.2 在试样、原型件或样品经受各种试验后，应使用适当的评定方法，以保证满足本章的要求与第7

章规定的性能标准和验收标准相一致。

8.2 皿类低比活度（LSA-班）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浸出试验

8. 2. 1 在环境温度下将那种代表货包全部内容物的固体样品置于水中浸没7d，在试验样品被浸没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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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应测定自由体积的水的总放射性活度。

8.2.2 该试验拟用水的体积应足以保证在7d试验期结束时所剩的未被吸收和未反应的水的自由体

积至少为固体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10%。所用水的初始pH值应为6-8，在20℃下的最大电导率为

1 ms/m.

8.3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试验

8.3. 1 概述

    含有或模拟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应经受8.3.2规定的冲击试验、撞击试验、挠曲试验和耐热

试验。每种试验可以采用不同的试样。在每次试验后，均应对试样进行浸出评定或体积泄漏试验，而所

用方法的灵敏度不低于 8.3.3.1对不弥散固体物质和8.3.3.2对封装物质所规定方法的灵敏度。

8.3.2 试验方法

8.3.2.1 冲击试验：应使试样从9m高处自由下落到8.5.3规定的靶上。

8.3.2.2 撞击试验：应把试样置于一块由坚固的光滑表面支承的铅板上，并使其受一根低碳钢棒的一

端平坦面的冲击，产生相当于1. 4 kg的物体从lm高处自由下落所产生的冲击力。该钢棒下端的直径

应是25 mm，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为（(3.0士0. 3)mm。维氏硬度为3.5-4.5、厚度不超过25 mm的铅

板的面积应大于试样所覆盖的面积。在每次冲击时均应使用新的铅表面。钢棒应按引起最严重的损坏

的条件撞击试样。

8.3.2.3 挠曲试验：此试验仅适用于长度不小于10 cm，并且长度与最小宽度之比不小于10的细长形

的试样。应把试样牢固地夹在某一水平位置上，其一半长度伸在夹钳外面。试样的取向是：当用钢棒的

平坦面撞击该试样的自由端时，试样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坏。钢棒撞击试样，应产生相当于1. 4 kg的物

体从lm高处竖直自由下落所产生的冲击力。钢棒下端的直径应是25 mm，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为

(3.0士0. 3)mm,

8.3.2.4 耐热试验：应在空气中将试样加热至800℃并在此温度下保持10 min，然后让其冷却。

8.3.2.5 含有或模拟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可以不经受下列试验：

    a)  8. 3. 2. 1和8.3.2.2规定的试验，其前提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质量小于200 g，并用经受

        GB 4075中规定的4级冲击试验所代替；

    b)  8. 3. 2. 4规定的试验，其前提是用经受GB 4075中规定的6级温度试验所代替．

8.3.3 漫出和体积泄瀚评定方法

8.3.3.1 对于含有或模拟不弥散固体物质的试样应按下述方法依次进行浸出评定：

    a) 应在环境温度下把试样置于水中浸没7d。该试验拟用水的体积应足以保证在7d试验期结

        束时所剩的未被吸收和未反应的水的自由体积至少为固体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10%。所用

        水的初始pH值应为6-8，在20℃下的最大电导率为1 ms/m;

    b） 把该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50士5) C，并在此温度下保持4 h;

    c) 测定该水的放射性活度；

    d) 把试样置于温度不低于30 0C、相对湿度不小于90％的静止空气中至少7 d;

    再把试样浸没在与上述a)项所述相同的水中和把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50士5)C，并在此温度

保持4 h;

    e) 测定该水的放射性活度。

8.3.3.2 对含有或模拟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应按下述方法进行浸出评定或体积泄漏

评定：

    a) 浸出评定应包括下述步骤：

        1) 应在环境温度下把试样浸没在水中。所用水的初始pH值应是6̂-8，在20℃下的最大电

            导率为1 ms/m;

        2) 应将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50士5) 0C，并在此温度下保持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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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测定该水的放射性活度；

        4) 然后把试样置于温度不低于30'C、相对湿度不小于90％的静止空气中至少7 d;

          5） 再重复一次1),2）和 3）的过程。

    b） 替代的体积泄漏评定应包括GB 15849中所规定试验的任何一种。

8.4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试验

    含有或模拟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应经受8.5. 10.3规定的强化耐热试验和8.5. 10.4规定的冲

击试验。每种试验可以采用不同的试样，在每次试验后，试样应经受8.2规定的浸出试验。每次试验后

还应确定7.1.3所述的可适用的要求是否已经满足。

8.5 货包试验

8.5.1 试验用试样的准备

8.5.1.1试验前应检查所有的试样，以查明并记录包括下述各项的缺陷或损坏：

    a) 与设计的偏离；

    b） 制造缺陷；

    c) 腐蚀或其他损坏；

    d） 部件变形。

8.5. 1.2 应清楚地说明货包的包容系统。

8.5. 1.3 应清楚地标出式样的外部部件，以便简单明确地辨认出试样的任一部分。

8.5.2 包容系统和屏蔽的完好性试验及临界安全的评定

    在进行了8. 5. 4̂-8. 5. 10. 4规定的每项可适用的试验之后：

    a) 应查明并记录缺陷和损坏；

    b) 应确定包容系统和屏蔽的完好性是否保持在第7章中对承受试验的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c） 对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应确定在 7. 11中对一个或多个货包要求评定所用的假设和条件是

        否正相符合。

8.5.3 自由下落试验用靶

    在8.3.2.1,8.5.5.4,8.5.6a),8.5.7.2和8.5.10. 2中自由下落试验用靶规定为平坦的水平平面
靶。在该靶受到试样冲击后，其抗位移能力或抗形变能力的增加不会使试样的受损有明显地增加。

8.5.4 六氟化铀货包包装的试验

    含有或模拟用于装有等于或大于0. 1 kg六氟化铀的包装的试样应经受内压至少为1. 38 MPa的水

压试验，但是当试验压力小于2. 76 MPa时，涉及国际运输的包装设计应经多方批准。为接受多方批

准，需重新试验的包装可以使用其他等效无损试验的方法。

8.5.5 验证经受运输正常条件能力的试验

8.5.5. 1 这些试验是：喷水试验、自由下落试验、堆积试验和贯穿试验。货包的试样应经受自由下落试

验、堆积试验和贯穿试验，并在每种试验之前均应先经受喷水试验。只要满足8. 5. 5.2的要求，一个试

样可用于所有的试验。

8.5.5.2 应按下述原则选择从喷水试验结束至后续试验开始的时间间隔，即试样水渗透达最大程度，

并使其外表无明显干处。若同时从四面向试样喷水，则这段时间间隔应为 2 h(不存在不利证据的情况

下），若依次从四个方向相继向试样喷水，则不需要时间间隔。

8.5.5.3 喷水试验：试样应进行模拟在降水量为每小时约5 cm的环境中暴露至少1h的喷水试验。

8.5.5.4 自由下落试验：试样应自由下落在靶上，以使试验部件的安全特性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a) 从试样的最低点至靶的上表面的所测的下落高度不得小于表 13中对应的可适用质量所规定

        的距离。该靶应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b） 对质量不超过50 kg的纤维板或木板作的矩形货包，应对一个试样的每个角进行高度为0. 3 m

        的自由下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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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质量不超过loo kg的纤维板或木板作的圆柱形货包，应对一个试样每个边缘的每四分之一

        取向，分别进行高度为0. 3 m的自由下落试验。

                      表13 在运输的正常条件下试验货包的自由下落距离

阵tTV-fAj/kgRIEM2<5o00000+f-UAjR<lo 000000<VV,1* <15 00015 000< XP-Aj一三一fl I13 F VEX /m1.20.90.60.3川
8.5.5.5 堆积试验：除非包装的形状能有效地防止堆积，否则试样应在24 h内一直承受下述两种试验

中压力荷载较大者：

    a) 相当于货包实际质量的5倍；

    b) 相当于13 kPa与货包竖直投影面积的乘积。

    应将荷载均匀地加在试样的两个相对面上，其中一个面应是货包通常搁置的底部。

8.5.5.6 贯穿试验：应把试样置于在试验中不会显著移动的刚性平坦的水平面上。

    a） 应使一根直径为3. 2 cm、一端呈半球形、质量为6 kg的棒自由下落并沿竖直方向正好落在试

        样最薄弱部分的中心部位。这样，若贯穿深度足够深，则包容系统受到冲击。该棒不得因进行

        试验而显著变形。

    b) 所测棒的下端至试样的上表面预计的冲击点的下落高度应是1 m.

8.5.6 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的附加试验

    用一个或几个单个试样经受下述每一项试验。如果能证明试样的某项试验比其他项试验更为苛

刻，则试样只需经受更为苛刻的试验。

    a) 自由下落试验：试样应下落在靶上，以使货包包容受到最严重的损坏。从试样的最低点至靶的

        上表面的高度应是9 m。该靶应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b) 贯穿试验：试样应经受8.5.5. 6规定的试验，但下落高度应从 8. 5. 5. 6b)所规定的1 m增至

          1. 7 m.

8.5.7 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8.5.7.1试样应依次经受8.5.7.2和8.5.7.3规定的试验的累积效应的考验。继这些试验后，该试样

或者另一个试样还应经受8.5.7.4和必要时经受8.5.8规定的水浸没试验的考验。

8.5.7.2 力学试验：力学试验包括三种不同的下落试验。每一试样都应经受 7. 8. 7或 7. 11. 7规定的

相应可适用的自由下落试验。试样经受各种自由下落试验的次序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在完成力学试

验后，试样所受的损坏将导致试样在后继的耐热试验中会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a) 自由下落试验1，试样应自由下落在靶上，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损坏，而从试样的最低点至

        靶的上表面高度应是9m。该靶应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b) 自由下落试验II，试样应自由下落在牢固地直立在靶上的一根棒上，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

        损坏。从试样的预计冲击点至棒的端面高度应是lm。该棒应由直径为（15.0士0. 5)cm、长度

        为 20 cm的圆形实心低碳钢制成，如果更长的棒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应采用一根足够长的

        棒。棒的顶端应是平坦而又水平的，其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不大于6 mm。装有棒的靶应满

        足8.5.3规定的要求。

    C） 自由下落试验m，试样应经受动态压碎试验，即把试样置于靶上，让500 kg重的物体从9 m高

        处自由下落至试样上，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损坏。该重物应是一块 lmxlm的实心低碳钢

        板，并应以水平状态下落。下落高度应是从该板底面至试样最高点的距离。搁置试样的靶应

        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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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3 耐热试验：试样在经受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所产生的最大设计的内释热率和在表11中所

规定的太阳曝晒条件下，在环境温度为38℃时仍处于热平衡状态。此外，允许这些参数在试验前和在

试验期间具有不同的值，但在随后评定货包响应曲线时予以考虑。

    然后耐热试验包括：

    a) 使试样暴露在热环境中30 min，该热环境提供的热流密度至少相当于在完全静止的环境条件

        下烃类燃料／空气火焰的热流密度，以给出最小平均火焰发射系数为。.9，平均温度至少为

        8000C，试样完全被火焰所吞没，使表面吸收系数为0.8或采用货包暴露在所规定的火焰中其

        实际具有的吸收系数值；

    b) 使试样经受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所产生的最大设计内释热率和在表 11中所规定的太阳曝

        晒条件下，暴露在38℃环境温度中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试样各部位的温度降至或接近初始

        稳定状态。此外，允许这些参数在加热停止后具有不同的值，但在随后评定货包响应曲线时予

        以考虑。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不得人为地冷却试样，并且应允许试样的材料自然燃烧。

8.5.7.4 水浸没试验：应使试样在水深至少 15 m并会导致最严重损坏的状态下浸没不少于8h。为

了论证的目的，应认为至少 150 kPa的外部表压即可满足这些条件。

8.5.8 含有超过105 A：的B(U）型货包和B(M）型货包以及C型货包的强化水浸没试验

    强化水浸没试验：应使试样在水深至少200 m处浸没不少于1h。为了论证的目的，应认为至少

2 MPa的外部表压即可满足这些条件。

8.5.9 易裂变材料货包的水泄漏试验

8.5.9. 1 根据7. 11. 5-7. 11. 7的规定进行评定已假设水渗入或泄出的程度能导致最大反应性的货包

不必经受此项试验。

8.5.9.2 试样在经受8.5.9.3规定的水泄漏试验之前应经受7. 11. 7所要求的在8. 5. 7. 2b)和a)或

8.5.7.2b)和c）规定的试验，以及8.5.7.3规定的试验。

8.5.9.3 应使试样处在水深至少。. 9 m并预期会引起最严重泄漏的状态下浸没不少于8 h,

8.5.10    C型货包的试验

8.5.10. 1试样应依照规定的次序经受下述每种试验：

    a)  8. 5. 7. 2a) ,8. 5. 7. 20 ,8. 5. 10. 2和8. 5. 10.3规定的各种试验；

    b)  8. 5. 10. 4规定的试验。

    a）和b)的试验允许采用不同的试样。

8.5.10. 2 击穿／撕裂试验：试样应经受低碳钢制实心棒的损坏效应试验。该实心棒至试样表面的取向

应是在经受了8.5. 10. la）规定的各种试验后能造成最严重损坏的取向。

    a) 对质量小于 250 kg货包，应把货包试样置于靶上并经受从预计冲击点上方3m高处自由下落

        的质量为250 kg试验用棒的撞击。对于这种试验，试验用棒应是一根直径为20 cm的圆柱形

        棒，其冲击端为正圆锥体：高 30 cm和顶端直径 2. 5 cm，且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不大于

        6 mm。安置试样的靶应符合8.5.3的规定；

    b) 对于质量等于或大于250 kg的货包，试验用棒的底部应该置于靶上，并且试样应自由下落在

        试验用棒上。从试样的冲击点至试验用棒上表面的高度应是 3 m。对于这种试验，试验用棒

        应具有如上述a)项规定的同样特性和尺寸，但试验用棒的长度和质量可以不同，只要能使试

        样受到最严重的损坏。放有试验用棒底部的靶应符合8.5.3的规定。

8.5.10.3 强化耐热试验：该试验的条件应符合8.5.7. 3的规定，但在热环境中暴露的时间应是1 h,

8.5. 10.4 撞击试验：试样应该经受能将其造成最严重损坏的取向和不小于90 m/s的速度冲击靶件，

该靶件应符合8.5.3的规定，但靶面的取向不限，只要求与撞击方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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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批和管理要求

9.1 概述

9.1.1 对不需要有关主管部门颁发批准证书的货包设计，托运人应按要求向有关负责检查的主管部门

提供表明该货包设计符合所有可适用要求的文件证据。

9.1.2 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事项如下：

    a) 下述诸项的设计：

        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见9.2和9.4.3)；

        2)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见9.2)；

        3) 装有等于或大于0. 1 kg的六氟化铀的货包（见9. 3. 1) ;

        4)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所有货包，除7.11.2所述的货包外（见9.3.4);

        5)  B(U)型货包和B(M)型货包（见9.3.2和9.3.3);

        6)  C型货包（见9. 3. 2) ;

    b） 特殊安排（见 9.6)；

    c） 某些装运（见9.5)；

    d） 特殊用途船舶的辐射防护大纲（见6.14.5.2a));

    e) 表 1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值的计算（见5.2)0

9.2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审批

9.2. 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当涉及国际运

输时，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还应经多方批准。这两种设计申请书应包括：

    a) 放射性物质的详细描述，若所描述的是密封件，则是对内容物的详细描述；应特别说明其物理

        和化学形态；

    b） 拟使用的密封件设计的详细陈述；

    c） 已进行的试验及其结果的陈述，或基于多种计算方法用以表明放射性物质能符合性能标准的

        证据，或用以表明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能满足本标准可适用要求的其他

        证据；

    d) 按4.3所要求的可适用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e) 对用于装有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托运货物装运前建议的行动。

9.2.2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所批准的设计能满足对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

物质的各项要求，并应赋予该设计一个识别标记。

9.3 货包设计的审批

9.3.飞 六氟化铀货包的设计审批

    a) 装有等于或大于0. 1 kg的六氟化铀货包的设计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对2000年12月

        31日后且在2003年12月31日前设计的只满足7.6.4要求的货包，当涉及国际运输时应经多

          方批准；

    b) 请求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让主管部门相信所必需的能证明设计符合7. 6. 1的要求的所有资

        料，以及按4.3要求的可适用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被批准的设计已满足7.6.1的要求，并应赋予该设计一个识

        别标记。

9.3.2 B(U)型货包和c型货包设计的审批

9.3.2.1 每种B( U）型货包和c型货包的设计均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涉及下述情况的国际运输

还应经多方批准：

    a） 要求符合9.3.4规定的易裂变材料的货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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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B(U)型货包设计。

9.3.2.2 请求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

    a) 所提出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描述，并说明其物理和化学形态以及所发射射线的特性；

    b) 设计的详细陈述，包括整套工程图纸、材料清单和制作方法；

    c） 证明该设计足以满足可适用要求的已进行的试验及其结果的陈述，或基于多种计算方法的证

        据或其他证据；

    d) 对包装使用提出的操作和维护规程；

    e） 包容系统制造材料的说明、拟取的样品和拟进行的试验（当需要把货包设计成具有超过

        100 kPa表压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时）；

    f) 对经过辐照的核燃料货包的设计，申请者应陈述与该燃料的特性有关的安全分析方面的假设

        并证明这些假设是正当的，描述7. 11. 3. 2b)所要求的装运前的测量情况；

    9） 在考虑拟使用的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工具或货物集装箱的类型情况下，为保证货包安全散热

        所需的在堆放方面的所有特殊规定；

    h） 一张用于表明货包构造的尺寸不大于21 cm X 30 cm的示意图；

    i) 按4.3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9.3.2.3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经批准的设计能满足对B(U)型货包或C型货包的要求，

并应赋予该设计一个识别标记。

9.3.3  B(M）型货包设计的审批

9.3.3. 1 每个B(M)型货包的设计，包括那些还要求符合9.3.4规定的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设计和低弥

散放射性物质货包的设计均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国际运输还应经多方批准。

9.3.3.2 请求B(M)型货包设计批准的申请书，除应包括9.3.2.2对B(U）型货包所要求的资料外，还

应包括：

    a) 说明该货包不符合7. 7. 5,7. 8. 4,7. 8. 5和7.8.8̂-7.8.15条规定要求的清单；

    b) 本标准中通常未作规定的，但为确保货包安全或为弥补上述a)所列的不足而建议的在运输期

        间有必要施行的附加操作管理措施；

    c） 关于运输方式的限制和特殊的装载、运载、卸载或操作程序的陈述；

    d） 预期在运输期间会遇到的并在设计中业已考虑的环境条件范围（温度、太阳照射）。

9.3.3.3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经批准的设计能满足对B(M)型货包的可适用要求，并应

赋予该设计一个识别标记。

9.3.4 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的审批

9.3.4.1 每种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设计均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涉及国际运输的还要求多方批

准，而根据7. 11.2的规定，可以作为例外货包的除外。

9.3.4.2 请求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让主管部门相信该设计能满足7.11.1的各项要求所必需的全部资

料和4.3要求的适用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9.3.4.3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经批准的设计能满足7.11.1各项要求，并应赋予该设计一

个识别标记。

9.4 顺序编号的通报和注册

    应将按照9. 3. 2. 1,9. 3. 3. 1和9. 3.4. 1等批准的某一设计所制造的每个包装的顺序编号通报主管

部门备案。

9.5 装运的审批

    装运放射性物质必须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9.5.1 当涉及国际运输时，下述事项应经多方批准：

    a) 不符合 7.7.5要求的或设计成受控间歇通风的I3(M)型货包的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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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3 OOOA，或3 OOOA,，或者大于1 000 TBq（以两者中较小者为准）的放射

        性物质的B(M）型货包的装运；

    c)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在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超过 50时的装运；

    d) 依据6. 14. 5. 2a）规定供特殊用途船舶装运用的辐射防护大纲。

9.5.2 根据设计批准证书中规定的设计和装运批准证书合二为一的一项特殊条款（见9.7.1)，主管部

门可在没有装运批准书的情况下批准那种抵达或途经我国的运输。

9.5.3 请求批准装运的申请书应包括：

    a) 请求批准的与装运有关的期限；

    b) 实际的放射性内容物、预期的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的类型以及可能经由的或所建议的运输

        路线；

    c） 依据9. 3. 2. 3,9. 3. 3. 3和9.3.4.3的规定颁发的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提及的预防措施以及行

        政管理或操作管理措施如何付诸实施的细节。

9.5.4 装运一经批准，主管部门就应颁发批准证书。

9.6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审批

9.6.1 在特殊安排下国际间运输的每件托运货物均应经多方批准。

9.6.2 请求特殊安排下装运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足够的资料，以便让主管部门相信运输的总体安全水

平至少能达到满足本标准全部可适用要求的安全水平。该申请书还应包括：

    a) 托运货物在哪些方面不能完全符合这些可适用要求及其理由的陈述；

    b) 为了弥补未能满足可适用要求之不足而在运输期间拟采取的任何特殊预防措施或者特殊行

        政管理或操作管理措施的陈述。

9.6.3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一经批准，主管部门就应颁发批准证书。

9.7 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

9.7.1 主管部门可以颁发下述五种批准证书：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特殊安排、装

运以及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和装运的批准证书亦可合二为一。

9.7.2 主管部门应为其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指定一个识别标记。这种标记应采用下述通用形式：

VRI/编号／类型代号。

    a) 除去9. 7. 3b)所述情况外，VRI代表证书颁发国的国际车辆注册识别代号，见附录A（资料性

        附录）的A4 0

    b) 编号应由主管部门指定，并且对于特定的设计或装运来说应是特有的和专用的。装运批准证

        书的识别标记与设计批准证书的识别标记之间的联系应十分清楚。

    c） 应按所列次序使用下述类型代号，以表示所颁发的批准证书的类型：

        1)  AF： 易裂变材料的A型货包设计；

        2)  B(U) :    B(U)型货包设计仁若是易裂变材料，则为B(U)F型上

        3)  B(M) :    B(M)型货包设计［若是易裂变材料，则为B(M)F型〕；

        4)  C:        C型货包设计［若是易裂变材科，则为CF型」；

        5)  IF： 易裂变材料的工业货包设计；

        6)  S：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7)  LD：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8)  T： 装运；

        9) X： 特殊安排。

    非易裂变材料或例外的易裂变六氟化铀的货包设计，在不使用上述代号时，应使用下述类型代号：

    H (U） 单方批准

    H<M） 多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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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对于货包设计和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以及对于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将

        符号“-96”加在类型代号的后面。

9.7.3 应按下述方式使用这些类型代号：

    a) 每份设计批准证书和每个货包均应标有由上述9. 7. 2a),b),c）和山规定的符号组成的相应识

        别标记。此外，对于标在货包上的识别标记的第二条斜线之后仅需标上可适用的设计类型代

        号，必要时，还可加上符号“-96"，而不应标上“T'，或“X"，仅对运输批准证书应在类型代码或年

        代数字后标上“T'，或“X”。在设计批准证书和装运批准证书合二为一时，不需要重复可适用的

        类型代号。代号示例见附录A（资料性附录）的A. 10

    b) 需要根据 9.9取得多方批准生效的货包，在批准证书的批准生效栏里首先仅应使用原设计国

        或原装运国指定的识别标记。在一系列国家相继颁发证书使多方批准生效时，每份证书均应

        标上相应批准国的识别标记，并且应在已批准设计的货包上标各种相应的识别标记。举例见

        附录A（资料性附录）的A. 2 0

    c） 应在证书的识别标记后面用括号形式表示证书的修订。举例见附录A（资料性附录）的A. 3.

        证书修订编号只能由颁发原批准证书的国家颁发。

    d) 附加的符号可以加在识别标记末尾的括号内。

    e） 在修订设计证书时，不必每次都改变包装上的识别标记。当涉及货包设计识别标记第二道斜

        线后面的字母类型代号的更改时，则需重新标记。

9.8 批准证书的内容

9.8.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e)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标识；

    #)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描述；

    9）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说明书，其中可包括图纸的附加说明；

    h) 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说明，包括放射性活度，还包括物理和化学形态；

    i) 对4.3所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J） 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装运前采取的专门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k) 申请者身份的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1)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8.2 特殊安排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特殊安排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运输方式；

    e） 对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的类型和货物集装箱的限制以及必要的运输路线的说明；

    f)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9） 声明：“本证书并不免除托运人应遵守所运输货包途经国或抵达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要求的

        责任”；

    h) 在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提供可参考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证书、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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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的技术数据或资料；

    i) 依据图纸或设计规格书对包装的描述。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则还应提供一张用以表明货

        包构造尺寸不大于21 cm X 30 cm的示意图，并附上对包装（包括制造材料、总质量、一般外形

        尺寸和外观）的扼要说明；

    J)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简要说明，包括那些也许不能从包装的特征明显看出的对放射性内

        容物的任何限制的简要说明。该说明应包括放射性内容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所涉及的放射

        性活度（必要时，包括各种同位素的放射性活度）、以克为单位表示的质量（就易裂变材料而

        言）以及是否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必要时）；

    k) 对于易裂变材料货包还应包括：

        1) 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描述；

        2) 临界安全指数值；

        3) 对论证内容物临界安全的文件说明；

        4) 在临界评价中所假设某些空隙不存有水所依据的任何特殊性质；

        5) 根据实际的辐照经历在临界评定中所假设的中子增殖改变的任何裕量（基于7.11. 3.

                2b)）；

        6) 批准特殊安排所依据的环境温度范围。

    D 托运货物的准备、装载、运载、卸载和搬运所需的补充操作管理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为安全散

        热所作的任何特殊的堆放规定；

    m）特殊安排的理由（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n）对特殊安排下的装运拟采取的补偿措施的说明；

    O)申请者提供的关于包装的使用或关于装运前拟采取的特殊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P）关于为设计所假设的环境条件的陈述（若这些条件与7. 8. 4,7. 8. 5和7.8. 15规定的环境条件

        不一致时，可酌情作出说明）；

    9）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任何应急安排；

    r）对4.3所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s） 申请者的身份和承运人的身份的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t)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8.3 装运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装运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e) 对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的类型和货物集装箱的限制以及必要的运输路线的指示；

    f) 声明：“本证书并不免除托运人应遵守所运输货包途经国或抵达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要求的责

        任”；

    g）托运货物的准备、装载、运载、卸载和搬运所需的任何补充操作管理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为

        安全散热或维持临界安全所作的任何特殊的堆放规定；

    h) 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装运前拟采取的特殊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i) 可适用的设计批准证书的说明；

    l） 实际所装的放射性内容物的简要说明，包括那些也许不能从包装的特征明显看出的对放射性

        内容物的任何限制的简要说明。该说明应包括放射性内容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所涉及的总

        放射性活度（必要时包括各种同位素的放射性活度），以克为单位表示的质量（就易裂变材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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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以及是否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必要时）；

    k） 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任何应急安排；

    1) 对4.3所要求的可适用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m） 申请者的身份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n）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8.4 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货包设计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对运输方式的限制（必要时）；

    e)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f) 声明：“本证书并不免除托运人应遵守所运输货包途经国或抵达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要求的责

        任，’i

    9） 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提供可参考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证书、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书或者附加

        的技术数据或资料；

    h) 如认为有必要，给出依据9.6.1规定的要求对批准装运所进行的审批的陈述；

    1） 包装的标识；

    7） 依据图纸或设计规格书对包装的描述。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还应提供一张用以表明货包

        构造尺寸不大于21 cm X 30 cm的示意图，并附有包装（包括制造材料、总质量、一般外形尺寸

        和外观）的扼要说明；

    k) 依据图纸对设计的详细说明；

    D 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简要说明，应包括那些也许不能从包装的特征明显看出的对放射性

        内容物的任何限制的简要说明。该说明应包括放射性内容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放射性活度

        （必要时，包括各种同位素的放射性活度），以克为单位表示的质量（仅对易裂变材料）以及是否

        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必要时）；

    m） 对于易裂变材料的货包还应包括：

        1) 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说明；

        2) 临界安全指数值；

        3) 对论证内容物临界安全的文件说明；

        4) 在临界评价中所假设的某些空隙不存有水所依据的任何特殊性质；

        5) 在依据实际的辐照经历对临界评定时，假设的中子增殖改变的裕量（基于7.11.3.2b));

        6) 批准货包设计所依据的环境温度范围。

    n） 对于B(M)型货包，就货包不符合 7. 7. 5,7. 8. 4,7. 8. 5和7. 8. 8-7. 8. 15中的某些规定所作

        的陈述，以及对其他主管部门可能有用的补充资料；

    o) 托运货物的准备、装载、运载、卸载和搬运所需的补充操作管理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为安全散

        热所作的特殊堆放规定；

    P） 申请者提供的关于包装的使用或关于装运前拟采取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q） 关于为设计所假定的环境条件的陈述（若这些条件与7. 8. 4,7. 8. 5和7.8.15规定的环境条件

        不一致时，可酌情作出说明）；

    r) 对4.3所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s) 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应急安排；

    t) 申请者的身份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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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9 证书的生效

    批准证书的有效期由主管部门签发时确定。

    对抵达或途经我国的需多方批准的境外货包可通过认可原设计国或原装运国的主管部门所颁发的

原始证书来完成。主管部门的这种认可可以采取在原始证书上批注的形式或颁发单独的附件、附录、附

页等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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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识别标记举例

A. 1 货包识别标记示例

A.1.1  A/132/B(M)F-96：须经多方批准的易裂变材料的B(M)型货包设计，奥地利的主管部门为该

设计指定的设计编号是 132（既标在货包上，也标在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上）；

A.1.2  A/132/B(M)F-96T：为标有上述识别标记的货包颁发的装运批准证书（仅标在该证书上）；

A.1.3  A/137/X：奥地利主管部门颁发的特殊安排批准证书，该部门为其指定的编号是137（仅标在该

证书上）；

A.1.4  A/139/IF-96：奥地利主管部门批准的易裂变材料的工业货包设计，该部门为该货包设计指定

的编号是139(既标在货包上，也标在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上）；

A.1.5  A/145/H(U)-96：奥地利主管部门批准的例外的易裂变六氟化铀的货包设计，该部门为该货包

设计指定的编号是145(既标在货包上，也标在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上）。

A. 2 多方批准识别标记示例

          A/132/B(M)F-96

          CH/28/B(M)F-96

    最初由奥地利批准、随后由瑞士通过颁发单项证书所批准的某一货包的识别标记。附加的识别标

记将以类似的方式标在货包上。

A. 3 证书修订识别标记示例

    如A/132/B(M) F-96 (Rev. 2 )表示奥地利颁发的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的第二修订版；或者A/132/

B(M)F-96(Rev. 0)表示奥地利颁发的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的初版。对于初版，括号内的词是可选的，

也可用诸如“初次发行”等其他的词来代替“初版”。

A. 4 各国的VRI代号

    VRI代表各国的国际车辆注册识别代号，见表 A. 10

                                表A. 1 部分国家的VRI代号

｝’ 国 家 ” ． 一 识别代号 ｝
｛阿富汗（Afghanistan)                                           I AFG                                   I

1阿尔巴尼亚（Albania)                                           I AI_                                   I

1阿尔及利亚（Algeria) ｛Dz                                     I

1安哥拉（Angola) ｝AO ｝

1阿根廷（Argentina)                                             I RA                                    I

1亚美尼亚（Armenia)                                             I AM'                                   I

1澳大利亚（Australia) ｝AUS                                    J

！奥地利（Austria) ｝A                                      I

！孟加拉国（Bangladesh) ！BD ！

！白俄罗斯（Belarus)                                            I BFI. ！

1比利时（Belgium)                                              1 B                                      I

｝贝宁（Benin)                                                  , I)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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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A. 1（续）

AM ft49-A M WW (Bolivia)                                                       BOLNEX(Bosnia &. Herzegovina)                                  BIHE -0 (Brazil)                                               BR% jlp fl ff- (Bulgaria)                                     BG*AM&  (Burkina Faso)                                        BF***(Cambodia)                                               KF4 A Nk (Cameroon)                                          CMhU $)C (Canada)                                             CDNWM(Chile)RCH*,kR#*119(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CN1 LU E (Colombia)                                         CO*WfitSJlp(Costa Rica)                                       CR#*AVL(Cote d'Ivoire)/*3f*#(Ivory Coast)                     CIA V AAE (Croatia)                                           HRE (Cuba)                                                  Cafawr (Cyprus)                                              CYJ A (Czech Republic)                                        CZ}t*#1����x荛�������j�4�����爛E�n%����̀{�����槣渜q��������̂���������鵩�倪����~�羞哽��囔������爛�E��%�����狅镟����斑�2�������3槶���;槶����3�����=槶����  3���E槶���������h�埑砪c� 隺a��  �  �f������袏娿���L��������I�O����������������������������#���������$$����}����������� � 0� � ������xo���D1                     （ㄗ资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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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 1（续）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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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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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 4075—2009

本标准的第4章、第5章、第6章、第8章、第9章和第10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2919：1999《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

本标准与ISO 2919：1999相比存在如下技术性差异：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

4．1中分级表示方法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一第8章中增加了源编码。

本标准代替GB 4075 2003(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本标准与GB 4075 2003相比主要

有以下变化：

a)将原标准中所有“GB／T 15849--1995”改为“GB 15849--1995”；

b)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环发[20041118号《放射源编码规则》；

c)在4．1分级表示方法中GB之后增加标准号4075，修改为GB 4075／××××／C(或E)××x

××(×)；

d)在6．1中增加了污染检验的污染量要求}

e)将7．6．1．1中b)、c)项合并，修改为撞针高度(6．o±0．2)ram，直径(3_0+0．1)mm；

f)在第8章源标识、第9章源证书和附录B中增加了放射源编码；

g)删除第8章中的表述“(见ISO 361)”及“包壳的标识应在密封源检验前进行”；

h)对图1弯曲检验参数进行了修改；

i)对附录B证书表述进行修改；

j) 将附录D引用的文件均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

k)将参考文献中1的版本升级为2005版；

1) 对某些文字进行修改以使技术含义更加明确。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段利民、龚凌凌。

本标准于1983年12月24 Et首次发布，2003年3月24日第一次修订。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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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

GB 4075—2009

’范围

本标准以测试性能为基础建立了密封放射源分级体系，并对源的性能、要求、检验方法、标识和证书

等作了规定。

本标准为密封放射源产生者提供了评价其产品在使用中安全性的系列检验，同时也便于使用者选

择满足使用要求的放射源类型，特别是对关注防止因放射性物质泄漏而造成电离辐射照射的场所选择

放射源类型时能提供帮助。本标准也可为管理部门提供指导。

这些检验分为几组，例如，包括暴露于异常高温和低温检验以及各种机械检验。每项检验适用于不

同的严格程度。检验结果是否通过，取决于密封放射源内容物是否泄漏。

注1：泄漏检验方法见GB 15849 1995。

表4给出了对密封放射源主要典型使用中的每种应用和建议的检验级别。广义来说，这些检验是

对各种使用的最低要求，在一些特别恶劣条件下使用时(见附录c)所须考虑的因素列于4．2。

注2：生产者和检验机构应按GB／T 19001 2000分别制定质量保证大纲。

本标准不按源的设计、制造方法或发出辐射的刻度方法分级，本标准不包括核反应堆内的放射性物

质(含密封源)和燃料元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849—1995密封放射源的泄漏检验方法(eqv ISO 9978：1992)

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idt IS0 9001：2000)

《放射源编码规则》(环发[2004]118号)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包壳capsule

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保护性壳。

3．2

假密封源dummy sealed source

某种密封放射源的复制品，其包壳的结构和材料与密封放射源完全相同，但源芯中的放射性物质用

物理和化学性质相似的物质代替。

3．3

注量率 fluence rate

在确定几何条件下，密封放射源在单位时间内放出的电离辐射粒子数和／或光子数。

注：最好用术语辐射注量率表示。

3．4

泄漏leakage

放射性物质从密封放射源内逸人环境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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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密封leak tight

用于密封放射源的术语，指经检验密封放射源的泄漏量不高于GB 15849--1995表1中给出的

限值。

3．6

型号model designation

用于标识密封放射源具体类型的专用名称(数字、代号或两者的组合)。

3．7

不可浸出的UOU—leachable

指密封放射源内的放射性物质实际上不溶于水，也不可能转变为可扩散物质。
3．8

原型密封源prototype sealed source

某种放射源的原始样品，它是制造所有具有相同型号密封放射源的模型。
3．9

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

为了提供足够的信任表明实体能够满足质量要求，而在质量体系中实施并根据需要进行证实的全

部有计划和有系统的活动。

3．10

放射性核素毒性radiotoxicity

放射性核素进人人体内，其放出的辐射对人体产生损伤的程度。
3．11

密封放射源sealed source

密封在包壳内或与某种材料紧密结合的放射性物质。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和正常磨损下，这种包

壳或结合材料足以保持源的密封性。

3．12

模拟密封放射源simulated sealed source

某种密封放射源的复制品，其包壳的结构和材料与其代表的真实密封源完全相同，但放射性物质采

用物理和化学性质尽可能相近的物质代替，且仅含示踪量的放射性物质。

注：示踪剂应能溶于溶剂中，溶剂不能浸蚀包壳，且示踪剂具有与在试验环境使用相一致的最大活度(例如，约

lMBq”7Cs)。

3．13

源组件source assembly

包含在源托内或紧贴在源托上的密封源。

3．14

源托source holder

用以固定或承载源的固定的或可移动的机械装置。

3．15

装置中源source in device

照射时保存在屏蔽装置内的密封源，因此使用时可提供一定的机械保护。

4分级和表示方法

4．1表示方法

密封源的分级表示方法是，用GB 4075／，之后用四位数字表示确定分级所用标准的批准年份，随后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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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斜线分隔符号(／)，再加一个字母，然后是五个数字和包括一个或多个数字的括弧。

字母必须是c或E：

一c表示密封源的活度不超过表3规定的水平。
——E表示密封源的活度超过表3规定的水平。

五个数字表示级别，按表2次序分别为：温度特性、外压力特性、冲击特性、振动特性和穿刺特性。

如果需要，可以在括弧内加一个数字或多个数字表示已通过了弯曲检验的源的类别。某些特定形

状的源(细长源，近距离治疗针)的弯曲检验见表1，具体要求见7．7。为了满足检验准则，可能要进行多

次重复试验并对检验作出描述。如不要求进行弯曲检验，则括弧可以省略。

示例：～个典型无防护工业照相源可表示为：“GB 4075／2003／c43515(1)”或“GB 4075／2003／c43515”；

——一个典型近距离治疗源可表示为“GB 4075／2003／c53211(8)”；

——一个典型辐照装置源可表示为“GB 4075／2003／c53424(4．7)”。

4．2分级

分级等级见表1和表2。表2给出了按严格程度递增的各个级别的环境检验条件。

表1弯曲检验等级

弯曲检验等级 1 2 3 4 5 6 7 8 X

弯曲检验 弯曲检验 弯曲检验 弯曲检验 弯曲检验 弯曲检验 弯曲检验 特殊
参照条款 免检

7．7．1 7．7．1 7．7．1 7 7．1 7．7．1 7．7．2 7．7．3 检验

静压力 100 N 500 N 1 000 N 2 ooo N 4 000 N

S．F．一 (10．2 kg) (51 kg) (102 kg) (204 kg) (408 kg)

表2密封源性能分级(用5个数字表示)

检验 级 别

内容 1 2 3 4 5 6 ×

一40℃(20 min) 一40℃(20血小 一40℃(20 min)

一40℃(20 min) 40℃(20 rain) +400℃(1 h)及 +600℃(1 h)及 +800℃(1 h)及 特殊
温度 免检

+80℃(1 h) +180℃(1 h) 400℃到20℃的 600℃到20℃的 800℃到20℃的 检验

热冲击 热冲击 热冲击

由绝对压力 由绝对压力 由绝对压力 由绝对压力 由绝对压力 特殊
外压 免检

25 kPa至大气压 25 kPa至2MPa 25 kPa至7MPa 25 kPa至70 MPa 25 kPa至170MPa 检验

50 g，下落距离 200 g，下落距离 2 kg，下落距离 5 kg，下落距离 20 kg，下落距离 特殊
冲击 免检

lm或等值冲击能 1 m或等值冲击能 1 m或等值冲击能 1 m或等值冲击能 1 m或等值冲击能 检验

在49 m“(5 g)-

条件下25 Hz至
在峰与峰之间振

50}Lr在峰与峰之间
在49ms-2(5 g)l 振幅为0．635 mm

幅为1．5 mIil时，

条件下25 Hz至 时，50 Hz至90地
25 Hz至80 I-Iz和

特殊
振动 免检 在196 ins-2(20 g)‘ 不需要 不需要

检验500 Hz试验3次， 和在98 msq
条件下80 Hz至

每次10min (10 g)‘条件下
2 000 Hz以上均试

90 Hz至500 Hz
验3次，每次30 rain

以上均试验3次，

每次10min

锤重1 g，下落距 锤重10 g，下落 锤重50 g，下落 锤重300 g，下落 锤重1 kg，下落
特殊

穿刺 免检 离Im或等值冲击 距离lm或等值冲 距离1 m或等值冲 距离1 1／1或等值冲 距离1 m或等值冲
检验

能 击能 击能 击能 击能

8加速的最大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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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给出的分级未考虑火灾、爆炸及腐蚀的影响。在评价密封源时，生产者和使用者需考虑火灾、

爆炸及腐蚀等事件的可能性及此类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当确定需要进行特殊检验时，应考虑下述

因素：

a) 放射性物质泄漏所造成的后果；

b)密封源内放射性物质的量；

c)放射性核素毒性；

d) 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形态；

e)源贮存、转移及使用的环境；

f)密封源或源一装置组合所提供的防护情况。

必要时，使用者和生产者应商定密封源的附加检验。

附录D给出了特殊检验的实例。

4．3级别确定

每一类型密封源的级别应采用以下方法之一来确定：

一一按表2所示的每项检验，要用同种类型(样品源、假密封源或模拟源)的两个源进行实际检验。
——如果以前已进行过这些检验，并已证明密封源合格。

每项检验可以采用不同的样品。

应以检验后密封源能否保持它的密封性能来确定是否符合标准。每项检验后，应用肉眼检查源完

整性的损坏情况，还应按照GB 15849--1995进行适当的泄漏试验。当用模拟源做泄漏检测时，所选方

法的灵敏度应适当。

当密封源有多层包壳时，经检验至少有一层包壳密封，就确定为检验合格。

5活度水平规定

附录A给出了四个放射性核素毒性组，规定的密封源活度值见表3，活度低于该规定值的，对具体

用途和设计不要求进行单独评价。

表3按放射性核素毒性分组规定的活度水平

放射性核素组 规定活度／TBq(ci)

(见附录A) 可浸出的‘ 不可浸出的。

A 0．01(约o．3 Ci) 0．1(约3 Ci)

B1 1(约30 ci) lO(约300 C1)

B2 10(约300 Ci) 100(约3 000 Ci)

C 20(约500 Ci) 200(约5 000 Ci)

8可浸出的：依据GB 15849—1995中5．】．1规定，将源芯浸在50℃100 mL静水中，4 h，水中的放射性括度大于

总活度0．01％。

b不可浸出的：依据GB 15849 1995中5．1．1规定，将源芯浸在50℃100 mL静水中，4 h，水中的放射性活度低

于总活度0．01％。

密封源的活度超过规定值时，应对具体用途和设计作进一步评价。为了便于分级，生产时应根据

表3考虑密封源的活度水平。

除非需要，只有当密封源活度超过表3所示规定值时才须考虑对火灾、爆炸、腐蚀和放射性核素毒

性的影响进行评价。如果活度超过规定值，则应根据不同情况来考虑密封源的分级。如果活度不超过

表3的规定值，无须迸一步考虑毒性和可溶性就可直接使用表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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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性能要求

6．1一般要求

所有密封源在制造后均应进行检验，污染检验值小于200 Bq，即视为该源通过污染检验。该检验

应按GB 15849 1995中5．3规定的试验之一进行。

所有密封源在制造后均应进行检验，以确保不泄漏。该检验应按GB 15849 1995规定的一种或

一种以上方法进行。

所有密封源在制造后均应进行测量，以确定其辐射输出量。

密封源所含放射性物质的活度均应进行估算。这可以通过辐射输出量的测量结果或通过生产所用

的该批投料的放射性测量进行估算。

密封源样品应按本标准第7章所述方法进行检验，按第4章的规定进行分级。

表4典型使用的密封放射源级别(性能)要求

密封源级别(由检验确定)
密封源使用方式

温度 压力 冲击 振动 穿刺

密封源 4 3 5 l 5

工业射线照相
装置中源 4 3 3 1 3

射线照相 3 2 3 1 2

7射线远距离治疗 5 3 5 2 4

医用
近距离治疗[6]‘ 5 3 2 1 1

表面敷贴器。 4 3 3 1 2

无防护源 4 3 3 3 3

7仪表(中、高能)
装置中源 4 3 2 3 2

8仪表、低能7仪表或x射线荧光分析6 3 3 2 2 2

油田测井 5 6 5 2 2

便携式湿度计和密度计(包括手提或车载) 4 3 3 3 3

一般中子源应用(不包括反应堆启动) 4 3 3 2 3

仪器刻度源，活度>IMPm 2 2 2 1 2

I类‘ 4 3 3 2 3

-／辐照源[3]，[5]
Ⅱ、Ⅲ和Ⅳ类‘ 5 3 4 2 4

色谱 3 2 2 1 1

离子发生器 静电消除器 2 2 2 2 2

感烟探测器。 3 2 2 2 2

8这种类型的源在使用时可能会严重变形，生产者和使用者应商定附加的或专门的检验程序。

b不包括充气源。

。可以用装置中源或源组件作检验。

每个密封源均应按第8章的要求进行标识，按第9章的要求提供包括检验结果等内容的证书。

密封源包壳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应与内容物相容。如果密封源直接由照射生产，则包壳不应含有

显著量的放射性物质，除非这种物质能牢固地与包壳材料相结合，且能表明密封源是不泄漏的。

模拟源的示踪剂应能溶于溶剂中，溶剂不能浸蚀包壳，且所用示踪剂的量具有适合在试验环境下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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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泄漏检验的最大活度(例如，约lMBq”7Cs)。

6．2典型使用要求

密封源、源组件或装置中源的某些典型使用及其最低性能要求见表4。

有可能要求一种或多种弯曲试验，规定见7．7。

活性区长度(L)与最小外包壳直径(D)之比大于或等于15(即L／D≥1S)的检验源，要求的弯曲检

验见7．7．1。例如，用于I类辐照装置的密封源，要求达到4级，Ⅱ、Ⅲ和Ⅳ类辐照装置则要求达到

5级。

活性区长度(L)与最小外包壳直径(D)之比等于10或大于10(即L／D≥10)的检验源及活性区长

度等于或大于100ram(即L≥100mm)的检验源，要求的弯曲检验见7．7．2，且要达到7级。

活性区长度(L)大于或等于30 mm(即L≥30 mm)的近距离治疗针类密封源，要求的弯曲检验见

7．7．3，且要求达到8级。

这些要求考虑了正常使用和适当的意外危险，但不包括暴露在火灾、爆炸或腐蚀中的情况。密封源

通常安装在装置内，在确定某特定用途的级别数值时，考虑了由装置提供的对密封源的附加保护。因

此，对表4列出的全部用途来说，相应级别数值所规定的检验，密封源都需进行。离子发生器型除外，它

可用整个源组件或装置中源进行检验。

这些规定的检验未覆盖所有密封源的使用情况，特殊使用条件或与潜在事故相关的情况与表4规

定的分级不完全一致，生产者和使用者应根据不同情况，考虑进行合适的检验。

表4所示的数字指表2中的级别数字。

注：IAEA有关对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1]的检验，不宜普遍采用，但作为附加检验是适当的。

6．3确定级别的程序和性能要求

6．3．1 由附录A确定放射性核素毒性组。

6．3．2根据表3确定规定的活度值。

6．3．3如果密封源的活度不超过表3规定的活度值，应对火灾、爆炸、腐蚀等作危险性评估，如果确认

没有重大危险，密封源及其使用可按最低级别要求(见6．2)。如确认会产生重大危险，则须对要求的试

验进行全面评估(见4．2)，同时要特别注意温度和冲击所造成的危险性。

6．3．4如果密封源活度超过表3允许水平，则应对要求的试验分别予以评价，包括源的设计、特定用

途以及由于火灾、爆炸、腐蚀等所造成的危险。

6．3．5在确定了特定使用或用途要求密封源的最低级别后，可直接由表1和表2得到要求的性能

标准。

6．3．6密封源的级别可由表1、表2确定，也可按表4来选择合适的应用。

由于表2是按严格的程度递增的顺序，从1级～6级排列的，因此已确定级别的密封源可适用于任

何具有相同或低于严格特定性能要求的场合。

7检验方法

7．1概述

本章所给出的检验方法是确定性能等级可接受的。全部规定的指标是最低要求。其他方法，如果

能证明至少与本章方法等效也可采用。除温度检验外，所有的检验都应在环境温度下进行。

检验后源的级别应按4．3来判定。

7．2温度检验

7．2．1装置

加热或冷却装置中检验区域的体积至少为样品体积的5倍。如果用煤气或燃料油加热，整个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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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始终保持氧化气氛。

7．2．2方法

所有检验均须在大气中进行。

注：低温检验中，允许采用能获得比要求温度更低的二氧化碳(干冰气氛)。

进行低于环境温度检验的密封源，应在45 rain内从环境温度降至检验温度。进行高于环境温度检

验的密封源，应在不大于表5规定的时间内，从环境温度升至检验温度。

表5高于环境温度检验的温度一时间关系

检验温度／℃ 最大时间限值／rain

80 5

180 10

400 25

600 40

800‘ 70

8

6级温度检验与IAEA规定的试验方法相似[1]。

对于2级和3级检验，密封源至少在检验温度以上保持l h，然后在炉内或实验室氛围中慢慢降温

至环境温度。

对4级、5级、6级检验，密封源至少在检验温度以上保持1 h，热冲击时在15 s之内将样品投入环

境温度(20℃左右)的水中，每分钟水流量应至少为源体积的10倍，如用静水，则水量应至少为源体积

的20倍。

7．3外压检验

7．3．1设备

压力计应是刚校准过的，且其压力量程至少比检验压力大10％。真空计至少能读出20 kPa绝对

气压。低压和高压检验可以在不同的小室中进行。

7．3．2方法

将密封源放置于小室内，并使其暴露在检验压力下，此操作进行两次，每次5 min。两次检验操作

之间压力应恢复至大气压。

低压检验在空气中进行，高压检验采用液压法，并使密封源处于水的介质中。

注：液压油不能直接与密封源接触，因为可能会暂时堵塞漏孔。

7．4冲击检验

7．4．1设备

7．4．1．1 钢锤，上部安装有固定装置，下部是一个直径为(25土1)mm的平底冲击面，边角倒圆，半径为

(3．0±0．3)mm。钢锤的重心刚好落在冲击面圆形中轴线上，中轴线穿过固定装置的固定点。每个等

级检验钢锤质量见表2。

7．4．1．2钢砧，其质量至少为钢锤的10倍，安装要牢固，使其在冲击时不产生位移，且其表面应为一个

大的平面，足以承载整个密封源。

7．4．2方法

依据表2，按所确定的检验等级选择钢锤质量。

调节钢钻上密封源上部至钢锤下表面距离，使跌落高度为1 m，让薄弱的源表面对准钢锤，然后释

放钢锤。

7．5振动检验

7．5．1设备

能完成规定检验内容的振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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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方法

将源紧固在振动装置的平台上，以便在整个检验过程中源与平台连成一体。

2级和3级检验，对规定的每个条件，密封源需进行三次完整的试验。检验时，以匀速方式扫过范

围内所有频率，从最小频率至最大频率，10 rain或更长时间后，扫回至最小频率。源的每个轴向按下述

规定试验。此外，如发现共振频率，在每一共振频率下继续试验30 rain。

4级检验，对规定的每个条件，密封源需进行三次完整的试验。检验时，以匀速方式扫过所有频率

范围，从最小频率至最大频率，30 rain或更长时间后，扫回至最小频率。源的每个轴向按下述规定试

验。此外，如发现共振频率，在每一共振频率下继续试验30 rain。

为达检验目的，最多要对三个轴向做检验，球型源取任一轴向，椭圆形和／或圆盘形源截面有两个轴

向，一是旋转轴，另一个轴是在任一垂直于对称轴平面内选取。其他形状源的三个轴向，取平行于有代

表性几何外形断面作为轴向。

7．6穿刺检验

7．6．1设备

7．6．1．1钢锤

上部安装一固定装置，下部牢固地固定一撞针。撞针应具有下述特性：

a)洛氏硬度：50至60(RockwellC)；

b)撞针高度：(6．04-0．2)ram，直径：(3．o土o．1)mm；

c) 冲击表面为半球形。

撞针的中一fl,线应与钢锤固定装置的重心及固定点在一直线上，钢锤及撞针的质量由检验级别确定。

7．6．1．2淬火钢砧

钢砧须牢牢固定，其质量至少为钢锤的10倍，钢砧与密封源之间的接触面应足够大，为防止在进行

穿刺检验时该表面变形，必要时可在密封源与钢砧问安装合适形式的垫块。

7．6．2方法

按表2选择相应级别的钢锤和撞针质量。

将密封源放在钢砧上，先测量密封源上部至撞针下端之间的距离，调节跌落高度至少为1 m，然后

释放。事先必须给密封源定位，使撞针落在密封源最薄弱面上，如果密封源不止一个薄弱面，则每个薄

弱面都应检验。

如果密封源尺寸和质量太小，可采用光滑的垂直导管，使撞针冲击在穿刺点上。

7．7弯曲检验

7．7．1 L／D≥15的密封源的弯曲检验

L／D≥15的密封源，应进行此项弯陆检验。此处，L为活性区长度，D为最小外包壳直径或沿着活

性区长度上垂直于密封源主轴的最小外包壳尺寸。

弯曲检验分级是根据施加的静压力，使用如图1所示检验参数和三个圆柱。所有三个圆柱不能旋

转且纵轴应相互平行。圆柱表面应光滑，且有足够的长度以在检验过程中给源包壳提供足够的接触面。

所有圆柱为实心材料，其硬度为洛氏硬度50～55。加静压力时，须注意不能突然加力，因为这样会增加

有效压力。

静压力应施予密封源最脆弱的部分。

每个等级弯曲检验所加静压力见表1。

易弯曲密封源检验时，将源置于试验卡具上，同时使用中间圆柱超过两个静止支撑圆柱的主轴所组

成的平面上，检验后如能保持源的完整性，则判定弯曲检验合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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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压力；

2——5D受压圆柱；

3——密封源；

4 2D支撑圆柱。

图1弯曲检验参数

7．7．2 L／D≥10且L≥100 nlm密封源的弯曲检验

L／D≥10以及L≥100 mm的密封源应进行此项弯曲检验，这里，L为活性区长度，D为最小外包

壳直径或沿活性区长度上垂直于密封源主轴的尺寸。

密封源应刚性地卡固在水平位置上，并使其一半伸出夹具面。样品放置方向应使源自由端受钢锤

平面冲击时损伤最大，钢锤冲击样品应产生等同于1．4 kg重物从1 m高度垂直自由下落产生的冲击

效果。

钢锤外直径应为(25±1)mm，且其冲击面的边角倒圆、半径为(3．0±0．3)mm。

密封源通过此弯曲检验则为7级。

7．7．3近距离治疗针的弯曲检验

总长度大于或等于30 mm的近距离治疗针型密封源应进行此项弯曲检验[6]。

密封源应放置在一个合适装置中，以使源能弯曲至少90。角成一半径为(3．o士0．1)mm的圆弧。

进行此项检验时，应将密封源约为总长1／3部分放人装置内，用合适工具(例如钳子)夹住伸出部

分，并施加必要的力，使源沿规定半径弯曲到至少90。角，然后再将密封源拉直。

密封源通过此项弯曲检验则为8级。

8源标识

只要有可能，包壳以及源组件上应按顺序牢固、清晰地标识下述内容：

a) “放射性”字样，不能使用放射性符号；

b)生产者名称或代码；

c)源序号；

d)源编码，应符合《放射源编码规则》(环发[2004]118号)；

e) 放射性核素的化学符号和质量数；

f)中子源的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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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源证书

生产者应为每个或每批密封源提供证书，证书应逐项填写以下内容：

a)生产者名称；

b)用第4章规定的代码表示的等级及已有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号；

c)源序号和简要说明，包括放射性核素的化学符号及质量数；

d)源编码；

e)装料活度，根据所用的放射性物质的分析或辐射输出量的测量以及吸收数据估算；

f)辐射输出量，例如注量率或7辐射源在规定方向1 m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g)检验表面污染的方法、结果及日期；

h)密封方法，泄漏检验结果及检验日期。

密封放射源证书示例参见附录B。

另外，根据情况证书还可以包括对源的详细说明，特别是：

包壳：尺寸、材料、厚度和密封方法；

h-一放射性内容物：化学及物理形态、尺寸、质量或体积以及放射性核素杂质数量详情。

10质量保证

应按照GB／T 19001 2000或等效标准建立所有密封源设计、制造、试验、检验和文件的质量保证

大纲。每个生产者都应制定适用于源设计与制造的质量保证大纲。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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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放射性核素毒性分组

GB 4075—2009

以下分类系根据ICRP第5号出版物。此外还包括了核素”5I、”Ga、”Y和”1In。括弧内组别为欧

洲原子能联营指导书84／466及84／467推荐的类别，这里的(2)、(3)和(4)分别表示的组别为2组、3组

或4组。下面给出的组别(表A．1，表A．2，表A．3，表A．4)可与国际标准一起使用。

注1：按照ICRP第5号和第6号出版物推荐，9。sr已从A组划到B1组。

注2：本附录已不作参考件使用，但从中获得并在此列出的资料与本标准一起使用是适当的。

表A．1

A组：高毒 (第1组：极毒)

227Ac 2“Cm 231Pa 2“Pu 228Th

川Am 243Cm mPb 21
2Pu 23。Th

“3AITI 244Cm 21。Po 223Ra 230U

ⅢCf 21

5Cm 埘Pu 2“Ra 2”U

250Cf 2“Cm ⅢPu 2“Ra 233U

252CI 237Np 24。Pu 227Th 2“U

表A．2

B组：中毒

B1分组 (第2组：高毒)

228Ac 36C1(3)
1 25I 212Pb mTb(3)

110mAR 56C(3) 126I 2“Ra 127”Te(3)

川At ”C(3)
1

31I 106Ru 129“Te(3)

“。Ba(3) 134Cs 1”I(3) 124Sb(3) 23‘Th(3)

2。7Bi 137Cs(3)114mIn
1

25Sb(3) 2‘。Tl(3)

210Bi
1

52‘13‘’Eu 129It(3) ‘6Sc(3) 1”Tin(3)

2“Bk 154Eu 5‘Mn(3) 89Sr(3) 2“U

‘5Ca(3) 181Hf(3) ”Na(3) 9。Sr 91Y

115。Cd 1“I 23。Pa ’8。Ta(3) ”Zr(3)

1“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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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B组：中毒

B2分组 (第3组：中毒)

105Ag 64Cu(4)
1

3K 143Pr ”Tc(4)

111Ag
1

65Dy(4) 85“Kr(4)
1

91Pt 97“Tc

41Ar 166Dy 87Kr
1

93Pt(4) 99Tc(4)

73As 169Er 14。La 1 97Pt 12抽Te

74As
1
71Er 177Lu 85Rb 127Te(4)

76As 1 52‘9
2h)Eu ”Mn 183Re

1

29Te(4、

77As
1

55Eu(2) 56Mn(4) 186Re 1311Te

196Au 18F(4) 99Mo 188Re 132Te

198Au 52Fe 2‘Na 105Rh mTh

mAu 55Fe 93mNh 220Rn(4) ⅢTl

131Ba S9Fe 95Nb 222Rn 2。1TI(4)

7Be(4) 67Ga 1‘7Nd 97Ru 2⋯T
206Bi 72Ga 149Nd(4) 103Ru

1

71Tm

21

2Bi 153Gd 63Ni 1。5Ru 48V

”Br ”9Gd “Ni(4) ”S(4) ⅢW(4)

14C 197Hg 239Np ”Sb 185W

47Ca 1
97“Hg 1850s ”Sc 187W

109Cd(2) “Hg 1。10s “Sc 1”Xe(4)

115Cd 166Ho 1930s 75Se 87Y

1

41Ce 130I 32P 31Si(4) 9。Y

1‘3Ce 132I 233Pa
1

51Sm(2) 92Y

38CI(’4) ”4I(4) ”3Pb ”3Sm ”Y

57Co 135I 103Pd 113Sn
1
75Yb

58Co
11
5。In(4) 109Pd

1

25Sn 65Zn

51Cr(4) 190Ir 147Pm “Sr 59mZn

131Cs(4) 194Ir 1“Pm 91Sr 97Zn

1“Cs 42K “2Pr 96Tc

表A．4

C组：低毒 (第4组：低毒)

”Ar “mIn m。P(3) ”4Tc 天然u

58mCo ¨31h Ⅲ。Pt 。9“Tc 1311Xe

134。Cs 85Kr 87Rb 232Th(2) 133Xe

”5Cs
97
Nb ”7Re 天然Th(2) ”“Y

71Gs 59Ni 1。3。Rh 235U “Zn

3H 150(3) 147Sm 啪U 93Zr(2)

129
I

1

9110s 854S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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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密封放射源证书举例

GB 4075—2009

密封放射源证书

生产者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

型号：X83／1

源编码： ××××××××××××

放射性核素： ”7Cs(中子源尚须给出靶元素名称)

放射性核素杂质： ”‘c5活度<1．0％

说明： 7辐射源

CsCl小球装人双层不锈钢包壳内，X63／1型

活性区长度： 15．5 mm

活性区直径： 17．8 mm

总长度： z6．4mm

总直径： 21．3mm

GB级别：GB 4075／2003／E63636(1)

特殊形式证书号：GB／199／S

内容物估计活度：6．99TBq

辐射输出量率：

定量测量方法

结果：139／xGy／s

表面沾污检验：

(对短寿命核素还应给出测量时间)

日期：×××××x××

在源径向，例如垂直于源的对称轴方向，离源中心1 m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日期：××××一××一××

方法：GB 15849千擦拭法(见5．3)

结果：合格

泄漏检验：

方法1：GB 15849真空气泡法(见6．2)

结果：合格

方法2：GB 15849氮质谱检漏(见6．1)

结果：合格

本证书和所提供的资料符合GB 4075规定

批准：

签名：

日期：××x××××x

日期：××××一××一××

日期：××××一××一××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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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耐腐蚀性评价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恶劣环境条件下的一般要求

引起腐蚀的最一般条件是：

a) 大气中含有s0：、H2s、c12和Hcl；

b)液体中含有盐，特别是氯化物中的阴离子；

c) 源和源托材料不同，且处于潮湿环境中；

d) 源的强辐射引起的空气电离。

生产者应确保所用包壳材料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如源托、装置、环境等要与所用包壳材料相容。使

用者应确保在腐蚀环境中使用时，适当增加检验和测试频率。无论是否存在潜在性腐蚀环境，生产者和

使用者都应约定进行的恰当检验大纲。

c．2防火评价

无论是否存在火灾隐患，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应商定进行适当检验的大纲。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适当

考虑执行本标准规定的一种温度检验。

如果使用炉子，它的加热体积应至少5倍于源的体积；如果有一个以上源同时检验，则源间最小距

离应为20m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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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附加检验

GB 4075—2009

D．1 总则

本附录给出了由使用者和生产者共同制定附加检验的一些例子。它们不是满足密封源ISO分级

标准所必需的，但其中一些可能是满足国家规定所要求的。

D．2腐蚀检验

见ISO 7384 L⋯。

D．3二氧化硫腐蚀检验

见ISO 11845⋯1或NF M61—002⋯1或任何其他相关标准。

D．4中性盐喷雾检验

见ISO 9227⋯或NF M61 002‘”1或任何其他相关标准。

D．5防火检验

见ISO 834⋯或NF M61 002””或任何其他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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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参考文献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安全标准丛书，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定，1996年版，REQUIRE—

MENTS，NO．ST一1

IAEA第6号安全丛书，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定，1985年版(1990年修订)502～505及

604～613节

ANSI N433 自持干源贮存7辐照装置(I类)的安全设计和使用

ANSI N433．7．77 自持干源(R1989)7辐照装置(I类)安全设计和使用

ANSI N43．10扫调式湿源贮存辐照装置(Ⅳ)的安全设计和使用

ANSI N44．1．73选择性近距离治疗源(R1984)的完整性和检验规范

IsO 834—1” 抗火灾检验——建筑结构单元——第1部分：一般要求
ISO 7384：1986模拟大气腐蚀试验一一般要求
IsO 9227：1 990模拟大气腐蚀——盐喷雾试验

]Is0 11845：1995金属及合金腐蚀——腐蚀试验的一般原则

]NF M61-002：1984密封放射源一～一般规定和分级

16

1)已出版(修订版，ISO 834；1975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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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本标准的4．1．1、5．1．1、7．1．1、9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GB 11930一1989《操作开放型放射性物质的辐射防护规定》。

本标准与GB 11930一1989相比，主要改变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对原标准整体框架结构与具体技术内容作了修订；

——原3．1“一般原则”增加了剂量限制、辐射防护最优化、纵深防御及相关要求

——增加了辐射工作场所分级要求、事故预防与应急等章条；

——删除了原标准“安全管理”章条；

——删除了原标准附录B辐射防护机构或人员的主要职责(参考件)；

——对原标准表A．1工作场所常规监测的内容与周期格式作了修订。

本标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昌恒、张鑫。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1930—1989。

GB 119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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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GB 11930—2010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原则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和应用中操作非密封源的实验室活动；其他操作非密封源的活动

可参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294职业照射个人监测规范外照射监测

GB 8999 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一般规定

GB 11217核设施流出物监测的一般规定

GB 11806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 14500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GB 18871 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HJ／T 6l一200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非密封源 unsealed∞urce

不满足密封源定义中所列条件的源。密封源的定义是：密封在包壳里的或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

并呈固体形态的放射性物质。密封源的包壳或覆盖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使源在设计的使用条件和磨

损条件下，以及在预计的事件条件下，均能保持密封性能，不会有放射性物质泄露出来。

3．2

包容contaim∞t
防止放射性物质穿过确定的边界向外界转移或扩散的方法或实体结构，即使在一般事故情况下，这

类方法或实体结构也能阻止放射性物质的外泄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

3．3

密闭屏障 confin哪蚰t barrier

由一道或多道实体屏障连同相应的辅助设备(包括通风设备)所构成的系统，该系统能有效地限制

或防止正常和异常条件下放射性物质向外界的释放。

3．4

控制区 controued area

在辐射工作场所划分的一种区域，在这种区域内要求或可能要求采取专门的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

以便：

a)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

b) 防止潜在照射或限制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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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监督区 supervised ama

未被确定为控制区、通常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但要不断检查其职业照射条件的任

何区域。

3．6

模拟试验 m眦k．up experim吼t

在某实验进行之前为验证某些参数、训练操作技术等目的而进行的实验。也可指辐射事故发生后

为确定受照人员的剂量而进行的与事故条件相似的实验。

3．7

冷试验com t∞ting

用非放射性物质(有时亦可用示踪量的放射性物质)代替强放射性物质对某种方法、过程、仪器或设

备所进行的试验。

3．8

热试验 hottesting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按预期的放射性水平对某种方法、过程、仪器和设备所进行的试验。

3．9

任务(操作)监测t∞k(叩erati∞a1)m∞itoring

旨在为特定的任务(操作)提供有关操作管理的即时决策或辐射防护最优化所需的相关资料而进行

的一种非常规性监测。

3．10

特殊监测 speciaI m曲itoring

在怀疑或缺乏足够的信息来说明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是否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调查性

测量，旨在为弄清某些问题和确定下一步要采取的办法提供详细的信息。

4一般原则

4．1剂量限制

4．1．1对从事非密封源操作的辐射工作人员受到的正常照射应加以限制，应对操作非密封源的实

践活动所产生的公众照射加以限制，剂量限值、表面污染控制水平、以及剂量约束值的确定均应遵循

GB 18871—2002的要求。

4．1．2宜根据国家标准、防护与安全最优化的原则制定管理限值、参考水平等。这些值可包括：

a)某项实践活动中的个人剂量控制目标值；

b) 放射性核素最大操作量和存放量；

c)工作场所各操作区的辐射水平或表面污染程度；

d)正常情况下邻近地区的辐射水平，工作场所空气中放射性核素浓度；

e) 正常情况下工作箱内气溶胶浓度和辐射水平；

f)流出物的放射性活度浓度和总活度；

g) 判定安全与防护设施应更换或维修的有关参数等。

4．2辐射防护最优化

4．2．1操作非密封源应使防护与安全最优化，使得该实践活动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个人受

照剂量的大小、受照射的人数以及受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4．2．2在防护与安全最优化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一切与操作有关的因素，采取定性、定量的分析手段及

适当、可行的方法。

4．2．3确定最优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时应全面考虑可供利用的防护与安全选择以及照射的性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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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可能性。

4．2．4执行与最优化相关的准则，采取预防事故和减轻事故后果的措施，从而限制受照射的大小及受

照射的可能性。

4．2．5对各类人员所受剂量进行严格控制的措施至少应包括：

a)在选用非密封源时，选用的非密封源放射性核素的活度尽量小、毒性尽可能的低；

b)尽可能用密闭型操作代替非密封操作；

c) 提高工作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缩短操作时间；

d) 尽可能增加操作距离；

e)确定最优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

4．3纵深防御

4．3．1为防止可能发生辐射事故，减轻事故的后果，对操作非密封源的实践活动，应运用与其潜在照射

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的多重(即纵深防御)防护与安全措施。

4．3．2采取的多重防护与安全措施主要包括连锁(装置)、包容、密闭屏障等，以确保当上一层次的防御

措施失效时，可由下一层次的防御措施予以弥补或纠正。

5安全操作

5．1一般要求

5．1．1 为开展辐射防护管理工作并对职业照射进行控制，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应实行严格的分区、分级

管理，分区、分级管理的措施，应遵循GB 18871—2002的要求。

5．1．2宜在辐射工作场所的醒目位置悬挂(张贴)辐射警告标志，人员通行和放射性物质传递的路线应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防止发生交叉污染。应制定严格的辐射防护规程和操作程序。

5．1．3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应制定辐射防护大纲并对其实施和评价负全面责任。单位应设立相应的

安全与防护机构(或专、兼职安全与防护人员)，并用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其职责。

5．1．4应建立安全与防护培训制度，培植和保持工作人员良好的安全文化素养，自觉遵守规章制度，掌

握辐射防护基本原则、防护基本知识及辐射防护技能。

5．1．5辐射工作人员对某些操作程序必要时应事先进行模拟试验、冷试验、热试验，当熟练掌握操作技

能后方可正式开展工作。

5．1．6如果操作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防止重复发生类似事件。

5．1．7应定期检查工作场所各项防护与安全措施的有效性，针对不安全因素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并

认真落实，确保工作场所处在良好的运行状态。

5．1．8在原有设施条件下开展新工作(包括工艺流程的重大改变和提高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如果计划操作的放射性核素种类、操作量、操作方式以及防护设施和设备的要求超出原设计规范，

应事先向主管部门提交防护与安全分析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

5．1．9如进行存在临界安全问题的操作，应同时遵守国家有关临界安全的规定。

5．2操作条件

5．2．1非密封源的操作应根据所操作的放射性物质的量和特性，选择符合安全与防护要求的条件，尽

可能在通风柜、工作箱或手套箱内进行。

5．2．2操作过程中所用的设备、仪器、仪表、器械和传输管道等应符合安全与防护要求。吸取液体的操

作应使用合适的负压吸液器械，防止放射性液体溅出、溢出，造成污染。储存放射性溶液的容器应由不

易破裂的材料制成。

5．2．3有可能造成污染的操作步骤，应在铺有塑料或不锈钢等易去除污染的工作台面上或搪瓷盘内

进行。

5．2．4操作中使用的容器，必要时应在其外面加一个能足以容纳其全部放射性溶液的不易破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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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桶。

5．2．5操作易燃易爆物质，或操作中使用高温、高电压和高气压设备时，应有可靠的防止过热或超压的

保护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5．2．6伴有强外照射的操作，应尽可能缩短操作时间，利用合适的屏蔽或使用长柄操作机械等防护

措施。

5．2．7若需要进行开启密闭工作箱门放入或取出物品及其他危险性较大的操作时，应采取安全与防护

措施，并在防护人员监督下进行。

5．2．8进行污染设备检修时，应当事先拟出计划。主要的工作内容及采取的防护措施，经现场防护人

员审查同意并落实辐射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

5．3个人防护

5．3．1辐射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安全与防护技能，取得相应资质。

5．3．2辐射工作人员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适用、足够和符合标准的个人防护用具(器械、衣具)，并掌握

其性能和使用方法。个人防护用具应有备份，均应妥善保管，并应对其性能进行定期检验。

5．3．3辐射工作场所应具备适当的防护手段与安全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5．3．4在伴有外照射的工作场所，应做好个人外照射防护，包括p外照射防护。

5．3．5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用裸露的手直接接触放射性物质或进行污染物件的操作。

5．3．6辐射工作场所应根据所操作非密封源的特点配备适当的医学防护用品和急救药品箱，供处理事

故时使用。严重污染事件的医学处理应在医学防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6辐射防护监测

6．1一般要求

6．1．1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辐射防护监测能力，配备合格的辐射防护人员及相关的设

备，制定相应的辐射监测计划。编写辐射监测计划应执行GB 8999、GB 11217、GB 5294、HJ／T 61—

2001的相关规定。

6．1．2应记录和保存辐射监测数据，建立档案。记录监测结果时应同时记录测量条件、测量方法和测

量仪器、测量时间和测量人姓名等。

6．1．3应定期对辐射监测结果进行评价，提出改进辐射防护工作的建议，并应将监测与评价的结果向

审管部门报告；如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

6．1．4对于非常规性的特殊操作，为了加强操作管理、实现安全与防护最优化，应开展与任务(操作)相

关的监测。

6．1．5在新设施运行阶段、当设施或程序有了重大变更，或有可能出现异常情况时应进行特殊监测。

6．2个人监测

6．2．1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监测应遵循GB 18871—2002的要求，除了必要的个人外

照射监测外，应特别注意采用合适的方法做好个人内照射监测。

6．2．2在个人监测中要按照监测计划开展皮肤污染监测、手部剂量监测。

6．2．3对于参加大检修或特殊操作而有可能造成体内污染的工作人员，操作前后均应接受内照射监

测。必要时应依据分析结果进行待积有效剂量的估算。

6．2．4个人剂量档案应妥善保存，保存时间应不少于个人停止放射工作后30年。

6．3工作场所监测

6．3．1应依据非密封源的特点和操作方式，做好工作场所监测，包括剂量率水平、空气中放射性核素浓

度和表面污染水平等内容。

6．3．2工作场所监测的内容和频度根据工作场所内辐射水平及其变化和潜在照射的可能性与大小进

行确定。附录A给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工作场所常规监测的内容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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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流出物监测

6．4．1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限值应按GB 18871—2002的相关规定执行，应经过审管部门批准，应对

有关放射性核素成分、浓度和总活度等进行监测，实施受控排放。

6．4．2乙、丙级工作场所一般可以用定期取样测量的方法对气态流出物进行监测；对于甲级工作场所，

其气态流出物年排放量可能达到容许排放限值或排放量的显著份额的，需进行在线连续监测。

6．5环境监测

6．5．1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应根据流出物中放射性核素的种类、性质和数量，排放形式及环境条件确

定环境监测项目、范围和周期，应确保能及时发现环境中放射性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异常情况。

6．5．2估计一次排放的放射性核素活度较高时，应立即进行环境监测。监测应持续到结果调查清楚时

为止。

7放射性废物管理

7．1一般要求

7．1．1 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应遵循GB 18871—2002、GB 14500的相关规定，进行优化管理。

7．1．2应从源头控制、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防止污染扩散。

7．1．3应分类收储废物，采取有效方法尽可能进行减容或再利用，努力实现废物最小化。

7．1．4应做好废物产生、处理、处置(包括排放)的记录，建档保存。

7．2放射性废液

7．2．1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一般应建立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确保产生的废液得到妥善处理。不得

将放射性废液排人普通下水道，相关控制应遵循GB 18871 2002的要求；不允许利用生活污水下水系

统洗涤被放射性污染的物品；不允许用渗井排放废液。

7．2．2废液应妥善地收集在密闭的容器内。盛装废液的容器，除了其材质应不易吸附放射性物质外，

还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容器万一破损时其中的废液仍能收集处理。遇有强外照射时，废液收集地点

应有外照射防护措施。

7．2．3经过处理的废液在向环境排放前，应先送往监测槽逐槽分析，符合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7．2．4使用少量或短寿命放射性核素的单位，可设立采取衰变方法进行放射性废液处理处置系统，该

系统应有足够的防渗漏能力。

7．3放射性固体废物

7．3．1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固体废物暂存库，确保储存的废物可回取。

7．3．2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产生的废物(包括废弃的放射源)，应按要求送指定的废物库暂存。送贮的

废物应符合送贮条件。

7．3．3对于半衰期短的废物可用放置衰变的办法，待放射性物质衰变到清洁解控水平后作普通废物处

理，以尽可能减少放射性废物的数量。

7．4放射性废气排放

7．4．1对工作场所放射性废气或气溶胶的排放系统，应经常检查其净化过滤装置的有效性。

7．4．2凡预计会产生大量放射性废气或气溶胶而可能污染环境的一次性操作，亦应采取有效的防护与

安全措施和监测手段。

8事故预防和应急

8．1 应采取适当的防护与安全措施，尽可能减少或防止由于人为错误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事故和事件，

并有效减轻事故和事件的后果。

8．2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应当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和风险，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并

报审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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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发生事故(事件)后，应按照报告程序及时向审管部门报告。不缓报、瞒报、谎报或漏报。

8．4对于因事故受到伤害的人员，应配合医疗单位进行应急救援和治疗。

9非密封放射源的管理

9．1操作非密封源的单位应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放射性物质的管理，应建立非密封放射源的账目

(如交收账、库存账、消耗账)，并建立登记保管、领用、注销和定期检查制度。

9．2非密封放射源应存放在具备防火、防盗等安全防范措施的专用贮存场所妥善保管，不得将其与易

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放在一起。

9．3辐射工作场所贮存的非密封放射源数量应符合防护与安全的要求，对于不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源应

及时贮存在专用贮存场所。

9．4贮存非密封放射源的保险橱和容器在使用前应经过检漏。容器外应贴有明显的标签(注明元素名

称、理化状态、射线类型、活度水平、存放起始时间和存放负责人等)。

9．5存放非密封放射源的库房应采取安保措施，严防被盗、丢失。

9．6应定期清点非密封放射源的种类、数量，做到账物相符。工作人员如发现异常情况应按相关规定

及时报告。

9．7应做好非密封放射源的领用和注销工作，领用人一般应做到：

a) 掌握辐射防护基本知识；

b)履行登记手续；按期归还；

c)不允许擅自转借；

d)用毕办理注销手续。

非密封源在陆地、水上和空中任何方式的运输，应符合GB 1180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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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操作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常规监测的内容与周期

A．1 操作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常规监测的内容与周期如表A．1所示。

表A．1 工作场所常规监测的内容与周期

GB 1 1930—2010

工作场所级别 表面放射性污染 气载放射性核素的浓度 工作场所辐射水平

田 2周 1周 2周

乙 4周 2周 2周

丙 8周 4周 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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